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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學習《阿毗達摩》的華人越來越多；然而，

在以漢傳佛教為主的華人地區，可供參考的相關資料

寥寥無幾，如鳳毛麟角。因此，筆者決定將2005年出

版的英文書：Unravelling the Mysteries of Mind & Body through 

Abhidhamma 翻成中文，與讀者分享及砌磋。

原書是依據筆者於2002年在美國與加拿大的一系

列「《阿毗達摩》講座」內容編輯而成的。當時聽眾

深覺演講內容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修行息息相關，非

常實用。為了能讓更多人從中獲益，並把來自佛陀一

切知智中珍貴的教法(dhamma)保存下來，便產生了將

之結輯成書的構思。

《 阿 毗 達 摩 》 乍 看 之 下 錯 綜 複 雜 、 艱 澀 難 懂 ，

似乎與日常生活及禪修毫無關係；因此，往往讓人怯

步不前、望“法”興嘆。為了讓這雖深奧卻彌足珍貴

的 法 能 普 及 地 推 廣 ， 筆 者 嘗 試 以 嶄 新 又 實 用 的 方 式

來闡釋《阿毗達摩》，把那看似枯燥沉悶的法注入新

的生命力，特別是把《阿毗達摩》和「四聖諦」連繫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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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讓讀者了解《阿毗達摩》和修行及日常生活是

相關的，不只限於學術研究的範疇。在此前題下，筆

者儘量讓內容簡單明瞭，並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說明

《阿毗達摩》深奧的義理，達到易讀、易解，從而促

進讀者對禪修的了解與興趣，也望能保留法的精髓。

筆者誠摯地希望這本書能協助學佛大眾認識《阿毗達

摩》的重要性及實用性，使他們在趨向世間及出世間

之樂的修行道上，能體證《阿毗達摩》無上的價值。

筆者亦期望本論正法的效益有助於我們了解微妙

的心識運作與業的關係，進而激勵我們更積極地去實

踐佛陀的中心教義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在此，筆者要對曾經費心教導筆者《阿毗達摩》

及禪修的帕奧禪師致上最高的敬意及最深的謝意。本

書出版之初，恩師曾提供無數可貴的實用意見，藉此

予以鼓勵。書出版後，亦表欣慰。在長年親近恩師的

期間，有關法義的學習，恩師總是不斷地、很有耐心

地教導，這份恩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下 列 參 考 文 獻 中 的 書 籍 著 作 ， 尤 其 是 菩 提 比 丘

(Bhikkhu Bodhi)的《阿毗達摩概要精解》以及帕奧禪師

(Pa-Auk Tawya Sayàdaw)的系列著作，確實為筆者提供

了非常有用的協助，對此也對作者致上深厚的感謝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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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版 能 順 利 完 成 ， 筆 者 要 特 別 感 謝 台 灣 居 士

Daw Sujata 的用心翻譯，沒有她，這本書是無法問世

的；同时，也要對下列幾位付出他們的心力與時間來

護持完成此書的人致謝：內容編輯 美國鍾聞瑜，

書中圖表設計 台灣劉怡君，校對 余秀真。筆

者也感謝捐助者的鼎力贊助，本書終於出版了！

此書中若有關任何法義的錯誤，無論是文字表達

或是內容，筆者願負完全的責任。最後，願以出版此

書的功德迴向給所有的師長、父母、親人、朋友、讀

者、所有成就此書者的一切眾生。

願以此功德迴向給法界一切眾生

願一切眾生平安快樂

願一切眾生勤修三學

戒、定、慧

趨向解脫之道

善戒法師 (Sayalay Susãlà)

於馬來西亞檳城之菩提心園 

二0一二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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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奧禪師述

「諸比丘，我於知見者說漏盡，並非於不知見者。諸

比丘，何為知見者之漏盡耶？」

「諸比丘，知見『此是苦』，為漏盡。知見『此

是苦集』，為漏盡。知見『此是苦滅』，為漏盡。知

見『此是順苦滅道』，為漏盡。」

「 諸 比 丘 ， 如 是 知 見 為 漏 盡 。 是 故 諸 比 丘 ， 於   

『此是苦』，應勉勵。於『此是苦集』，應勉勵 。於

『此是苦滅』，應勉勵。於『此是順苦滅道』，應勉

勵 。」

以上是佛陀在《諦相應》(Saccasaÿyutta)中的《漏

盡經》(Asavakkhaya Sutta)所說的。在這部經典中，世尊

教導 不能徹知「四聖諦」，就不可能斷除煩惱。

相反地，能徹知「四聖諦」，便可斷除煩惱。

前言



x

如 果 一 位 禪 修 者 想 要 了 解 如 何 斷 除 煩 惱 ， 或 想

要 成 為 一 位 聖 者 ， 他 必 須 要 先 了 知 「 四 聖 諦 」 。 而        

「四聖諦」中的苦諦，就是觀智(Vipassanà)的目標。首

先，禪修者應該要了知苦諦。何謂苦諦？在《轉法輪

經》(Dhammacakkapavattana Sutta) 中，佛陀只扼要地說

「五取蘊是苦。」而在《大念處經》(Mahàsatipaññhàna 

Sutta) 裡，世尊即解釋如下：

「諸比丘，簡而言之，甚麼是五取蘊？它們是　

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本 書 中 ， 作 者 編 譯 許 多 巴 利 文 經 典 的 資 料 ， 目

的是為了幫助讀者了解五蘊就是心、心所和色法，這

也為《阿毗達摩》的基礎學習奠下根基。另一方面，

《阿毗達摩》的功能，是從究竟名色法的觀點，提供

一張完整且詳細的五蘊藍圖。人們在修行過程中，如

果缺少這一張藍圖的指引，是很容易掉入邪見的陷阱

中，將永遠無法正確的了知第一聖諦 苦諦。一個

人在證悟涅槃 第三聖諦之前，不但必須先要了知

第一聖諦，還必須要了知第二聖諦 苦集聖諦。在

《増支部‧立處經》(Titthàyatana Sutta, Aïguttara Nikàya)

中，世尊解釋第二聖諦如下：

「諸比丘，何謂苦集聖諦？

*無明緣行。

*行緣識。

*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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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處緣觸。

*觸緣受。

*受緣愛。

*愛緣取。

*取緣有。

*有緣生。

*生緣老、死、愁、悲、苦、憂和惱。

一切苦蘊如是生起。

諸比丘，這就是所謂的苦集聖諦。」

當行者的觀智因依止「四聖諦」、「八正道」而

達到成熟時，他就能了知與徹見無為法 涅槃。如

此，他就能明瞭第三聖諦。聖道智共分為四個層次，

分別為：須陀洹道智、斯陀含道智、阿那含道智及阿

羅漢道智，它們就這樣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去除煩惱

或染污。在每一個階段，禪修者對於四聖諦的了知越

來越清楚，因而逐漸地淨化那自無始劫以來被無明所

覆蓋的心識。

作者以《阿毗達摩》的觀點闡述「四聖諦」，並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列舉實例說明，這是詮釋法義最徹

底的方法，顯然也是一般人易懂的方式。而此一說明

方式也能讓人們從不同的觀點明瞭佛陀的教法。當與

日常生活、禪修以及法義的學習有關聯、或連結、或

可自由運用時，佛法對人們是具有啟發性的。而這無

關乎個人是來自甚麼樣的傳統與教條。我極力地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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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若讀者想要了解《阿毗達摩》的全貌及想要了

解它如何在禪修、人生引導方面，及在日常生活中可

惠及讀者。讀者將發現此書內容與眾不同，因為作者

對善行與不善行的類別作很詳細的解析，並有別於一

般人對善惡行的認知。另外，作者也說明善行與不善

行的因果關係。對於一個佛教徒而言，能分辨善行與

不善行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備這樣的分辨能力時，

他或她才能為自己及他人的利益，積極累積善業和避

免累積惡業。

在此書所敘述的善法中，戒、定、慧三學是最重

要的。沒有此三學，就沒有道諦。沒有道諦，就不會

有道智。沒有道智，就不會有苦滅諦，如此一來，一

個人就不可能解脫輪迴之苦。因此，事實上，此三學

是證得涅槃絕對必要的法。

願所有眾生

勤修戒、定、慧

速證涅槃寂靜樂

Pa-Auk Tawya Sayàdaw

PA-AUK TAWYA MONASTERY

帕奧禪師

帕奧禪修中心



「諸比丘！於入出息念定，

如是修習、如是多修者，

則寂靜、殊妙、無染、樂住，

不善法生時，

則隨忽消滅而止。」

《相應部 ●毗舍離經》



2

心統馭世界

所謂實相，到底有多真實？只有當我們明白心識是如

何運作後，才能真正地徹知實相。心是如此地貼近我

們，我們卻對它一無所知。它是身、口惡行的背後元

兇，也是撫慰人心的善行引導者。

研 習 《 阿 毗 達 摩 》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了 解 心 識 的 運

作 ， 而 這 也 是 讓 我 們 擁 有 快 樂 及 自 在 生 活 的 必 要 因

素 。 在 《 阿 毗 達 摩 》 裡 ， 究 竟 名 色 法 即 是 有 情 ， 其

本質不過是隨著因緣而發生剎那生滅的過程罷了。因

此 ， 學 習 《 阿 毗 達 摩 》 也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認 清 「 我 」

及「我所有」的虛幻性。生活中大部分的難題都是因

為執著「我」及「我所有」的緣故。但當行者透過以   

《阿毗達摩》為基礎的禪修經驗，並明暸其實沒有一

個真正的「我」時，便會放下強烈的執著。

《阿毗達摩》論藏 巴利三藏聖典之一，是一

部詳細詮釋究竟真實法的聖典。《阿毗達摩》是由兩

緒論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禮	敬

世尊	阿羅漢	正等正覺



3

緒 論

個字所組合的： Abhi 阿毗 和 Dhamma 達摩。Abhi 阿毗

的意義是上等的、殊勝的或卓越的。Dhamma 達摩的

意義是究竟真實的教法。因此，《阿毗達摩》是佛法

中的無上至寶。為什麼？因為《阿毗達摩》義論，是

將所有的佛法作非常完整的分類及精確的詮釋，而在

經典中卻僅是部分概括式的論述罷了。它是佛陀經過

四大阿僧祇劫及十萬大劫所修得的一切知智中珍貴的

教法。上座部的正統傳承認為：由擁有一切知智的世

尊所宣說的《阿毗達摩》論是最能開顯生存的真實本

質。

《阿毗達摩》論藏中僅講述關於究竟真實諦的上

等教法。《阿毗達摩》法義可分為兩種諦：

1  世俗諦 (sammuti sacca)

2  究竟諦 (paramattha sacca)

世俗諦1

世俗諦是意指一般性的觀念或普遍的認知，例如：樹

木、房子、男性、女性、人類、有情等等，這些都是

我們日常所使用的語言詞彙，我們總認為他們是真實

存在的。是的，他們看起來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仔細

審查這些事物，我們會發現他們並不是恆常不變地存

在著。因此，我們能自世俗諦中體證究竟諦(究竟實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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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開 生 命 的 實 相

這 是 可 以 透 過 「 四 界 分 別 觀 」 的 禪 修 方 式 達 到

的。首先，禪修者一再地重複由頭至腳辨識身體的四

界 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當專注力增強至近

行定時，將會看到許多不同種類，由灰轉白的光，接

著全身會呈現為一個白色物體。假如繼續辨識白色物

體中的四界，整個身體將變得晶瑩剔透，猶如冰塊一

般。當他尋找透明體中的空界時，該透明體會粉碎成

千百萬個微粒，這些微粒稱為色聚(råpa kalàpas)。藉著

專注的定力，我們可以辨識每一個色聚中至少含有八

個元素，稱為「純八法聚」。有些色聚含有九個、十

個或更多的色法，如「身十法聚」：

 

「 純 八 法 聚 」 被 稱 為 「 八 不 離 色 」 ， 它 們 是 最

終存在而不可再分解的單位。因此，它們被稱為究

竟法。當行者往內觀照身體時，所能發現的只是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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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的究竟法。身體只是一個概念或世俗諦(世間現象)罷

了，連同外在的無生命物(無情)，如：山川、房子、

桌椅等等都是一樣，他們都是由「時節」所生的八

法聚所組成的。時節是如何產生色聚呢？當每一個色

聚中的火界到達「住」位時，它便會產生新一代的色

聚，這樣的過程使它自己會反覆地進行，這就是所謂

的「時節生色」。這是能透過四界分別觀的修行來了

知的。因此，藉著禪定及智慧來透視世俗諦，禪修者

最後會達到隱藏其中的究竟諦(究竟真實)。

究竟諦2

究竟諦意指那些不能再改變或分解成為其他事物，且

各自依其真實的本質而存在的法。例如：存在身體內

及外在無生命物的地界，是以硬的自性存在的。硬就

是地界的特相。而火界則是以熱的自性存在。在色聚

中的每一界都有它自己的特相，它們是最終存在而不

可再分解的單位，是已經分析至最終的究竟法。心與

心所也是究竟法，這兩者合稱為名(（nàma)。世間所有種

種未被分析的事物，例如：被稱為人類、天神或梵天

神、我、男女、動物等等，皆是由相續不斷的名法(精

神)及色法(物質) 所組成的。人類是世俗諦，心、心所

及色法是究竟諦。究竟諦是微細深奧的法，一般的心

眼無法覺知，但是一顆經過止禪及觀禪訓練的心，就

能如理作意的知見究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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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開 生 命 的 實 相

在阿毗達摩中，究竟諦可歸納為四種：

 



莫輕於小惡！

謂「我不招報」，

須知滴水落，

亦可滿水瓶，

愚夫盈其惡，

少許少許積。

《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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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心識』 (citta)？許多人並不清楚心識的真實定

義，人們往往認定心識就是「我」。每當眼識生起並

執行看的作用時，就會說「我」看或「她」看。每當

耳識生起並執行聽的作用時，就想「我」聽或  「她」

聽。每當舌識生起並執行嚐的作用時，就稱「我」品

嚐或「她」品嚐等等。事實上，心只是識知目標者。

其定義是：心純粹只是認知或識知目標，或識知目標

的過程。這裡的“認知”或“識知”並非指一般知識

或智慧上的理解，而是有能力透過六根識知目標。例

如：當食物觸到舌根，舌識生起時，心只是純粹識知

味道這個目標。除了識知目標的過程外，並沒有一個

隱藏的靈魂或自我在操控看、聽、品嚐等等之過程，

只有心在識知。舉例說明：如果眼識、耳識、舌識等

等六識是「我」，則當人們停止吃東西時，因為舌識

會滅去，那麼「我」也應當同時滅去才是。因此，認

定六識中的任何一識就是「我」是無法成立的。

心識
(C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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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特相是識知目標，其作用是作為諸「心所」

的 前 導 者 。 因 為 心 領 導 諸 「 心 所 」 ， 也 總 是 由 它 們

陪伴著。在禪修者的體驗裡，它的呈現是一個相續不

斷的過程(sandhàna)，其近因是「名色」，因為心不能

毫 不 依 靠 「 心 所 」 和 「 色 法 」 而 單 獨 生 起 。 在 巴 利

文中，mano、citta和 vi¤¤aõa都是心的同義字。在一彈

指間，就有十萬億個「心識」生滅。由此可見，心是

以一個剎那(cittakhaõa) 接著一個剎那的方式，極迅速

地生起，絕不會有二、三個心在同一個「心識剎那」

生 起 。 例 如 ： 當 我 們 看 電 視 新 聞 時 ， 由 於 心 是 剎 那

生滅，非常快速，所以看起來似乎聽與看是同時發生

的。其實「眼識」與「耳識」是依序，一個「眼門識

知」過程接著另一個「耳門識知」過程地在不同時間

發生的。

雖然「心識」的生滅非常的迅速短暫，但每一個

「心識」同樣都要經過三個階段，即：生(uppàda)、住

(ñhiti)、滅(bhaïga)。生就是產生，住就是衰老，而滅就

是死亡。因此，在究竟諦中，我們的壽命其實只有一

個「心識剎那」，並非如世俗諦中所言，是由受胎至

死亡。事實上，隨著每一個「心識」的生滅，我們不

斷地再生，也不斷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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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分類：

A   依據本性，心可分為四類。

B   依照界或地，心亦可分為四大類。

	依據本性，心的種類有四：A  

1   不善 (akusala)

2   善  (kusala)

3   果報 (vipàka) 

4   唯作 (kiriya)

1   不善心 (akusala citta)

所謂『不善心』，就是與三個不善因 貪(lobha)、瞋

(dosa)、痴(moha)，其中的一個或二個相應的心。

不善心共有十二種，其中有八個貪根心，二個瞋

根心和二個痴根心：

貪根心

a.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　

b.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c.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　

d.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e.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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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g.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　

h.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瞋根心

i. 憂俱瞋恚相應無行一心　

j. 憂俱瞋恚相應有行一心　

痴根心

k.  捨俱疑相應一心　

l.  捨俱掉舉相應一心　

 I.   貪根心是以貪作為主根，以痴為潛在之根。例舉

八个貪根心：

a. 認為偷盜無罪的人，自動並且愉快地，從水

果攤偷了一根香蕉。(悅俱邪見相應無行一

心)

b. 認為偷盜無罪的人，在受到朋友慫恿之後，

愉快地，從水果攤偷了一根香蕉。(悅俱邪見

相應有行一心)

c. 不認為偷盜無罪的人，自動並且愉快地，從

水果攤偷了一根香蕉。(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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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 認 為 偷 盜 無 罪 的 人 ， 在 受 到 朋 友 慫 恿 之

後，愉快地從水果攤偷了一根香蕉。(悅俱邪

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e. 認為釣魚無罪的人，自動地並且以平捨的心

在湖邊釣魚。(捨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

f. 認為釣魚無罪的人，在受到朋友慫恿之後，

以平捨的心在湖邊釣魚。(捨俱邪見相應有行

一心)

g. 不認為釣魚無罪的人，自動地並且以平捨的

心在湖邊釣魚。(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

h. 不 認 為 釣 魚 無 罪 的 人 ， 在 受 到 朋 友 慫 恿 之

後，以平捨的心在湖邊釣魚。(捨俱邪見不相

應有行一心)

以上種種的身惡行就包含了貪根心和痴根心。

 II.  瞋根心是以瞋作為主根，以痴為潛在之根，共有

两種以瞋根為主的心。例舉两个瞋根心：

a. 某位男士在暴怒之下，口出惡言傷害他人的

感情。(憂俱瞋恚相應無行一心)

b. 某位懷恨的男人，在有預謀之下，殺害了另

外一個人。(憂俱瞋恚相應有行一心)

   瞋根心總是與憂受俱生的。由於本質相異，貪根

心與瞋根心不能同時共存在同一心識或同一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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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程。貪根心的本質是貪婪和執著。相反地，

瞋根心的本質是排斥和毀滅。痴則是每一個不善

心的潛在之根。它矇蔽心識，遮蔽諸因緣法的本

質，使其無法辨識好或壞。

 III.  涉及與痴相應的心有兩種，分別是疑與掉舉，舉

例如下：

a. 懷疑佛、法、僧三寶的真實存在性，以及善

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法則之心，就是與

疑相應的痴根心。

b. 行者在禪修時，由於心的散亂，無法集中目

標，如此沒有約束而渙散的心，就是與掉舉

相應的痴根心。

   與這兩種痴根心俱行的受只有捨受。除了捨俱掉

舉相應一心以外，其餘十一種不善心一旦造下，

若因緣具足時，將能導致投生四惡道(阿修羅道、

地獄道、餓鬼道、畜牲道)的苦報。

貪、瞋、痴不善心往往會產生身、口、意惡行，

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惡口、兩舌、綺語、

貪 圖 他 人 所 擁 有 的 等 等 。 在 巴 利 文 中 ， 不 善 心 稱 為

akusala，為什麼稱akusala？因為在精神上它是不健全

的，在道德上它是被譴責的，並且在今生和來世中，

為自己或他人帶來痛苦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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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心 (kusala citta)

『八欲界善心』是與三個善因 無貪(alobha)、無瞋

(adosa)、無痴(amoha)，其中的兩個或三個因相應。

分別如下：

1.  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2. 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3.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4.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5.  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6.  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7.  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8. 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例如：某人自動歡喜地將水果佈施給一位正朝他

走來的托缽僧，並且心知這個善業會為他帶來善報。

他 的 身 善 業 是 與 三 善 因 無 貪 、 無 瞋 、 無 痴 相 應

的。如何説呢?

a.  能捨棄或不執著他所擁有的，就是無貪或慷

慨的表現。

b. 對此托缽僧的善意及親切，就是無瞋或慈心

的表現。

c.  對 因 果 業 報 的 理 解 ， 就 是 無 痴 或 智 慧 的 表

現，但並非意味他執取善報的回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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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樣的行為，行者卻不思因果業報，並與

捨受俱行，那麼此善心及善行，就只是與無

貪與無瞋二善因相應，卻缺乏無痴或智慧。

當這樣的善行或善業成熟時，他將可能投生

成為愚鈍的、沒有太多樂受的有錢人。

對 於 獲 得 禪 那 的 禪 修 者 ， 或 者 能 如 實 知 見 名 色

本質 無常、苦、無我三相，他們的善心總是與無

貪、無瞋、無痴三善因相應。在巴利文中，『善心』

稱為kusala。為何稱為kusala？因為在精神上它是健全

的，在道德上它是被讚譽的，不會為自己或他人帶來

苦報，並且能於今世及來世產生善果。

3   果報心 (vipàka citta)

「善心」與「不善心」兩者皆會造業，而這兩種業果

引生的心就是『果報心』(vipàka citta)。例如：五種心

識，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等，以及「結

生識」(pañiandhi citta) 和「有分識」(bhavaïga citta)都是 

「果報心」。它們都是過去善業與不善業引生的「果

報心」。

4   唯作心 (kiriya citta)

『唯作心』，既不是業力，也不是業果。它只執行其

作用，但不能引生未來的果報。所以，「果報心」與

「唯作心」兩者皆是「無記」。「無記」意謂非業及

非 果 報 。 例 如 ， 「 五 門 轉 向 心 」 ， 轉 向 五 所 緣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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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作心」。當阿羅漢展開任何行為，如：服侍師

長，講經說法，教導禪修，及修習止禪和觀禪，他們

的心也是「唯作心」，不會引生果報，因為阿羅漢已

經斷除所有的煩惱。只有當心中有渴愛時，業力才會

衍生業果。

心路過程

心識生起的二種方式：

1   心路過程 (citta vãthi)

  a. 五門心路過程

  b. 意門心路過程

  

2   離心路過程 (vãthimutta)

  發生在結生，有分和死亡。

在 討 論 心 路 過 程 之 前 ， 我 們 首 先 需 要 了 解 何 謂

『有分心』(bhavaïga)。巴利文 Bhavaïga是由兩個字組

成的：Bhava和aïga。Bhava是存在，aïga是因素：所

以bhavaïga是存在的因素，即生存不可或缺的條件。

「有分心」的作用是保持在一世當中，從投生至死亡

之間的生命流不會中斷。在一世當中，第一個有分稱

為「結生心」，而最後一個有分稱為「死亡心」。在

「結生心」與「死亡心」之間生起的有分稱為「有分

心 」 ， 他 們 都 是 由 過 去 業 所 引 生 的 「 果 報 心 。 當 沒

有心路過程發生時，即是「離心路」，「有分心」就

會於一期生命的每一剎那中生滅，以保持生命流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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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這是因為導致生命流一再生起的因素，無明及

愛欲，仍然存在，而且造成這一期生命的業力尚未耗

盡，故生命流無法中斷。 請參閲圖1。

有 一 種 情 形 心 流 可 以 暫 時 中 斷 ， 就 是 阿 那 含 聖

者或阿羅漢聖者進入滅盡定時(nirodha samàpatti)。但是

只有已證得四色禪與四無色禪的阿那含及阿羅漢能證

入滅盡定。有時候對於名色的不斷生滅，他們感到非

常疲累，就會進入滅盡定中使心流中斷，入定的時間

長短依照他們先前的決意，可能是一天、三天，或是

長達七天。心流只有在阿羅漢般涅槃後才能永遠地中

斷，因為透過阿羅漢道智，所有導致輪迴的煩惱已經

完全地被根除。

「有分心」是「果報心」，屬於「無記心」。它

緣取的目標是前一世臨死心路過程的所緣(請參照“結

生與死亡的過程”)。因為那個所緣並非今世所緣，所

以我們無法得知，正如我們無法知道我們的過去世一

樣。每當我們無夢深眠時，「有分心」即會在每一剎

那中生滅，有如河流般不斷地維持生命流不斷。「有

分心」也會在兩個心路過程之間生起，即一個心路過

程結束後，另一個尚未發生，「有分心」會生起。有

時候，當禪修者專注所緣的念力逐漸地轉弱不再覺知

目標時，他們的心識會落入有分狀態。在那個時刻，

他們除了感覺非常安祥寂靜外，無法覺知任何事物。

有些人會誤以為名色已經中斷。其實，那個時候「有

分心」仍然生滅不斷。只是因為「有分心」非常的微

細，所以他們無法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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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有
分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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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我 們 已 經 了 解 有 分 的 作 用 了 ， 讓 我 們 回 頭

研究在心路過程中，心識是如何生起？心路過程有二

種：

a   五門心路過程

b   意門心路過程

a   五門心路過程

 五門心路過程包括

a.  眼門心路過程

b.  耳門心路過程

c.  鼻門心路過程

d.  舌門心路過程

e.  身門心路過程

當 諸 心 於 「 根 門 」 或 「 意 門 」 生 起 以 識 知 目 標

時，它們並不是單獨或任意生起，而是十七個一系列

不同的心識剎那，依照『心的定律』(citta niyàma)，有秩

序地一個心識剎那接著一個心識剎那地生起。

以眼門心路過程為例

每當沒有心路過程生起時，「有分心」就會持續地在

每一剎那生滅。當「色所緣」同時撞擊「眼淨色」及

「有分心」時，眼門心路過程中的十七個一系列心識

剎那即依序生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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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過去有分 (atãta-bhavaïga) 

  一個有分心過去了，因此此心名為過去有分。

 2.   有分波動 (bhavaïga-calana)　

  有分心緣取過去臨終速行心的所緣為所緣，現在

由於新的色所緣的撞擊力，有分波動了。

 3.   有分斷 (bhavaïgupaccheda)

  為了讓路給心路過程，以便識知新的所緣，有分

流被切斷。

  以上三個有分心皆是離路心。

圖2：五門心路過程(此例為眼門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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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五門轉向心 (pa¤ca-dvàràvajjana)　

  第一個心路過程現在生起，它將心轉向意門或五

門的目標，就好像心在詢問：這是什麼？

 ※  轉向心是唯作心。

 5.  眼識 (cakkhu-vi¤¤àõa )　

  它執行看到色所緣的作用。但它只能看到顏色，卻

仍無法看到所緣的型態或形狀。若所緣是聲音，聽

聲音的耳識會生起。若是味道，品嘗味道的舌識會

生起。因為一彈指間就有數十億個心識剎那生滅，

所以我們誤認為當看到時就認識其形狀。當聽到時

就能辨別聲音。當嚐到時就能分辨味道。事實上在

其時，所緣只是個基本概念，尚未完全清晰。

 ※  五識是過去業力引生的果報心。

 6.  領受心 (sampañichana)　 

  領受色所緣，它是果報心。

 7.  推度心 (santãraõa)  

  推度色所緣，它是果報心。

 8.  確定心 (voññapana)

  確定色所緣，它是唯作心。

   由 (4)至 (8)的這幾類心識，它們的生起是毫無自我

的，是不受控制的。而其中眼識，領受心及推度

心，皆是由於過去生所造的業力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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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5. 七速行 (javana)

   速行 javana，原意是“迅速地跑”。在此，是指由

  一系列的心〈一般是七個同樣的心〉快速地“跑”

  過所緣以便識知它。在此階段，所緣是完全地被

識知。從道德的角度來看，此速行階段是最重要

的 ， 因 為 善 與 不 善 的 業 即 是 在 此 階 段 產 生 或 形

成，不似前述諸心是「無因心」。「速行心」或

是 與 貪 、 瞋 、 痴 不 善 因 相 應 ， 或 是 與 無 貪 、 無

瞋、無痴善因相應，而這六因(三善因與三不善

因)是造業最根本的因素。就像一顆有根的樹是比

較穩定牢固，較之於其他的「無因心」，「有因

心」是比較穩定、堅固及有力。

     我 們 如 何 反 應 體 驗 的 所 緣 ？ 答 案 是 ：絕大

部分是依據我們不斷輪迴所累積的習性。如果

有人累積很多貪習，則每當色所緣是可喜時，貪

根心可能就會生起。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累積很

多瞋習，則每當色所緣是不可喜時，瞋根心便可

能會生起。如果我們一直以同樣的方式去體驗所

緣，那麼習性就會逐漸增強，就如雪球滾落雪丘

般，越來越大。

     假設我們以貪愛的心體驗所緣並得到樂趣，

那麼不善的貪根心會生滅七次。另一方面，如果

我們對色所緣不喜歡或感到厭煩，則不善的瞋根

心也將會生滅七次，並造作惡業。因此，此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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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非常重要，因為它能造善業與不善業，而當

這些業成熟時，我們就必須承受業報。

16–17.  彼所緣 (tadàrammaõa) 

  七個速行之後，會有二個與速行緣取同樣目標的

『彼所緣心』生起。彼所緣(Tadàrammaõa)原意

為“取那個所緣”，即緣取前面速行已識知的目

標為自己的所緣。就像一個跑得很快的人，在停

下 來 之 前 ， 必 先 放 慢 幾 步 作 為 緩 衝 ， 而 「 彼 所

緣」在「速行」之後生起二次，作為心掉入「有

分流」之前的緩衝作用。至此，「眼門心路」過

程結束，而「色所緣」的壽命也同時滅盡。

心路過程之呈現方式

 1.   當所緣極大時，意指所緣給予心極大的衝擊力，

心路過程會在二個彼所緣後結束，稱為『彼所緣

時分』。在眼門心路過程裡，除了眼識是依眼淨

色生起外，其餘的心識皆是依靠心所依處生起。

第一個至第三個心識是「離心路」。第四個一直

至第十七個心識才是真正的心路過程。

 2.   有時候，當所緣對心的撞擊並非極大時，二個彼

所 緣 就 不 會 生 起 。 心 路 過 程 在 七 個 速 行 後 就 停

止，心再次地沉入有分。

 3.   而當僅有微細所緣時，意指所緣給予心的撞擊力

很微弱，心路過程在確定心時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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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當所緣極微細時，心路過程完全沒有生起，只有

「有分波動」。所以，在五門心路過程中，共有

四種所緣 極大所緣、大所緣、微細所緣及極

微細所緣。

在眼門心路過程結束之後，「有分心」會在每一

剎那中生滅，直到意門心路過程生起，此心路生起是

為了更清楚地識知所緣。有分必須於每一個心路過程

結束後生起，這是心的定律。在兩個心路過程之間，

有多少個「有分心識」剎那生滅，是決定於心的敏銳

度。跌入有分的時間，越短越好，因為它表示心的敏

銳度。

b  意門心路過程

圖3：意門心路過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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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門心路過程與五門心路過程稍有不同。在眼門

心路過程之後，許多「有分心」生起，接著是意門心

路過程，它與前面的眼門心路過程緣取相同的目標，

此所緣已生起滅去，故稱『過去所緣』。在意門心路

過程中，第一個心是有分波動，然後是有分斷，接者

是意門轉向心，將心轉向過去色所緣。立刻，速行心

生起七次，以便領會或認識過去的色所緣。在七個速

行之後。二個彼所緣生起，然後意門心路過程結束，

心再次沉入有分。假若所緣是不清晰的，二個彼所緣

就不會生起，因此，在意門只有三種清晰所緣。為了

清楚地認識色所緣的顏色、名稱、種類和形狀並且執

取它，許多的意門心路過程就會隨後生起。第一個意

門心路過程識知過去所緣，此所緣已經與五門心路過

程同滅盡。第二個意門心路過程識知色所緣的名稱。

第三個意門心路過程識知色所緣的形狀。再接下來的

意門心路過程裡，因為所緣已經很清晰，所以開始產

生喜歡或不喜歡，然後當下業力就牢牢地形成了。從

第四個意門心路過程開始，所造的業比在五門心路過

程及第一個至第三個意門心路過程更重。這是因為所

緣 變 的 較 清 晰 ， 相 對 地 ， 執 取 的 心 也 變 強 。 假 若 對

色所緣生氣，瞋根心會在速行生滅七次。因為許多意

門心路過程會一個接著一個地生起，加上因為心識生

滅是極迅速的，所以無法計數的瞋根心已然生起。以

一彈指間就有數十億萬個心識剎那計，一個人如果生

氣五分鐘，就已造下無以計數的不善業，而且此不善

的業力將潛伏在心流中。同樣地，如果對所緣產生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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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吝嗇和殘忍，則瞋根心將不斷地生起，直到你改

變心態。另一方面，如果執著色所緣，貪根心將會在

速行階段生起無數次。

每 一 個 速 行 都 具 有 於 今 生 或 來 世 產 生 果 報 的 潛

力，因此數以億計的潛在業力，正等待因緣成熟時浮

現成為果報。所以，小心！小惡行也會成為大惡果。

誠如《法句經》(Dhammapada)所言：

莫輕於小惡！謂「我不招報」，

須知滴水落，亦可滿水瓶，

愚夫盈其惡，少許少許積。

雖然如此，這些不善的速行並不像「果報心」及

「唯作心」是固定不變的。我們是自己的主人，可以

透過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àra)來控制或轉化自己的心

態，進而將速行由不善轉為善。例如，當男人看到性

感的女性時，他可以用不淨觀轉化生起的色欲心。這

要如何做呢？他可以觀照此漂亮的身體是由皮膚、肌

肉、骨頭、膿血、內臟、糞便、汗液、脂肪等等所組

成的，將觀照的業處由美女轉為可厭之物，結果色欲

心就會消退。

從前在斯里蘭卡，有一位名叫提舍(Tissa)的尊者，

他通常修習白骨觀及觀禪。有一天，在他外出托缽的

途中，聽到一個女人的笑聲，當他尋聲注視時，他看

到女人的一整排白牙。當下，他馬上取其白牙相觀其

白骨。接著，他迅速地轉入自身進行白骨觀，然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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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初禪。從初禪，他又進入觀禪，之後，即證得阿羅

漢道果。幾分鐘後，這個女人的丈夫隨後追來尋找妻

子，並詢問尊者：「是否看見一位漂亮的女人經過？

」尊者回答：「除了看見一具白骨外，未曾看到女人

或男人。」這就是將生起的不善心轉為善心的方法之

一。

當人們在生活中遇到悲、憂、苦、惱時，例如：

失去所愛的人或財富、受到不公平、不仁義的對待，

離婚或性侵，詐欺和毀謗以及病痛等等不如意的事，

此時行者應該要憶起並思惟佛陀的教法：「這是我過

去不善業所引生的惡果。」他如此思惟和憶念，便能

平靜地接受一切，以替代打擊人心的悲嘆和絕望。事

實上，悲傷是一種瞋心的表現。佛陀說：「眾生是他

們自己所造之業的擁有者，業的繼承者。他們起源

於業，繫縛於業。以業為依靠處。無論眾生造善業

或惡業，他們都將是業的繼承人。」能透過熟練的

如理作意如此思惟，不但可以減輕痛苦與瞋惱，基於

業報智的正見(即眾生就是他自己的業的擁有者)，也

可以於名色相續流中留下智慧的種子。另一種方法，

當六塵撞擊六根時，無論心中生起任何樂受、苦受、

或一切快樂與痛苦，皆應以無常，苦及因果的呈現去

觀照，不但可以改變不善速行心成為善速行心，也是

培育正見及智慧的有效方法。

假 若 我 們 能 時 時 養 成 以 慷 慨 ， 慈 愛 ， 耐 心 及 誠

實對待目標(假設目標是人類)的習性，那麼與無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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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瞋、無痴相應的善心將會生起無數次，並在名色相

續流中留下善的業力。在未來業果成熟時，便可能會

投生在富有家庭並具有良善的氣質、充滿愛心、長相

莊嚴、性格正直以及被許多人所愛戴。如果我們能徹

見色所緣的無常、苦及無我的本質，則與觀智相應的

意門心路過程就會生起無數次，並於名色相續流中留

下強大的潛在業力。當業果成熟，在來世產生結生識

時，將成為一位智慧敏銳者。如果於當世修習觀禪，

則會迅速地證得涅槃。　

誠如《法句經》所言：

莫輕於小善！謂「我不招報」，

須知滴水落，亦可滿水瓶，

智者完其善，少許少許積。

眾生透過身、口、意，在意門速行的階段造作善

惡業。

身惡行有三種，分別是：

 1. 殺生 對一切有情加以殘酷的殺害，毆打及虐

待。

 2.  偷盜 以竊盜的方式取得他人的財物。

 3.  邪淫 不正當的性行為，如：與良家婦女、未

成年少女或有夫之婦等等發生性行為。

所謂的身善行就是遠離這三項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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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惡行有四種，分別是：

 1. 妄語 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而說謊。

 2. 兩舌 毀謗，故意中傷一方，使兩方分開。

 3. 惡口 以粗魯的，傷人的或令人不愉快的言語

對他人說話。

 4. 綺語 所說的言語是不適時的，非事實的，無

用的，違背真理和佛法的，無價值的，無理的，

極端的以及無益的等等。

遠離這四種惡行就是口善行。

意惡行有三種，分別是：

 1. 貪婪 貪心所與意圖獲得他人財物的欲望同時

生起。

 2. 瞋恨 瞋心所與希望他人遭受傷害和痛苦的欲

望同時生起。

 3. 邪見 否定業報之說。

相對地，沒有貪婪，沒有瞋恨，並具有正見，就

是意善行。

在五門心路過程中的善或不善速行心，由於所緣

仍然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所以只能在造業的那一世

〈當世〉(Pavatti)產生果報，不能產生未來世之「結生

識」。但是，自第四個意門心路過程開始，其中的速

行心就有足夠的力量，在來世結生的那一剎那產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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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這就是為了識知五所緣以及造業，五門心路過程

和意門心路過程生滅的方式。有時候，心路過程的生

起不依靠根門，而直接呈現於意門。當六所緣的任何

一個直接呈現於意門，而不是在任何一個五門心路過

程後生起時，就稱之為『獨立意門心路過程』(suddha-

manodvàra vãthi)。例如：沉思，妄想或回憶過去的經驗

等等。

七個速行心的個別作用如下圖所示：

 

誠 如 上 圖 所 述 ， 在 意 門 心 路 過 程 裡 的 七 個 速 行

心 ， 是 同 一 個 心 識 生 起 七 次 。 其 中 的 第 一 個 速 行 最

弱，因為缺乏前面心識重複的力量，它會產生現生受

圖4：意門心路過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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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diññhadhammavedanãya)，只會在它被造的的那一世成

熟。

在佛陀時代，有一個花環商人的女兒，名叫末利

迦(Mallikà)，當她看到佛陀前來托缽時，即以極大的歡

喜心將自己所有的食物供養世尊。因為這個善業，在

同一天，她成為憍薩羅國(Kosala)的皇后。這種業是在第

一個速行產生，稱為現生受業。若在該世沒有具足必

要的因緣以令它成熟，它即變成無效業(ahosi kamma)。

第 七 個 或 最 後 一 個 速 行 是 第 二 弱 的 ， 因 為 後 面

已無速行支撐，故力量減退。不過，由於前面六個速

行重複的力量支助，它會產生次生受業，如果因緣具

足，它會在被造的下一世裡成熟，若在下一世裡沒有

具足因緣以令它成熟，則成為無效業。

在佛陀時代，阿闍世王聽信提婆達多 (Devadatta)

的讒言，殺死他的父親頻婆娑羅王。由於這個殺父重

業，阿闍世王死後投生地獄。這個惡業是在第七個速

行產生，所以死後立刻在地獄生起結生識。

在緬甸的帕奧禪林中心，某位禪修者追查造成他

今世投生為人的過去業。他以觀禪方式，見到他在上

一世是一隻以蓮花供養佛塔的大象之業。在他供養的

那一刻，許多的善速行心在意門心路過程中生起。其

中只有第七個速行產生次生受業，這令牠下一世在人

道生起結生識，即目前的這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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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前 面 速 行 的 重 複 作 用 的 力 量 支 撐 ， 第 二 個

至第六個速行最強，它們會產生無盡業。只要因緣具

足，它們就會在被造的下一世以後的任何一世成熟，

並 將 在 未 來 世 的 結 生 那 一 剎 那 產 生 五 蘊 或 名 色 。 只

要這種業尚未成熟，就會一直存在名色相續流中，也

就 是 說 ， 只 要 還 在 輪 迴 ， 這 種 無 盡 業 就 不 會 變 成 無

效業。即使佛陀或阿羅漢也不能免除承受無盡業的果

報。唯有證入般涅槃時才會變成無效業。

例如目犍連尊者，他是佛陀的上首弟子，神通第

一，在過去的某一生中，他曾狠狠地毆打他的盲眼父

母致死。因為這個殺父母的不善重業，致使他死後立

即投生地獄，並且在地獄裡遭受數百萬年的痛苦。當

他從地獄出來後，有二百世以上投生為人，而每一世

他都承受頭骨被打碎致死的果報。

在他的最後一生中，有一群強盜欲襲擊他，他好

幾次都以神通力逃逸。但是，由於他的過去不善業成

熟了，最後一次，他當下失去了神通力，因此無法逃

逸。強盜闖入　推倒他，並且“猛敲他的骨頭直至碎

裂成如米粒般大小”，然而他仍未氣絕。等強盜離開

後，他恢復了神通力，來到世尊面前，致上他最後的

敬意，請求佛陀允許他進入般涅槃，然後利用神通力

回到卡拉斯拉(Kàlasiëa)，在那裡進入般涅槃。只有進入

般涅槃後才能使先前所造的業變成無效業。不善業的

果報是多麼的恐怖，令人害怕！一個人應該努力了知

並避免犯下任何惡業，因為惡業會帶來難以忍受的痛

苦果報。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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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苦隨彼，如輪隨獸足。

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

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

因為心的變化無常，有情造下形形色色的業，也

體驗各種的果報，惡業是令人驚駭的。千萬不要輕忽

惡行，僅僅只要造作一次，就會隨著輪迴產生無數次

的業果。因此，人們必須承受因那一次惡行所帶來的

無數次痛苦的果報。在法句經中，佛陀言: 「 心樂於

惡法 」。正如水的本性是由高處往低處流一樣，心的

本質也是趨向惡的一面。假若不想承受痛苦的果報，

就 必 須 盡 力 防 止 如 ： 瞋 恨 、 渴 望 、 忌 妒 、 傲 慢 、 貪

婪、自私、殘暴等等惡心的生起，並且培育較多如：

公正、羞恥心、慷慨、慈愛、感恩、熱誠、耐心、包

容、智慧等等的善心。善心不但可以讓我們在未斷生

死輪迴之前，能擁有自在快樂的生命，也可以給予他

人信任感，安全感，被保護的及慈愛的感受。上項所

謂的杜惡行善是與正精進修習有關的。正精進有四個

部份，分別為：防止、斷滅、生起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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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勤

一、	未生惡令不生

  未生惡包括：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等

等 。 行 者 可 以 藉 著 遵 守 五 戒 ， 即 嚴 禁 上 述 的 五

惡行，以及通過正念守護五根門來完成(未生惡

令不生)。因為邪念都是透過五根門進入心識而

生起的。在《相應部‧六處篇》(Saÿyutta Nikàya, 

Salàyatana vagga)裡，「烏龜的譬喻」故事中，世

尊教導我們應該如何守護根門以防止煩惱進入心

中。某夜，烏龜沿著河岸正在找尋食物，同時，

一隻豺狼也在那裡覓食。當烏龜在遠處看到豺狼

時，牠將自己的四肢及脖子縮進龜殼內，然後一

動也不動地，靜靜地等待著。相對地，豺狼也見

到 烏 龜 ， 所 以 就 慢 慢 地 走 近 並 緊 靠 著 烏 龜 等 待

著 ， 心 想 ： 「 這 隻 烏 龜 一 旦 伸 出 它 的 四 肢 中 的

一肢或牠的脖子時，我就立刻攫取牠，將牠拉出

龜殼，然後吃掉牠。」但是，時間流逝，烏龜一

直沒有伸出它的任何肢體或脖子，豺狼無法捕獲

牠，因而敗興離開。

     上述故事中的豺狼猶如煩惱，經由未守護的

根門，隨時隨地伺機試圖攫取我們。如果我們放

任根門不以正念加以守護，則貪婪及瞋恨等的不

善心就會侵入我們的心識。行者要如何守護根門

呢？我們可以透過修習止禪或觀禪，隨時將心專

注在禪修的業處上。當心專注在禪修業處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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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行 者 心 中 對 身 體 生 起 強 烈 的 愛 染 時 ，

我 們 也 可 以 藉 著 「 無 常 觀 」 來 思 惟 。 在

《中部‧大象跡譬喻經》 (Majjhima Nikàya, 

Mahàhatthipadopama Sutta)中，舍利弗尊者開示

身體是四界 地、水、火、風所組成的，

這 四 界 包 含 內 在 的 及 外 在 的 。 外 在 的 水 界

如海洋，雖浩瀚廣闊，其海水也會逐漸地乾

枯。廣大如海洋，也變化無常，最終也會歸

於毀滅，更何況是我們身體裡的水界，僅僅

是維持一小剎那的時間！所以不應把組成身

體的四界當成是「我的」、「我」或「我的

 自 我 」 。 當 對 無 生 命 的 物 體 如 ： 洋 房 、 汽

車 、 珠 寶 等 等 生 起 執 著 時 ， 也 應 視 它 們 為

無常的，萬物都不長久，都會遭受毀壞和變

化。以「無常觀」如此地思惟，可以去除我

們對萬物的執著心與佔有心。

  還有，當行者的心中對有情眾生生起瞋念

時，可以修習「慈心觀」代替瞋恨，以一顆

純淨的心希望所有眾生安祥快樂，身心沒有

痛苦。由於兩個心識剎那無法同時生起

這 是 心 的 定 律 ， 所 以 當 心 專 注 於 散 播 慈 愛

時，瞋心就沒有機會和空間生起。但是此種

以慈心觀照的方式，對那些無法掌控自心的

人仍是困難時，《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

則提供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供行者參選和修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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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清淨道論》所述，修行者若能盡力

除滅對他人的瞋恨是好的。若不能，則我們

應隨念他人的優點(「隨喜」)來消除瞋怒，

進而重新建立對他人的信心。人人皆有一些

善的本質，有的人只有身善行而無口善行及

意善行，此時行者便應該記取他的身善行而

忽略他的不善口行與意行。或者憶念從前他

曾為我們所作的善行，因為這些憶念能柔軟

我們的心。或許有些人的身、口、意三行皆

不清淨，這樣我們更應該對他們生起悲心，

作如此的思惟：他們現在雖然快樂地在人間

享受著榮華富貴，但過一段時間後，由於他

的不善業將導致他受輿論的譴責，法律的懲

罰，或甚至可能因此墮入四惡道之一。每當

善良的人看到他人受苦時，悲憫心會讓他們

的心具有包容力，且更有耐心。

  但 是 如 果 這 般 如 理 思 惟 之 後 ， 瞋 恨 心 依

然存在或生起時，他則可憶念世尊宿世作為

一位隱士時　所展現的忍辱德行。在世尊奉

行忍辱主義的本生故事中，愚痴的迦濕王問

道：「隱士！你是什麼主義的修行者？」隱

士回答道：「我是忍辱主義者。」當國王將

他的雙手雙足斬斷時，又於最後一腳踢中他

的胸口，導致隱士的死亡當下，隱士不但未

起稍許的瞋恨心，更以慈心真誠地祝福國王

幸福快樂，長壽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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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行者如此憶念世尊的宿世德行之後，依

然無法熄滅瞋恨心。此時我們可觀察在無始

以來的輪迴中，我們與眾生的關係(眷屬想)。

誠如佛陀所言：「諸比丘！難得有有情不是

你往昔的母親、父親、兄弟、姊妹、兒子、

女兒。」如此，我們豈能忍心對自己的至親

眷屬心存瞋恨呢？

  如果「忍辱觀」依然不能熄滅我們的瞋心

時，其時行者應當作界的分析(「界觀察」)。

 我們要如何做呢？當我們對某人忿怒時，忿

怒什麼？我們的身體是由三十二個部分所組

成 的 ， 我 是 對 他 的 頭 髮 忿 怒 嗎 ？ 或 體 毛 ？

或骨頭？……或乃至對尿憤怒？又或是對其

中的地界忿怒嗎？還是對水界、火界或風界

忿 怒 呢 ？ 亦 或 是 對 因 五 蘊 和 合 而 成 的 尊 者

忿怒？或是對其中的色蘊、受蘊、想蘊、行

蘊、識蘊而忿呢？當我們如此以三十二身分

或界或蘊的分析方式觀照時，就知忿怒如空

中繪畫般，實無可置之處。

  但 是 如 果 行 者 仍 不 能 對 界 等 分 析 作 如 是

觀 察 並 平 息 憤 怒 時 ， 我 們 則 要 譴 責 自 己 ：          

「起瞋恨心，正如以雙手去取熾熱的炭火或

糞便欲丟向他人，結果是先燒傷自己或弄臭

自身。喔！還有誰比你更愚痴的呢？」(自譴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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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時 如 果 憤 恨 之 心 仍 然 生 起 或 存 在 ， 我

們則當佈施禮物予他人(修布施)，以展現自

己寬大的胸懷。寬容是善者之心最溫柔的部

分，它可以柔軟他人的心，甚至能將他人自

宿世以來對己所懷的瞋心，於接受到禮物的

剎那消滅，進而可能彼此建立起友好關係。

  經 典 的 記 載 中 ， 還 有 一 個 積 極 消 除 瞋 恨

的 方 法 ， 那 是 來 自 舍 利 弗 尊 者 的 教 導 。 在

《中部‧大象足跡譬喻經》(Majjhima Nikàya, 

Mahàhatthipadopama Sutta)中記載著尊者舍利

弗有名的教化：了知苦受有其緣生，而非

無緣。於何緣？緣於觸。其次，當了知觸

是無常，緣於觸生起的受也是無常。如此

思惟，就能轉化苦受為修行的資糧。我人在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修習後，當內心由染轉淨

時，行者將會感到無比的喜悅。

2. 人若依第一種方法，貪、瞋、痴不善心念依

然存在或生起時，佛陀教導我們應如是觀察

隱藏在不善心念中的危險性：「這些心念是

不善的，它們是該受譴責的，根據業力的

定律，將會於無量劫中導致苦果。」(因果

業報觀)

3. 過這樣的觀察，行者的不善心念依然生起或

存在，佛陀勸導我們應該嘗試遺忘這些不善

心念(「忘作念 令心遠離」)，不要去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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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它們，正如一個人不想看到某些事物時，

就 會 閉 上 眼 睛 並 轉 移 注 意 力 至 其 他 事 物 一

般。

4. 若依此嘗試遺忘之後，行者的不善心念依然

生起或存在，我們則應去察究引起這些不善

心 念 的 原 因 。 當 一 個 人 不 斷 地 察 究 原 因 時    

 (觀集諦)，紛湧而來的不善心念將會緩和下

來，甚至將會停止。

5. 若察究原因之後，不善心念仍然生起或存在

時，佛陀勸導我們應咬緊牙根、舌頂上顎，

緊握雙拳，逼迫自己必定要以善念壓制不善

念。(令伏惡)

佛法的修行就是心理戰。我們唯一的敵人就是自

己的貪、瞋、痴。佛陀曾說：「無論敵人對你造成何

種傷害，……都遠不及一個錯誤心念造成的傷害。」

假 如 你 能 折 伏 自 己 的 貪 欲 、 瞋 恨 、 我 慢 、 嫉 妒 、 吝

嗇 、 憂 惱 、 謬 見 及 殘 酷 ， 那 麼 還 有 什 麼 人 能 傷 害 你

呢 ？ 無 論 在 何 種 情 況 下 ， 修 行 人 皆 須 堅 定 自 己 的 善

念。這就是心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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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生善令生起

  尚 未 生 起 的 善 行 應 包 括 ： 持 守 五 戒 或 八 戒 、 布

施、學習止禪或觀禪等等。如果學人尚未開始修

行，尤其是戒、定、慧三學。那麼學人應該激勵

自己勤奮的修行，並了解修此三學所能帶來的最

大利益。

四、	已生善令增長

  我們一旦開始修行戒、定、慧三學，便應該以極

大堅忍心繼續勤修，直到證得斷盡煩惱解脫生死

的 阿 羅 漢 果 。 一 個 小 惡 行 就 會 產 生 無 數 次 的 惡

果 。 同 樣 地 ， 造 作 一 個 善 行 ， 無 論 何 時 機 緣 成

熟，皆會在將來產生無數次的善果。正如一位聰

明的投資者，雖然只是投資些許錢，結果卻獲得

大筆的財富，所謂種瓜得瓜，今日我們獲得的果

報，實是過去所造下的因。如果我們期望未來是

充滿希望與快樂，那麼當下就應該嚴守我們身、

口、意的行為。菩薩(Bodhisatta)便是個極好的例

子。由於過去生布施(dàna)與持戒(sãla)的善業，因

此菩薩累世大都投生為英明的國王、王子或富翁

的兒子。這就是 種善因，得善果。

    在最上見佛(Buddha Anomadassi)的時代，人類的

壽命為十萬年。當時有一位以提供勞力維生的窮

人，他嚴守五戒將近十萬年，不曾破戒。在他命

終後，由於戒清淨善業，他在天界與人界之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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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地流轉，直到喬達摩佛的時代，並且在長久輪

迴中的每一生，他皆擁有三種特質：長壽，長相

莊嚴及利根。在喬達摩佛的時代，當他五歲那一

年，跟隨他的父母到寺廟。當寺廟的比丘傳授五

戒時，他馬上憶起在長久過去生中，他曾持的戒

行。接著，當其聽到比丘教導四聖諦時，他的觀

智當下成熟，馬上證得阿羅漢果。業力會以出其

不意的、難以想像的、公平的以及緩和的方式回

報自身。

    布 施 ， 持 戒 及 禪 定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 ， 因 為

缺乏此三者，一個人就極難有機會生逢下一個佛

世。無法生逢佛世，就無法聽聞佛法，而聞法是

證得須陀洹果的必要條件之一(親近善士，聽聞正

法，如理作意，法次法向)。除非確定在此生就能

證得阿羅漢果，否則一個人必須行佈施及持戒，

如此可以確保他將來的修行較少障礙。

六 識

雖 然 心 的 唯 一 特 性 是 識 知 目 標 ， 但 是 它 仍 可 分 為 六

種：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當心識是依眼淨色接觸色所緣而生起的，即稱為

眼識，具有看的作用。但它僅能看到顏色卻無法分辨

顏色，也無法識知物體的輪廓及形狀，只有透過意門

心路過程才能辨識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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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無我相

承上所言，在每一剎那中，心識依序生起，執行其作

用 ， 隨 後 即 壞 滅 ， 並 成 為 下 一 個 心 識 生 起 的 因 緣 條

件。而在每一眨眼間(瞬間)，即有數十億個心識剎那

生滅。如果我們認為心識是實體的，是有一個不變的

自我存在，並進而去執取它，則是錯誤的。事實的真

相是：心識是無我的(anatta)。正如佛陀在《無我相經》

(Anattalakkhana Sutta)中所教導的：「如果心識是我，那

麼識就不會遭遇痛苦，而且人們可以控制心識，讓

心識成為這樣，不要讓心識成為那樣。」因為心識不

是我，所以心識會遭遇痛苦。人們也不可以控制心成

為這樣或那樣，意即心識不會依人們的意願而生滅。

由於每一個究竟名法都有自己的作用，除了執行

作用外，不要錯認為有一個恆常的自我存在。心識的

剎那生滅是無常的(anicca) 有生就必定有變化，而受

到不斷生滅的逼迫必定是不舒服的，痛苦的，甚至是

難以忍受的。佛陀在很多經典，如：《大羅睺羅經》

(Mahàràhulovàda Sutta)、《無我相經》(Anattalakkhana Sutta)

等經中說：「既然心識是無常的，痛苦的，變化不定

的。那麼，如此地看待它：『這是我的(貪愛)，這

是我(慢)，這是我的自我(我見)』。」是否適當？

依 靠 各 自 不 同 的 因 緣 條 件 ， 心 識 持 續 不 斷 地 發

生，如河水之流一般。例如：眼識的生起必要因緣是

色所緣、眼淨色、光源、眼觸與作意。如果色所緣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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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撞擊眼淨色，眼識不會生起。如果有色所緣與眼淨

色，但沒有光源，是黑暗的，眼識仍不會生起。甚至

如果有色所緣、眼淨色與光源，如果不注意色所緣，

眼識還是不會生起。

同 樣 地 ， 耳 識 的 生 起 必 要 因 緣 是 ： 聲 音 、 耳 淨

色、空間、耳觸與作意。如果聲音沒有撞擊耳淨色，

耳識不會生起。如果有聲音與耳淨色，但聲音卻被牆

給封鎖住了，耳識仍不會生起。甚至如果有聲音、耳

淨色與空間，如果不注意聲音，耳識還是不會生起。

因此，這些只是因緣和合而產生的現象罷了，並沒有

一個「我」或「靈魂」在操控整個生滅的過程。它們

的本質是無我 (anatta)。只因無法透視那依靠因緣條件

持續不斷的「心相續流」(相續密集 santati ghana)，所

以就認為只有一個心識或同一個心識在執行看、聽、

嚐、想等等的作用，因而產生「我」之邪見。

一旦「我見」被錯誤的認知後，就會產生極大的

執著。之後，人們必須竭盡所能才能除去這個邪見。

那麼，要如何才能斷除執著我見(我與我所有)，並且

深入其本質，看清其本來的面目呢？答案是：只有透

過禪修培養觀智才能辦的到。

當行者以定力及智慧覺察每一個心識的生滅及其

因緣時，就會明白心除了其特相與作用之外，並沒有

一個實體的「我」或「我所有」。它們僅僅只是依因

緣和合生滅的現象流罷了。假如修行人能夠見到這些

現象的本質，他的知見就是「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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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界」分類，心有四種：B  

 1    欲界心

 2    色界心

 3    無色界心

 4    出世間心

圖	5：三十一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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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界心

  『欲界心』主要活動在十一欲界地 (六天界、一

人類、一阿修羅、一餓鬼，一畜生及一地獄)。

請參閲圖5。 在此界中，心主要是渴望享受欲樂

如：顏色、聲音、氣味、味道及觸覺等五欲。其

中包括：十二不善心，八善心，八果報心及八唯

作心。

2   色界心

  此界之心包括一切活動於或屬於『色界地的心』

(råpabhåmi)，在色界地並沒有粗顯的色法，而僅有

非常微細的色法。欲投生至此界　必須證得禪那

(jhàna)，此乃通過修習止禪而證得的成就，如：安

般念、十遍、四無量等。在此界中，心已解脫五

欲之樂。阻礙心證得禪那的五蓋也被降伏。

 	 屬於色界地的心共有十五種，分別如下：

 a. 五色界善心

 b. 五色界果報心

 c. 五色界唯作心

a. 五色界善心：

 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善心。

 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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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善心。

 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善心。

 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善心。

 此五種色界善心是依據禪那而分類的，它們

會在證得禪那的凡夫，有學聖者及梵天神的

心流中生起。假若他們能維持禪那直至死亡

時刻，則他們將會因這個善業投生至與其禪

那相等的色界地。那時他們的「結生心」、

「有分心」與「死亡心」便是『五色界果報

心』之一。

b. 五色界果報心：

 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果報心。

 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果報心。

 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果報心。

 樂、一境性俱第四禪果報心。

 捨、一境性俱第五禪果報心。

 『五色界果報心』只在色界地生起，不能在

欲界地及無色界地生起。

c. 五色界唯作心：

 尋、伺、喜、樂、一境性俱初禪唯作心。

 伺、喜、樂、一境性俱第二禪唯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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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一境性俱第三禪唯作心。

 樂、一境性俱第四禪唯作心。 

 捨、一境性俱第五禪唯作心。

 『五色界唯作心』只出現於已證得色禪的阿

羅漢，這五種唯作心不會產生未來的果報。

3   無色界心

  此界之心已完全超越色法，只剩下心與心所。通過

證得超越五色界禪的無色禪，即能投生至四無色界

地。此『無色界心』是已自欲界及色界解脫出來之

心。當禪修者以每一遍處色修至色界第五禪那時，

會思惟色法的過患。因為有色身，所以會遭受不同

武器的攻擊及罹患各種疾病，如：眼疾、耳疾、

心臟病等。如此思惟後，禪修者對於色法產生厭離

並欲修習無色禪。接著，他擴大他的禪相，如：

地遍，擴大至十方。然後，藉著專注於遍處色所佔

有的空間來將遍處色除去，同時，默念：「空！

空！」。於是，在遍處色消失之後，留下來的只是

虛空。藉著一再地專注於虛空間的相，他達到無色

禪，稱為『空無邊處禪』。在那當下，他的心流中

是空無邊處禪善心。

      要進行第二種無色禪，稱為「識無邊處禪」，

  禪修者先思惟識無邊處禪寧靜的本質。接著，他

取 達 到 「 空 無 邊 處 禪 」 時 所 存 在 的 禪 那 心 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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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專 注 於 那 個 禪 那 心 ， 並 默 念 它 為 ： 「 識 無

邊 ！ 識 無 邊 ！ 」 　 藉 著 如 此 一 再 地 專 注 ， 他 達

到第二種無色禪，稱為『識無邊處禪』。在那當

下，他的心流中是識無邊處禪善心。

     然 後 進 行 第 三 種 無 色 禪 ， 稱 為 「 無 所 有 處

禪」。當「識無邊處禪那心」存在時，「空無邊

處 禪 那 心 」 即 不 存 在 。 因 為 兩 個 心 不 能 同 時 出

現在一個心識剎那中。現在，他取「空無邊處禪

那心」的不存在為對象，默念它為：「無所有！

無所有！」藉著如此地一再專注無所有相，它達

到第三種無色禪，稱為『無所有處禪』。在那當

下，他的心流中是無所有處禪善心。

     之後，他取無所有處禪心作為對象，進行第

四種無色禪，稱為「非想非非想處禪」。他專注

無所有處禪心為「此心寧靜！此心寧靜！」。藉

著持續不斷地專注該相，他達到第四種無色禪，

稱為『非想非非想處禪』。在那當下，他的心流

中是充滿了非想非非想處禪善心。

	 	 無色界心共有十二種，分別如下：

 a. 四無色界善心

 b. 四無色界果報心

 c. 四無色界唯作心

     無色禪不同於色禪，無色禪都有同樣的兩個

禪支，即：一境性及捨。



53

心 識

a. 四無色界善心：

 i. 空無邊處善心 (âkàsàna¤càyatana-kusalacitta)

 ii. 識無邊處善心 (Vi¤¤àõcàyatana-kusalacitta)

 iii. 無所有處善心 (âki¤ca¤¤àyatana-kusalacitta)

 iv. 非想非非想處善心 

  (N’evasa¤¤àn’ àsa¤¤àyatana-kusalacitta)

 『四無色界善心』會在證得無色禪的凡夫、

有學聖者和梵天神的心流中生起。當他們能

夠進入無色界禪，並於臨終時達到空無邊處

禪時，他們將投生至相等的無色界的「空無

邊處地」。那一刻，他們的結生識是空無邊

處果報心，依此類推。

b. 四無色界果報心：

 i. 空無邊處果報心 (âkàsàna¤càyatana-vipàkacitta)

 ii. 識無邊處果報心 (Vi¤¤àõcàyatana-vipàkacitta)

 iii. 無所有處果報心 (âki¤ca¤¤àyatana-vipàkacitta)

 iv. 非想非非想處果報心 

  (N’evasa¤¤àn’ àsa¤¤àyatana-vipàkacitta)

 『四無色界果報心』只會在與他們前一世死

亡前證得的無色禪相應的四無色界天生起。

他們以梵天的結生心，「有分心」和「死亡

心」出現在無色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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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四無色界唯作心：

 i. 空無邊處唯作心 (âkàsàna¤càyatana-kriyàcitta)

 ii. 識無邊處唯作心 (Vi¤¤àõcàyatana-kriyàcitta)

 iii.  無所有處唯作心 (âki¤ca¤¤àyatana-kriyàcitta)

 iv.  非想非非想處唯作心

  (N’evasa¤¤àn’ àsa¤¤àyatana-kriyàcitta)

 『四無色界唯作心』只有證得四無色禪的阿

羅漢才會生起。

4  	 出世間心：

共分兩類：

a.  四出世間善心  須陀洹道心，斯陀含道

心，阿那含道心及阿羅漢道心。

b. 四出世間果報心  須陀洹果心，斯陀含果

心，阿那含果心及阿羅漢果心。

 『出世間心』是超越五取蘊的聖心。此種心

導向脫離生死輪迴，及證入涅槃：苦的徹底

止息。「出世間善心」與「出世間果心」，

兩者皆緣取涅槃為它們的目標。不同的是，

『 道 心 』 的 作 用 是 斷 煩 惱 或 減 輕 煩 惱 ， 而   

『果心』的作用則是體驗煩惱被斷除後的清

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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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本章，我們已經依據本性、界、以及認知過程與造業

方式，將諸心作了分析。人們終於明白心的重要性及

其 真 正 含 意 ： 在 我 們 的 生 命 中 ， 心 乃 是 一 個 相 續 不

斷、因緣和合的識知過程，並非一個「自我」。這樣

的理解，可以解開隱藏於名法(心與心所)中的因果之

謎：只要有情未解脫生死輪迴，其與三善因和三不善

因相應的欲界心，以及與純粹三善因相應的色界心與

無色界心，都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現在世及未來世(當

然，我們的過去世便已經受到它的影響，並且一直延

續至今)。同時，它仍時時刻刻都在發生作用，影響著

我們生命中的一切。這是我們應該要知道和認識的。





諸法意先導，

意主意造作。

若以染污意，

或語或行業，

是則苦隨彼，

如輪隨獸足。

若以清淨意，

或語或行業，

是則樂隨彼，

如影不離形。

《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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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能單獨生起，它必須同時或伴隨『心所』 與

第二個究竟諦共同生起。同樣地，心所也不能脫離心

而單獨生起。雖然這兩者在作用上是相互依賴(相應緣

sampayutta paccayo)，但心被視為是心所的前導，因為諸

心所必須依靠心才能協助心識知目標。這兩者合稱為

「名」(nàma)。心與心所的關係誠如國王與他的隨從。

當國王外出時，絕不會單獨一人，總是會有隨從陪伴

外出。同樣地，每當心生起時，它絕不會單獨生起，

而必定會有相應的心所陪伴。

雖 然 心 是 心 所 的 前 導 ， 但 心 的 特 相 純 粹 只 是 識

知目標的過程，它自己無法分辨善或惡，必須依靠相

應的心所才能分辨。心有如車身，心所有如車的零配

件。車身需要零配件的輔助才能產生前進的作用，每

一個零配件發揮它特有的功能幫助車身前進。

煩惱會以心所的形式生起。由於無明及不如理作

意的關係，不善心所時常在日常生活中生起。因此，

要培善去惡，就必須研讀每一種心所的作用與特相。

一 旦 了 解 它 們 的 特 相 之 後 ， 當 它 們 出 現 時 ， 我 們 應

心所
(CETAS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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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就有能力處理它們，並透過正精進終止它們。換句

話說，當善心所生起時，如：一境性、無瞋、悲心等

等，我們也能辨認它們而加以培育至更高的境界。

每一個心所與心相同，都具有各自特別的作用，

並與心同時快速地生滅。下列為諸心所共有的四個特

相

 1. 與心同生 　　　　(ekuppàda)

 2. 與心同滅 　　　　(ekanirodha)

 3. 與心緣取同一目標 (ekàlambaõa)

 4. 與心擁有同一依處 (ekavatthuka)

五十二心所

在 《 阿 毗 達 摩 論 》 中 共 有 五 十 二 心 所 ， 可 分 為 四 大

類：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sabbacittasàdhàraõa)

2   六雜心所    (pakiõõaka)

3   十四不善心所   (akusalacetasika)

4   廿五美心所    (sobhaõacetas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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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遍一切心心所

 1.   觸 (phassa)  

  碰 觸 ， 意 即 接 觸 。 它 不 一 定 是 身 體 與 身 體 的 接

觸，它可以是心的狀態，像色所緣撞擊眼淨色生

起眼識一樣，例如：當看到他人吃鳳梨時，唾液

會在口中不斷生起。這是因為味觸的關係。觸導

致 目 標 、 淨 色 與 識 的 撞 擊 ， 這 三 者 的 集 合 稱 為

觸。沒有觸，就不會發生識知過程。

 2.  受 (vedanà)

  受，意即體驗目標的可喜處或不可喜處。體驗或

享受可喜所緣的感受稱為樂受(sukha-vedanà)，而

體驗或承受不可喜所緣的感受稱為苦受 (dukkha-

vedanà)，有一些所緣的感受是中捨的，沒有明顯

的好與壞，體驗或享用這種所緣的感受稱為捨受

(upekkhà-vedanà)。於此，除了受心所在體驗可喜所

緣或不可喜所緣之外，並沒有一個我、他、她或

任何人在體驗所緣的感受。把樂受、苦受及捨受

當作是自我、或我、或我的是有身見。

 3.  想 (sa¤¤à)

  想 的 特 相 是 體 會 目 標 的 品 質 ， 並 對 目 標 作 個 印

記 ， 以 便 再 次 體 會 相 同 的 目 標 時 能 夠 知 道 「 這

是 一 樣 的 」 ， 或 是 認 出 以 前 已 體 會 過 的 目 標 。

例如：當某人第一次看到「小鳥」時，作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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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是有翅膀且在空中飛翔的印記。所以，翅膀

和在空中飛翔就成為他再次看到小鳥時，能認出

是小鳥的條件。 有時候，想心所也會以妄為真，

稱為「顛倒想」。佛陀說：「一切有為法都是無

常、苦、無我的。」但是眾生受無明之影響，把

一切看到的、聽到的、嗅到的、嚐到的、觸到的

及想到的都標誌為恆常的、快樂的及有一個真實

的自我，因而產生強烈的執著。由於執著，痛苦

隨之而至。一旦諸行法被錯誤的標誌就會深植於

心，將很難再導正。因此，顛倒想成為持續生死

輪迴的要素之一。

 4.  思 (cetanà)

  思造作或累積業，它也組織或敦促各相應心所對

目標採取行動。例如：當心認知某一目標時，相

應的思心所就會分別敦促觸心所導致心識與目標

撞擊。敦促想心所作印記。敦促受心所體驗或享

受目標的感受。它也指揮其他的相應心所徹底地

執行各自的任務，以致所有的相應名法似乎都盯

住目標。只有思心所具有這種敦促及喚起心與諸

心 所 不 斷 地 一 起 朝 向 目 標 的 集 結 力 量 。 因 此 ，      

「思」有雙重任務。它執行自己造業的作用(只有

與善心與不善心俱生時)，也敦促相應名法執行各

自的任務，它就有如一位大將軍，不單自己要作

戰，其士兵也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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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思心所，意志力，或內在的驅策力是軟

弱的，那麼相應的心與諸心所也都是軟弱的，所

造之業也是軟弱的。相反地，當心與心所是強而

有力且積極時，則身軀也將是靈敏且活潑的，所

造之業也是強大的。思的作用就是累積業及領導

身、口、意的造作。

     因此，思的任務，佛陀如是說：「諸比丘，

我說思是業。由於其意欲，人們通過身、語、

意造業。」依據這敘述，顯示當思心所強時，業

力也強。當思心所弱時，業力也弱，正如莎瑪瓦

蒂皇后(Sàmàvatã)及瑪加蒂雅(Màgandiyà)的例子一

樣。

     莎瑪瓦蒂的故事可以說明思的造業力量。莎

瑪瓦蒂是烏提那王(Udena)的眾王妃之一，並已證

得須陀洹果。她擁有極強的慈愛力量，並時常散

播慈心給一切眾生。在佛陀所有優婆夷中，她是

慈心禪第一的。

     瑪加蒂雅(Màgandiyà)是烏提那王的另一個王

妃，她記恨佛陀，對身為佛陀的虔誠弟子 莎

瑪 瓦 蒂 懷 恨 在 心 ， 因 而 生 起 了 要 殺 她 的 惡         

「思」心所。於是，她放火燒莎瑪瓦蒂的宮殿，

假造成為一個意外的火災。所有的女眷宮殿都被

燒毀，但是，居住其中的女眷，包括莎瑪瓦蒂，

在未被燒死之前，勇猛精進，全部都證得不同的

道果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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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擁有如此慈心的虔誠佛弟子會遭受如此

可怕的死亡？佛陀開示：因為她在過去累世中曾

造下惡業。當時她是波羅捺(Benares)皇后。有一

天她跟她的侍女們在河邊沐浴，當時她感到身體

很冷，所以要求她的侍女們燒灌木叢以便取暖。

當侍女們把火點燃燒起來時，才發覺在樹叢深處

正坐著一位辟支佛(正進入滅盡定)，眼看來不及

救出，傷害是在所難免的。但是，因為這樣的行

為 是 沒 有 殺 害 的 惡 「 思 」 心 所 ， 所 以 並 不 會 形

成不善業。但是，那些侍女們並不知道辟支佛進

入滅盡定時是不會被燒死的，因為害怕國王會譴

責她們隨意點火以致燒死人。為了湮滅錯誤，她

們堆積更多的乾草放置在辟支佛四周，再用油澆

淋，然後點火欲燒死他。此時，由於她們是以惡       

「思」心所欲燒死辟支佛，所以就會累積殺生的

惡業。許多的不善速行心在她們的心流中生起，

也留下未來的痛苦果報。

     每一位阿那含聖者及阿羅漢，包括辟支佛及

正覺佛陀，當他們進入滅近定時，是不會受到任

何人的傷害。雖然如此，但是，莎瑪瓦蒂生起惡

念意圖謀害〈即思惑業〉是必須承受果報，這個

果報在此生再度成熟。這就是她被燒死的因緣。

     經 過 調 查 後 ， 烏 提 那 王 對 瑪 加 蒂 雅 的 暴 行

相當的震怒，並將瑪加蒂雅及她的族人公開處以

火刑，並將其骨灰犁至稻田中全部消除滅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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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她的殺戮罪行處以極刑。至此，她加諸別人的

惡行全數回到自身。佛陀在《法句經》中如是說

道：「加害於無辜之人，如逆風撒沙，最終仍

回歸自己。」她的惡行在現世成熟，即遭受火刑

的極大痛苦，這就是現生受業。死後，她投生於

地獄遭受更大的折磨。這就是繼之而來的後有(下

一世)須承受的「次生受業」。此外，另有無以數

計由第二個至第六個速行心形成的「有效業」潛

藏在她的心流中，等待因緣成熟時再嚐苦果。這

就是佛陀所說的：「思是業。由於其意欲，人們

通過身、語、意造業。」因此，當思是有力的，

業力就強大，當業力強大時，果報就沉重。

    

 5.  一境性 (ekaggatà)

  一境性結合心與目標為一境並統一相應名法。當

心覺知目標時，因為一境性心所的輔助，能令心

長時間的專注於目標。當一境性顯著時，它會成

為所有禪那的禪支之一。它應該被視為是心的穩

定，就像當沒有氣流影響時，那油燈火焰的穩定

一樣。一境性伴隨著一切心識，但是它的品質會

隨著與它俱生之心識的不同而有差異。一境性與

不善心生起時，稱為「邪定」(miccha-samàdhi)，與

善心生起時稱為「正定」(sammà-samàdhi)。雖然兩

者皆是一境性心所，但它們的品質不同。有許多

不同層次的定，如：剎那定、近行定、安止定裡

的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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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名法命根 (jvitindriya)

  名法命根維持相應名法的生命，讓名法保持生命

力並完成完整一剎那的作用。否則的話，在還沒

有完成執取或認知目標前，名法就滅去了。就像

蓮 花 是 靠 水 維 持 生 命 ， 而 名 法 是 靠 命 根 維 持 生

命。因此，所有的名法能執行作用，皆因命根的

生命力。

 7. 作意 (manasikàra)

   作意令心注意並轉向目標。它有如馬車夫，指揮

相應名法朝向目標前進。只因作意的作用，目標

得以呈現於心。比如：當你正在與朋友閒聊時，

忽然一位美女在你面前走過，你的注意力馬上轉

向她，這個轉向目標的心就是「作意」。

     無論善心，不善心，果報心或是唯作心，這

七個心所是必定生起的，稱為「遍一切心心所」。

  缺少了它們，心就根本不可能識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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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雜心所

 1.  尋 (vitakka)

   尋心所將心投入目標，或將心安置在目標上。

 2. 伺 (vicàra)

   伺心重複地省察目標之方式，將相應名法安置在

目標上。當尋心所將心安置在目標後，伺心所就

重複地維持相應名法於目標，讓心停留在目標一

段時間。

 3.  勝解 (adhimokkha)

  勝解的特相是確定，讓心遠離猶疑狀態，堅定地

作出「就是這個」的結論。無論是行善，如：佈

施、持戒、聞法等等，或是作惡，如：妄語、邪

淫等等，其決擇都是確定的。由於它對目標不可

動搖的決心，所以被形容為石柱。

 4.  精進 (vãriya)

  精 進 是 指 人 處 於 有 活 力 的 狀 態 。 它 的 特 相 是 支

持、奮鬥、或激起力量。此正如一間欲倒塌的老

舊房子，經由幾支新柱子支撐，而沒有倒塌。用

功的禪修者也以精進來防止懈怠。精進心所不會

允許它的相應名法衰退或退轉，它會舉起並支持

它們，不令它們倒塌。它的近因是逼迫感或精進

事。生、老、病及死亡的逼迫可以敦促我們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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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培育正知、正念，朝向解脫。因此，一旦

投入修行，精進應被視為所有成就的主因。

 5.  喜 (pãti)

  喜是心對目標產生樂趣。對於目標感到滿意，有

興趣並且它令相應名法清新。例如：一位疲憊的

沙漠旅者看到可飲用的水，他必定會感到歡喜。

喜的作用就是令歡喜遍佈全身或振奮全身。當禪

修者進入深定時，他們感覺身體的輕安猶如漂浮

在空中，這就是喜心所的呈現。

 6.  欲 (chanda)

   欲是希望，想要進行某件事或獲取某些成就。它

與不善心所的貪欲(lobha)是不相同的。當一位修行

人想要證得涅槃，想要成為如：聖弟子、上首弟

子、佛陀、國王、富人、天神、 梵天、比丘、或

隱士，想要佈施、持戒、行善等等，所有這些希

望都是屬於欲的範圍。當欲心所發揮到極致時，

就成為四神足之一(iddhipàda)。有一個非常好的說

明例子 在迦葉佛時期(Kassapa Buddha)，波羅捺

的法欲國王(Dhammasonda)，當時因為他極欲想聆

聽迦葉佛的說法，就放棄國土雲遊四方，找尋每

一個能複述迦葉佛說法的人，無論其內容是多麼

的短少，任何的隻字片語他都想要聽。這就是欲

心所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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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六 個 雜 心 所 並 非 與 全 部 的 心 識 俱 生 ， 而 僅 與

一些特別的心識同時生起。例如：尋與伺並不生起於

第三禪及更高的禪那，因為它們較粗顯。勝解不會與

疑心俱生，因為當心識被疑惑阻礙時，是無法下決心

的。精進不與五門轉向心，領受心，及推度心相應，

因為這些心識的品質相對地比較軟弱且被動。喜被第

四禪及更高禪那給捨棄，因為它具有的情感特點。欲

不會與痴根心生起。在此，欲是指想要行動，想要獲

取某些成就，它與貪(lobha)或貪欲(ràga)是不一樣的，

而這兩種痴根心是如此的愚昧，它們會拒絕任何的善

欲。

以上「七遍一切心心所」與「六雜心所」總稱為

「通一切心所」(a¤¤asamanà-cetasika)，它們的品德決定

於與之相應的「根」或「因」(hetu)。在善心裡它們即

是善，在不善心裡它們即是不善。在果報心裡它們即

是果報心所，在唯作心裡它們即是唯作心所。

3   十四不善心所

 1. 痴 (moha)

  痴的特相是心愚昧無知，不能透徹地知見目標的

本質或真實性。如：無常、苦、無我。它的作用

就是遮蔽目標的真實性，如烏雲遮蔽了月亮。當

痴生起，心不能夠分辨目標善或不善的本質，是

全然的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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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無慚 (ahirika)

  所有的惡行皆如糞便。不厭惡身、語惡行稱為無

慚。就像豬，雖然吃不乾淨的食物，仍然不覺得

噁心。反觀被痴矇蔽的人也一樣，無恥於惡行。

當痴心所生起時，就會將心導向無慚。甚至當智

者被痴矇蔽時，照樣也會無恥地為惡。

 3.  無愧 (anottappa)

  無愧是不害怕為惡的後果，就如飛蛾撲火般，無

懼 於 死 亡 。 無 愧 使 人 忽 視 惡 行 將 帶 來 的 痛 苦 果

報。

 4.  掉舉 (uddhacca)

  掉舉有不平靜的特相或令心不安定，如被風吹起

漣漪的水。掉舉使心散亂，無法安止於一個目標

上，猶如塵堆被石頭擊中而四處飛揚。

     這 四 通 一 切 不 善 心 心 所 必 定 會 與 全 部 十 二

個不善心同時生起：即每一個不善心必會伴隨痴

心所(moha)，使心無知於惡行的危險，無慚心所

(ahirika)使心無恥於惡行，無愧心所(anottappa)使心

無懼於作惡後的果報，及掉舉心所(uddhacca)令心

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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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貪 (lobha)

  貪就是心對目標產生極強的欲念或貪婪而不肯放

棄 目 標 。 它 的 作 用 就 是 粘 著 目 標 ， 如 肉 黏 著 熱

鍋，很難取下來。它的近因就是認為導致心被奴

役或束縛之法如：色、聲、香、味、處等是有樂

味的。

     有 一 個 捕 猴 人 ， 為 了 捕 捉 到 猴 子 ， 他 在 椰

子上開了一個洞，並放進食物當誘餌，然後掛在

樹上。這個洞的大小只允許猴子縮手伸進去。不

久，受到香味的吸引，猴子來到椰子前，縮手伸

進椰子內，捉滿食物後欲伸出，但鼓起的手是伸

不出來的。牠唯一能自救的方法就是放掉食物縮

手伸出。但是，貪愛使牠粘著食物不肯放棄。結

果，捕猴人輕易地捕獲猴子。隨著對欲樂及生命

之貪愛的膨脹，貪欲或渴愛應被視為導致生死輪

迴的主因。

 6.  邪見 (diññhi)

  邪見的特相是不明智地解析事物。邪見使人相信

自我及人是真實地存在、相信有創世者、相信死

後一切事物皆消滅、或否認有所謂的業力及果報

等。它是導致墮四惡道的最大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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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慢 (màna) 

  慢的特相是驕傲。錯誤地認為名色法為「我」，

並 牢 牢 地 抓 住 這 個 我 ， 且 根 據 階 級 、 家 境 、 教

育 、 身 世 等 等 ， 產 生 我 比 人 優 越 ， 我 與 他 人 相

等，我不如人的慢心。當一個人比他人優越或等

同他人時是很容易生起慢心的。一個不如他人者

又是如何生起傲慢的呢？他是如此認為：「我自

給自足，為何要尊敬他人呢？」因此，雖然他不

如人，但他仍是傲慢的。慢心所好比發瘋，它屬

於貪根心。

 8.  瞋 (dosa)

  瞋包括一切反感、怨恨、煩躁、惱怒及生氣。它

是對目標產生殘暴的心，且是傷害自己及他人的

毀滅性因素。

 9.  嫉妒 (issà)

  嫉妒是嫉羨或無法欣賞他人的成功或成就。當他

人的美色、教育、財富、及名聲等等比自己優越

時，嫉妒就會輕易地生起。它屬於瞋根心。

 10.  慳 (macchariya)

  慳就是隱藏自己的成就或既得的利益，不能忍受

與他人分享。它也是屬於瞋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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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惡作或追悔	(kukkucca)

  追 悔 就 是 令 心 束 縛 ， 它 屬 於 瞋 根 心 。 追 悔 有 兩

種，即追悔已作之惡或追悔當行未行之善。已作

之 惡 如 ： 殺 生 、 偷 盜 、 邪 淫 、 妄 語 或 惡 口 、 及

飲 酒 。 而 當 行 未 行 之 善 如 ： 當 父 母 在 世 時 未 曾

孝順，當有機會時未曾行善，當有能力時未曾布

施，當他人有難時未曾幫助等等。無論如何，不

斷地後悔先前所造下的惡行將無助於自身。後悔

或追悔無法讓你避開苦果。假若你讓心深陷於追

悔中，新的不善心就會不斷地生起。並且會導致

至臨終時，再度浮現於心流中，如末利迦王后發

生的情形一樣。

        末 利 迦 王 后 是 佛 陀 的 無 上 布 施 者 ， 她 在 生

前，一直追悔地記憶著一件她曾對自己丈夫做的

惡行。就在她臨終時，這個記憶再度浮現，因而

導致她投生地獄七天。以她對佛陀及阿羅漢比丘

的無上供養，她肯定可以出生在天界，但因為她

一直追悔已做的惡行，導致這追悔成為她的臨終

惡業。這個業是在第七個速行心產生的，是「次

生受業」。然而，這個不善業不是很嚴重。七天

後，由於末利迦王后的過去善業成熟了，所以她

能脫離地獄投生天界。

     克服追悔的正確方法是防止再作惡，尋求一

個徹底遠離惡行的解決之道。如果這個惡業不太

嚴重，則會因為後來自身的自制力躲過惡果，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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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盎崛摩羅 Aïgulimàla的故事一樣。由於他前一個

老師的無理要求，盎崛摩羅已經殺了九百九十九

個無辜的人。佛陀悲憫這個誤入歧途的人，前來

拯救他。經過世尊的教化，盎崛摩羅明白了自己

的過失，立即放下屠刀出家，成為比丘，並習得

解脫之道，他學習自制力。從此，他不曾再故意

傷害任何人。

     由 於 精 進 修 行 及 五 根 成 熟 ， 盎 崛 摩 羅 終 於

證得阿羅漢道果。因為這是他生死輪迴中的最後

一世，所以他已經躲過未來世的惡果。也因為他

的阿羅漢道智，「次生受業」及「無盡業」已成

為無效業。但是，在今生，他仍必須面對成熟的   

「現生受業」。所以，當他外出乞食時，經常遭

受 人 們 以 竹 棍 和 石 頭 攻 擊 至 頭 破 血 流 ， 空 缽 而

返。佛陀提醒他這是他之前作惡的果報，並鼓勵

他默默承受。

     至於當行未行之善，行者也勿須懊悔。因為

彌補永遠不會太遲。現在就做！追悔無益於事，

它是修行很大的障礙。

 12. 昏沉 (thãna)

  這是心軟弱無力的狀態。昏沉是面對目標時，心

是軟弱的或沉重的。它的特性是缺乏精進，而其

作用是移除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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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睡眠 (middha)

   這是心所沉滯的狀態。睡眠的特相是不適業的，

呈現出怠惰或睏倦。

 14. 疑 (vicikicchà)

  疑就是困惑且不果斷的心，它是不相信應該相信

的正法，如：戒、定、慧三學，或佛、法、僧三

寶。

痴、無慚、無愧與掉舉四者稱為「遍一切不善心

心所」。它們出现於所有十二不善心裡。

另外十個不善心所是跟隨相關的心識生起，它們

並非伴隨所有心識生起。其中的邪見和慢只與貪根心

相應，因為它們錯知五蘊為「我的」或「我」而產生

執著。無論如何，這十個不善心所不能在同一個心識

同時生起，因為它們緣取不同的目標。比如說：當你

覺得財富與容貌比別人優越時，與慢相應的貪根心就

會在速行階段中生起。嫉妒、慳和惡作只與瞋根心相

應。但是，因為它們呈現不同的特相以及緣取不同的

目標，如：「嫉妒」是厭惡他人的成就。「慳」是隱

藏自己的成就，不願意與他人分享。「惡作」是追悔

已作之惡或當行未行之善。所以只能個別在不同的心

路過程中生起。疑只與痴根心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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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兩 類 共 十 四 個 不 善 心 所 是 會 污 染 心 識 的 。

為數雖然很少〈善心所二十五個〉，但是經常在凡夫

(Puthujjana)的心中生起。在巴利文中，凡夫(Puthujjana)

的意思是造作很多惡行者(Puthu kilese janetãti, puthujjano)，

因為心的特質是好惡。這可以從打開報紙獲得證實，

報 上 有 關 犯 罪 、 暴 力 、 走 私 毒 品 、 戰 爭 、 自 殺 、 搶

劫、性侵、詐欺等等的新聞顯示貪、瞋、痴是如何深

深地影響多數凡夫的心。因為不善心所的生起，這個

世界陷入混亂。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假 如 我 們 仔 細 地 去 檢 驗 時 間 是

如何地被虛擲，將發現我們經常耽溺於感官欲樂中。

多數人如果沒有電視、音樂、歌唱、佳餚、美酒、閒

談 、 打 獵 、 性 關 係 等 等 的 感 官 刺 激 ， 就 無 法 開 心 地

生活。愉快的色、聲、香、味、及身觸會一直起貪根

心並且會遺留在心流中成為心的傾向，這傾向使人追

逐欲樂，而形成個人今生與來世貪婪與執取的性格。

對某些特定的人而言，當他們的欲望及自私的動機無

法得到滿足時，就會大發脾氣，當此怒氣注入行動及

言詞中時，他們就不會憐憫慈悲他人的痛苦，還會依

次造作殺、盜、淫、妄、誹謗、謀害及等等的其他惡

業。如此一來，人們就不斷地在貪、瞋、痴的漩渦中

旋轉，為自己及他人帶來痛苦。

為了不讓不善心所支配我們，我們應該要培育更

多的美心所。美心所共有二十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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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十五美心所

可分為四組

（一） 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

（二） 三離心所

（三） 二無量心所

（四） 一無痴心所

(一) 十九通一切美心

 1. 信 (saddhà)

  信 是 對 善 行 有 信 心 ， 相 信 當 信 之 事 ， 例 如 ： 三

寶、四聖諦、因果及三世之說(過去世、現在世及

未來世)。一個沒有信心的人，就算進入佛法的

殿堂，也無法領悟佛法的精髓。信有如雙手，當

有信者進入充滿寶藏的山洞時，可以任意拿取滿

載而歸。相反地，無信者空手而返。信心有淨化

力，就如淨水寶石，將它丟入濁水中，能使雜質

及殘渣沉澱，讓水變的清澈。生起的信心可以排

除障礙，去除心之不淨，淨化心識，讓心平靜。

     心的淨化是信心者給予的回饋，能清楚地持

戒及修習止禪和觀禪。所以說信是布施、持戒、

及修行的前導。它的近因是聽聞正法，這也是成

就須陀洹的條件。現今，沒有人可以不先聽聞正

法或修行的教導就證得須陀洹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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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念 (sati)

  念就是對目標不忘失，它不若丟入水中的南瓜會

隨波流失，而是像石頭投入水中會沉入水底，將

心深深地投入目標中。這可以在禪修中清楚地體

驗到。例如：當行者在修習安般念時(ânàpànasati)，

  正念能讓他的心深深地投入呼吸所緣，不會忘失

所緣。當其在修習觀禪時，正念也會讓修行者的

心深深地投入一切名色的無常、苦和無我的本質

中。同時，正念也可以對善行保持覺知，例如：

期待布施，這是每個人都需要做的。嚴持五戒，

不要毀犯或破任何一戒。經常修習止禪及觀禪。

專注地聽聞正法等等。

     念是純粹的善心所，不像邪定或邪見一樣有

邪念。念也可以比喻為守門員或守護者，當正念

現前時，煩惱就無法從五根侵入，因此念能守護

心不受污染。念也需要經常以智慧平衡「信」，

以精進和智慧平衡「定」。念在所有的情況下都

是可取的，因為它保護心不會因用力過度而激動

掉舉。它也保護心不因過度專注而落入昏沉。因

此，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有「正念」，就如所有

的調味都必須有鹽入味一樣。佛陀說：「念是任

何禪修業處的必要因素。」為什麼是念？因為念

是心的避難所及守護者。它能幫助心避開危險，

並能達到一個特別且更高的層次。沒有念，修行

人無法使心振作起來或控制住心。佛陀說：正念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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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慚 (hiri)

   慚的特相是對身惡行及語惡行感到厭惡。在慎思

個 人 的 出 生 、 教 育 、 年 齡 、 及 社 會 地 位 之 後 ，

一個人會羞於作惡。他將如何慎思？一個良好家

庭出生的人會如此想：「我來自有教養的家庭，

偷盜、妄語或惡口，對我而言，是不適當的、不

合乎禮教的，而且是可恥的。」知名人士會如此

想：「我是受他人敬重的。如果我造作如性侵、

誹謗、或公開飲酒、放蕩等等惡行，那將是非常

可恥的！」慚的近因是尊重自己。人們會因為尊

重自己而遠離惡行。人們有慚心會退避諸惡，如

公雞會遠離火焰保護羽毛。

 4. 愧 (ottappa)

   愧的特相是經考量過苦果，如自責、他人指責、

法 律 制 裁 、 墮 四 惡 道 的 痛 苦 等 等 之 後 ， 會 害 怕

或懼怕作惡。行者將如何考量呢？他會如此想：   

「如果我作惡，父母及師長將會指責我，並對我

大失所望，我也會因此墮入惡趣。如果我的惡行

是違法的，我可能會因此而入獄坐牢。」因此，

他遠離諸惡。

      有 一 個 譬 喻 可 以 說 明 對 惡 行 的 慚 與 愧 ： 有

一支鐵棒，它的一端是火燙的，另一端是塗有糞

便的。因為感覺很噁心，一個人是不會去觸碰有

糞便的一端，相對的，因為害怕被燙傷，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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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觸摸火燙的一端。前者是指慚，後者是指愧。

這兩種心所應視為世間的守護者，因為它們能阻

止人們造惡。假如人類能好好地培養這兩個美心

所，則居住的世間將會很和諧。慚與愧是包含在

須陀洹果擁有的七聖法中。

 5.  無貪 (alobha)

  無貪的特相是不貪求目標或不執著目標，就如水

珠不黏著荷葉，或如人不戀棧污穢之地一樣。無

貪 包 含 布 施 。 當 行 者 能 將 財 產 及 金 錢 布 施 出 去

時，就表示他對它們沒有貪著。同時，無貪也包

含捨離，當有能力捨離世間的生活、家庭及五欲

之樂並獨處修行，就是無貪的捨離本質。

 6.  無瞋 (adosa)

  無瞋的特相是如紳士或好朋友般不粗暴。它的現

起是可喜可愛的，猶如人人喜愛的滿月一般。慈

愛包括：原諒及無惡意，這是無瞋的表現。提舍

長老(Elder Tissa)弟子的故事展現了無瞋之美。

     提舍長老教導他的侍者，一個七歲大的小沙

彌。他教他觀照三十二身分的不淨。有一次，當

剃刀碰到頭髮時，這個男孩證悟阿羅漢果。

     在 某 一 次 的 旅 途 中 ， 小 沙 彌 與 他 的 師 父 共

眠一室三天後，他留意到不應該讓師父犯了與弟

子 共 眠 的 戒 律 ， 所 以 就 徹 夜 禪 坐 ， 而 長 老 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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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接著長老也注意到相同的戒律，就對他丟

扇子欲將他趕出房間。不料，扇柄正中地打入他

的眼睛，將他的眼球打出來成為瞎眼。小沙彌為

了免除師父的追悔心，沒有將實情告知長老，並

以一隻手遮住受傷的眼睛，繼續忠誠地服侍他的

師父。稍後不久，長老發現真相並感到深深地後

悔。他向這個七歲的小沙彌鞠躬懺悔請求寬恕。

小 沙 彌 安 慰 他 說 ： 「 這 件 事 你 我 都 不 應 受 到 譴

責，唯一要譴責的是輪迴，這是輪迴的過患。」

     長老以極度的懊悔心向佛陀敘述整個情形。

小 沙 彌 如 何 不 怨 恨 也 不 生 氣 ， 甚 至 不 斷 地 安 慰

他。佛陀說：「比丘們！這小沙彌已經徹底斷

除瞋恨的污染心。相對地，他們的覺知是平靜

的，他們的思維是冷靜的。」

 7. 中捨性 (tatramajjhattatà)

  中捨性是維持名法的平衡。平衡相應名法保持不

偏不倚，對目標既不執著也不排拒。中捨性可以

修行成為「捨無量心」，即是四無量心的最後一

種。而要對眾生修行捨無量心是來自明白諸有情

所擁有的唯一遺產是自己所造的業。修行捨無量

心之前，必須先修行慈、悲、喜三個無量心至第

四禪，後修捨無量心直至第五禪。中捨性的近敵

是因無明而生起的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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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十二個美心所共分成六對，每一對

的第一個是指「心所」，另一個則是指「心」。

十二美心所之第一對：

 8. 身輕安 (kàyapassaddhi)

 9. 心輕安 (cittapassaddhi)

  身輕安、心輕安是指心所與心的安寧、冷靜。它

們是對抗導致心與心所煩躁的掉舉與惡作。

十二美心所之第二對：

 10.  身輕快性 (kàyalahutà)

 11. 心輕快性 (cittalahutà)

  身輕快性與心輕快性是對治導致心所與心沉重的

昏沉與睡眠。

十二美心所之第三對：

 12. 身柔軟性 (kàyamudutà)

 13. 心柔軟性 (cittamudutà)

  身柔軟性與心柔軟性對治導致心與心所僵硬的邪

見或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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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美心所之第四對：

 14. 身適業性 (kàyakamma¤¤atà)

 15. 心適業性 (cittakamma¤¤atà)

  身適業性與心適業性是心所與心的適應力。它們

就如加熱的黃金一樣，任何的功用皆適合。它們

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適於作業的其餘諸蓋。

十二美心所之第五對：

 16. 身練達性 (kàyapàgu¤¤atà)

 17. 心練達性 (cittapàgu¤¤atà)

  身練達性與心練達性是心所與心的熟練與健全。

它們對治導致心所與心不健全的無信等等。

十二美心所之第六對：

 18. 身正直性 (kàyujukatà)

 19. 心正直性 (cittujukatà)

  身正直性與心正直性是心所與心的端正與率直。

它們對治心所與心的不正直、狡詐及虛偽。

此十九通一切美心所與一切善心相應。例如：當

一個人在布施、持戒、禪修、聞法、迴向、孝敬父母

或師長以及講經說法的時候，這些心所就會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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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離心所

  三 離 心 所 是 刻 意 遠 離 語 言 、 行 為 與 事 業 上 的 惡

行，其特相是不犯語惡行、身惡行及邪命。它們

使心遠離三種惡行。

 1.  正語 (sammàvàcà)

  正 語 就 是 雖 然 有 機 會 造 四 種 語 惡 行 ： 妄 語 、 兩

舌、惡口、綺語，但刻意遠離。

 2.  正業 (sammàkammanta)

  正 業 就 是 雖 然 有 機 會 造 三 種 身 惡 行 ： 殺 生 、 偷

盜、邪淫。但刻意遠離。

 

 3.  正命 (sammà-àjãva)

  正命就是雖然有機會造五種邪命：買賣毒品、麻

醉品、武器、奴隸、以及供屠宰的動物，但刻意

遠離。此外，經由前述的四種語惡行，及三種身

惡行取得的利益及錢財，也被視為邪命。

由 於 三 離 心 所 各 有 不 同 的 範 圍 與 目 標 ， 所 以 在

世間心裡它們是不能共存的，若其中一個生起，另兩

個必定不會生起。也就是說，只有在有機會造惡，卻

刻 意 遠 離 語 、 業 、 命 惡 行 時 ， 此 三 離 心 所 才 會 分 別

與世間善心生起。例如：當一個人受到刺激後原本會

立即口出惡言。但因為他有慚愧心，所以克制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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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難聽的話。在那時，三離心所中只有「正語」會

生起。當你遇到可殺生的機會時，卻遠離它，同樣的

只有「正業」會生起。例如：有一隻蚊子正在吸你的

血，原本你想打死牠，但因為對蚊子的悲心及害怕殺

生 的 業 報 ， 你 刻 意 不 殺 ， 這 時 三 離 心 所 中 只 有 「 正

業」會生起。

但是在出世間心裡，如道心等，三離心所必定同

時存在，因為它們是八正道分的其中三道分，各自執

行斷除造語惡行、身惡行及邪命的作用。

(三) 二無量心所

 1.  悲 (karuõà)

  悲的特相是欲拔除或減輕他人的痛苦或不忍見他

人之受苦。當見到他人的痛苦時，悲使善者的心

受到震撼。

     當一位悲心者看到他人受苦時，他不但會生

起希望能幫助他人減輕痛苦的心，他也會付諸行

動盡力地幫助他們免除痛苦。但是，如果失敗，

他也不會感到悲傷，因為他了解每個眾生各自有

該承受的業，而且業是眾生唯一的遺產。

     在 四 阿 僧 祇 劫 及 十 萬 大 劫 前 ， 須 彌 陀

(Sumedha 佛陀的前世)只要聆聽燃燈佛開示短

短的法偈，就馬上可以證阿羅漢道果。但他生起

了不忍見眾生深受老、病、死及墮四惡道之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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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心，促使他毅然地捨棄在那一世證得阿羅漢

道果的機會。接著，為了能向不斷地在生死大海

中輪迴的眾生開示解脫之道，他勇猛精進地修行

四阿僧祇劫及十萬大劫後，終於成就正等正覺的

佛陀。須彌陀此種悲心稱為大悲心(Mahàkaruõà)。

 2.  喜 (mudità)

  喜是對於他人的成功、成就及所得感到開心或歡

喜。對於他人的成就給予真心誠摯的祝福：「願

此人永遠擁有這份幸福！」喜悅可以對治眾生的

嫉妒心。

以上二種心所被稱為無量心所，因為它們能以一

切有情作為對象，所以有無量的潛能。另外二個梵住

(Brahma Vihàra)，慈(mettà)與捨(upekkhà)則分別被歸入無

瞋心所與中捨性心所中。因為慈即是無瞋的表現，而

捨則是中捨性的表現，這兩者是存在於一切美心中。

但無瞋並不一定會呈現為慈，中捨性也不一定呈現為

平等對待眾生的捨無量心。悲與喜只有在相符的情況

之下才會生起，因為它們各自緣取不同的目標：悲緣

取眾生的苦難，而喜緣取眾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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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無痴心所

無痴心所又稱慧根(pa¤¤àindriya)

慧的特相是能透徹地如實知見諸法無常、苦、無我的

本質。它的作用是如照亮目標的油燈一般，去除無明

澈 見 「 四 聖 諦 」 。 它 的 現 起 是 不 迷 惑 ， 如 森 林 中 的

嚮導。無論是要了解因果法則，還是要明白經文或法

義，以及要證得禪那、道心和果心，都必須要具有智

慧。它也稱為：慧(pa¤¤à)、智(vijjà)、無痴(amoha)、及正

見(sammàdiññhi)。

慧有許多種類及層次：有會分辨善惡好壞的慧，

有因沉思短暫生命帶來的痛苦而生起的思慧等等。這

些種類的慧，即使不聽聞佛法也能生起。而當人們聽

聞 過 正 法 後 ， 就 有 智 慧 知 道 眾 生 是 由 究 竟 名 法 、 色

法或五蘊組成的，還有會知道它們生起的因緣，這是    

「聞慧」。再進一步，透過禪修培育的「觀慧」，則

能徹底體驗究竟名色法及其因緣，直至證得涅槃，這

是「修慧」。

如 理 作 意 一 切 行 為 都 是 無 常 、 苦 及 無 我 的 ， 是

佛陀教法的目標。它是培育了知在「究竟諦」中何者

為真何者為虛的觀慧。只要還有仍舊執著五蘊為「我

的」或「我的自我」的邪見時，我們就無法知見名色

法的究竟真實本質。

慧是五根(indriyas)之一，它必須與另外的五根：信

(saddha)、精進(viriya)、念(sati)和定(samàdhi)一起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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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五 根 的 平 衡 開 展 ， 四 聖 諦 得 以 徹 知 。 慧 的 近 因

是定，因為佛陀在《相應部‧定經》(Saÿyutta Nikàya, 

Samàdhi Sutta)中說：「擁有定力者，能如實知見諸法的

真實本質。」

以上五十二個心所。它們會與相應的心識以特定

的組合方式生起。

心所釋疑

當諸心所伴隨相應心識生起時，會協助心識在整個認

知過程中完成更多特定的作用。舉一實例說明，當吃

東西時，在整個吃或喝酒的過程中，心所是如何協助

心的呢？在那一刻，心王只是識知味，僅此而已。純

粹的識知味是心的特相。觸心所導致心與味的撞擊。

沒有觸，不可能識知目標。受心所體驗味，享受味的

迷人處。除了受之外，沒有一個自我在體驗味。想心

所執行對味標示符號或作印記，以便再次體驗相同的

味時能夠知道「這是相同的甜味，這是相同的酸味等

等」。而思心所執行指揮或敦促所有相應心所對那個

味採取行動，並且它自己也造作貪根心的業。一境性

心所執行令所有的心所專注於那個味。名法命根心所

維持所有相應名法的生命力，讓它們具有活力及耐力

直到它們完成工作。作意心所指引相應名法面對那個

味，轉向那個味。這就是七個遍一切心心所在識知過

程中如何協助心識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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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法(1心+19心所)貪根心

(悅俱,邪見,無行)

有	波	斷	意	速	速	速	速	速	速	速	彼	彼	有

1.  心 2.  觸

3.  受

4. 想

5.  思

6.  一境性

7.  名法命根

8.  作意

9.   尋

10. 伺

11. 勝解

12. 精進

13. 喜

14. 欲

12. 痴

13. 無慚

14. 無愧

15. 掉舉

19. 貪

20. 邪見

  

每 一 個 心 及 心 所 在 剎 那 間 生 起 ， 執 行 各 自 的 作

用，然後滅去，成為下一個名法生起的因緣。這個過

程 發 生 在 不 善 速 行 階 段 。 誠 如 所 知 ， 不 善 業 也 形 成

了，並隨著不善速行心不斷地運作強化其業力。相反

地，有時候無法獲取所執著的味道，即無法滿足欲望

或貪欲，焦慮或瞋心就會生起。在那一刻，瞋根心與

十七個相應心所(七個遍一切心心所 觸、受、想、

思 、 一 境 性 、 名 命 根 、 作 意 。 五 個 雜 心 所 尋 、

伺 、 勝 解 、 精 進 、 欲 ， 四 個 通 一 切 不 善 心 心 所

痴、無慚、無愧、掉舉，以及瞋)會在速行階段生起，

並且會留下無數不善的業力，等到因緣成熟時，就會

產生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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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地 ， 如 果 作 任 何 的 善 事 ， 如 布 施 ， 持 戒 等

等，就會有三十三個心所在速行階段生起。它們分別

是：七遍一切心心所。如果布施時有喜悅，就加上六

雜 心 所 ， 如 無 ， 就 除 去 喜 心 所 。 十 九 通 一 切 美 心 心

所。以及了知業的慧根心所。這三十三個心所支持完

成布施善行。這善行發生在無數善的速行心，因而累

積了無數的善業。

34名法(善心)

(布施,持戒,服務,聽佛法及其他)

有	波	斷	意	速	速	速	速	速	速	速	彼	彼	有

1.  心 2.  觸

3.  受

4. 想

5.  思

6.  一境性

7.  名法命根

8.  作意

9.   尋

10. 伺

11. 勝解

12. 精進

13. 喜

14. 欲

15. 信

16. 念

17.  慚

18. 愧

19. 無貪

20. 無瞋

21. 中捨性

22. 身輕安

23. 心輕安

24. 身輕快性

25. 心輕快性

26. 身柔軟性

27. 心柔軟性

28. 身適業性

29. 心適業性 

30. 身練達性

31. 心練達性

32. 身正直性

33. 心正直性

34. 無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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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的無我相	

至 此 已 分 析 了 每 一 個 相 應 心 所 及 它 們 各 自 的 特 有 作

用，在究竟諦上是沒有一個所謂自主的「我」在控制

任 何 吃 或 布 施 的 過 程 。 人 們 會 有 「 我 」 或 「 人 」 的

身 見 ， 是 因 為 無 法 破 除 心 所 的 作 用 密 集 。 因 此 會 錯

認：受是「我」、思是「我」、瞋是「我」、五蘊是          

「 我 」 、 心 是 「 我 」 。 然 後 會 說 ： 「 我 享 受 這 個 味

道」、「我是一位布施者」、「我很生氣」。如此一

來，「我」或「人」之身見就產生了。

心 就 如 同 是 車 身 ， 心 所 就 如 同 裝 置 在 車 中 的 排

檔器、汽油以及方向盤一樣，各自執行它們的特別功

能，以便幫助車子往前移動。同樣地，無論是嚐味、

看色、聽聲、聞香、身觸、或思惟法，心所幫助心完

成整個認知過程。如果沒有心所的協助，心就無法完

整地體驗目標，整個認知過程就不會發生。這整個心

與心所配合的識知過程，不應該被認為有一個永恆的

自我或靈魂在幕後操縱著看、聽、嗅、嚐、觸及想。

了解心所作用之重要	

心可比喻為純水，而心所可比喻為不同的染料。如果

將黃的染料放入水中，水就變成黃色的。如果放入黑

的 染 料 ， 水 就 成 為 黑 色 的 。 心 所 會 誘 發 心 變 成 好 或

壞。研究心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心與六塵接觸時會

如何的反應。如果生起的是不善心所，應該去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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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生起的是善心所，則應該強化它。因為在修

行 的 道 路 上 ， 能 止 惡 向 善 是 很 重 要 的 。 心 所 執 行 其

剎那的作用不應該被誤認為是有一個永恆的自我或靈

魂。因此，心所是無自我的。



「諸比丘，

由於不徹知、不通達四聖諦，

你我長久以來不斷地生死輪迴。

但是，

當徹知、通達四聖諦，

滅盡對生命的渴愛，

摧毀輪迴之因，

就會中止生死輪迴。」

《相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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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法 』 或 物 質 是 第 三 究 竟 諦 ， 組 成 我 們 所 謂 的

色 身 。 在 巴 利 文 中 ， 共 有 二 十 八 種 物 質 被 稱 為 色 法    

(råpa)。色法共有地、水、火、風四大元素。以及源自

四大元素產生出來的二十四種所造色。色法不會單獨

生起，而是以組合的方式生起，稱為色聚(råpa-kalàpa)。

一個色聚至少包含八個色法：地界、水界、火界、風

界、顏色、香、味、食素，即所謂的「純八法聚」。

純八法聚

色法
(RæPA)



97

色 法

這 裡 所 謂 的 純 八 法 聚 是 指 八 個 色 法 是 不 可 分 離

的。在一粒色聚裡的所有色法都是同生同滅，它們是

依靠四大元素而生的。所以，它們擁有同一個依處。

為什麼物質 第三究竟諦，在巴利文中被稱為

色(råpa)？巴利文råpa是源自意為「被破壞、干擾、敲

擊、逼迫、破碎」的詞根 ruppati來的。佛陀解釋說：

「因為它被破壞，所以稱之為色。被什麼破壞？被

冷、熱、飢餓、口渴、蒼蠅、蚊子、風、烈日及爬

蟲所破壞。」例如： 在寒冷的氣候，皮膚會乾裂。而

在熱帶地區的氣候，因為每一色聚中的火界過多，所

以皮膚會發炎或曬紅。會飢餓是因為每一色聚中的食

素虛弱，因而身體感到無力及疲勞。

四個主要物質或所知的四大元素(mahàbhåta)

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是主要的物質元素。這些都

是色法不可分離的主要元素。小至我們身體中的微粒

子，大至高山海洋，一切的物質都是由這四大元素所

組合成的。它們被稱為界(dhatu)，因為它們擁有自性，

這 是 很 容 易 被 「 四 界 分 別 觀 」 的 禪 修 者 察 覺 到 的 。

他們能察覺到每一個元素的自性 地界的自性是硬

和粗。水界的自性是流動和凝聚。火界的自性是冷和

熱 。 風 界 的 自 性 是 移 動 和 支 撐 。 所 以 ， 對 於 此 四 界

自性的認知是不同於世俗諦所代表的純粹之地、水、

火、風。

為 什 麼 了 解 色 法 是 如 此 的 重 要 呢 ？ 在 《 大 念 處

經》中的『牧牛者大經』(Mahàgopalaka Sutta)，佛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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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佛法及戒律中成長，比丘必須了知色法：「云何

比丘知色？言此比丘於任何色，如實知諸色是四大

及依四大之所造色也。如是比丘謂知色。」

佛陀說，不能了知色法，比丘就無法在正法中及

戒律中成長、增上、及成就。這意味著我們必須知見

四大元素色以及所造色。

四大元素A

四大元素分別為

  1   地界

  2   水界

  3   火界

  4   風界

1   地界

稱為地界，是因為它有如大地一般，作為具生色法的

支 柱 或 立 足 處 。 它 是 擴 展 的 元 素 ， 因 為 此 一 擴 展 要

素 ， 所 以 物 體 能 佔 據 空 間 。 地 界 的 主 要 特 相 雖 然 是

硬，但也包含粗、重、軟、滑、輕的特相。硬與軟是

相對的，不是很硬，就是軟。舍利弗尊者在《中部 大

象足跡比喻經》說道：人的身體內在只要能感觸到硬

及粗, 並被執取的部分，如：三十二身分中的首二十

個身分 頭髮、身毛、牙齒、指甲、皮膚、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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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腱、骨頭、骨髓、腎臟、心臟、脾臟、肝臟、膜、

肺、腸、腸間膜、胃中物、糞便、腦，就會有顯著的

地界特相。當你咬牙齒時，或觸摸你的骨頭時，會即

刻感到硬，這是地界的特相。

2   水界

水 界 是 令 其 他 色 法 黏 結 在 同 一 粒 色 聚 中 或 能 握 在 一

起，避免它們被分散的凝聚元素。水界把在同一粒色

聚中的其他地、火、風三個元素連結起來，因而它們

可以黏結在一起並彼此依靠。因為黏結的元素，我們

的四肢及器官才能維持在固定的位置上。因為水界，

一切物質小至微粒子，大至山嶽，它及它們才能以各

種不同的形式、大小及尺寸存在這個世間。例如，當

存在山嶽中的黏結力被移除時，山嶽將會即時消失。

為什麼呢？因為沒有黏結力將山嶽中的地界、火界及

風界凝聚在一起，它們無法彼此支撐，因此山嶽會瓦

解消失。

水 界 也 有 流 動 的 特 相 。 當 水 界 少 量 時 ， 它 有 黏

結力。當它過量時，它就會流動。我們以倒水至麵粉

中做實驗證明。當水量少時，麵粉就會凝結在一起，

如果水量增加時，麵粉就流失了。人的身體內無論是

水、流質並被執取的，如：膽汁、痰、膿、血、尿、

脂肪、淚、汗、脂膏、唾、涕、關節滑液等，都有著

顯著的水界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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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火界

火界是能令其他色法成熟及老化的熱元素。一切有情

及 植 物 的 生 命 皆 依 靠 火 界 維 持 。 它 也 有 熱 與 冷 的 特

相，冷與熱是相對的。當我們感覺水溫是熱的時候，

那是因為火界較盛的關係。而當我們感覺水溫是冷涼

時，這是因為火界微弱的關係。火界的現起是不斷地

提供物質柔軟。正如：當不斷地以火加熱鐵棒時，它

就會變軟，以及水果成熟後會持續地變軟一樣。這些

都是火界的表現（現起）。

人 的 體 內 ， 無 論 是 熱 、 火 燙 並 被 執 取 的 ， 能 促

使吃的、喝的、嚼的及嚐的食物在胃中得到完全地消

化，被稱為「體內火界」。同樣地，我們的身體也會

因為火界的作用，而漸漸地變老、長皺紋、衰弱、生

白髮等等。

體內火界最明顯的共有四個部分，它們分別是：

一 、 體 溫 之 火 ； 二 、 成 熟 與 變 老 之 火 ； 三 、 發 燒 之

火；四、消化之火。有時我們會消化不良，就是因為

消 化 之 火 虛 弱 。 憂 愁 之 人 或 易 怒 者 會 較 快 老 化 ， 那

是因為火界過盛之故。在我們的身體內，如果火界溫

和平衡，人就會健康。如果不是，就會生病。如果過

度，甚至會死亡。外在火界如氣候或熱性食物。舉個

例子説，紅辣椒也會影響內在身體的火界。天氣炎熱

或吃辣椒會加劇內在火界的作用，導致身體發熱或發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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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界

風 界 是 令 俱 生 色 法 從 一 處 至 另 一 處 的 移 動 及 壓 力 元

素。它有壓力和支持的特相，它的現起是帶動其他色

法從一處至另一處，如：揮動手等。又我們能夠直挺

地坐著，那是因為風界之支持特相。它是以被體驗為

「壓力」的方式而呈現的，如：把空氣（風）灌入皮

球中，皮球因為空氣（風）的壓力而膨脹。

在我們體內有六類風界：

 1. 上行風：是往上的風，會引起打嗝、咳嗽、打噴

嚏、以及相關的疾病。當我們說話時，如果有上

行風不斷地運作，那可能會造成腸胃不舒服。

 2. 下 行 風 ： 是 往 下 的 風 ， 它 會 導 致 大 、 小 便 及 排

氣。

 3. 大小腸內移動的風。這種腸內的風會將所吃的任

何食物往下推動，經過直腸至肛門排出。

 4. 大小腸以外的其他內腔移動的風，如：心臟的跳

動。

 5. 各肢體間移動的風。假若這種風循環不順利時，

就會導致如中風的疾病。這種風也循著體內的微

血管移動。

 6. 我們的入息與出息，即是呼吸的風。

如 果 四 大 平 衡 ， 身 體 就 會 健 康 ， 否 則 ， 就 會 生

病。保持四大平衡，需依靠我們平穩的情緒，適宜的

氣候，健康的食物。另外也依靠我們過去所造的善業

所帶來的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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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二十八種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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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種完成色	

它們被稱為完成色，因為它們擁有自性，所以適合作

為觀禪的目標。它們可分為七類：

  A    四大元素	(如前述)

  B    五淨色

  C    五境色

  D    性根色

  E    心色	(心所依處)

  F    命根

  G    段食	(食素)

五淨色B

淨色是五種個別存在於五器官的透明色法，是由過去

所造之業產生的，它們會缘取相關的所緣。這五種色

法分別是：

  1   眼淨色

  2   耳淨色

  3   鼻淨色

  4   舌淨色

  5   身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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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眼淨色

取色所緣或顏色為目標。它是位於視網膜裡的淨色，

對顏色或光敏感，並作為眼識的依處。

眼十法聚

2   耳淨色

取聲音為目標。它是位於耳洞裡對聲音敏感的淨色，

它作為耳識的依處。當聲音撞擊耳淨色時，耳識就會

生起。耳淨色是包含在耳十法聚中。

耳十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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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鼻淨色

取氣味為目標。它是位於鼻孔裡對氣味敏感的淨色，

它作為鼻識的依處。當氣味撞擊鼻淨色時，鼻識就會

生起。鼻淨色是包含在鼻十法聚中。

 

鼻十法聚

4   舌淨色

取味道為目標。它是散置於舌頭上對味道敏感的淨色，

它作為舌識的依處。當味道撞擊舌淨色時，舌識就會生

起。舌淨色是包含在舌十法聚中。

 

舌十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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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身淨色

緣取觸所緣(地、火、風三界)為目標。它是散置於全

身對觸所緣敏感的淨色，因為身淨色的關係，才能體

驗軟、硬、重、輕、粗、滑、溫、冷、壓力、支撐的

感受等等。它作為身識的依處，當觸所緣撞擊身淨色

時，身識就會生起。身淨色是包含在身十法聚中。

 

身十法聚

這 五 淨 色 是 緣 生 於 對 愉 悅 的 及 迷 人 的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等 所 緣 的 執 著 。 五 識 各 依 五 淨 色 分 別 生

起。當各式各樣的顏色及光撞擊眼淨色時，眼識會生

起，看見色所緣，然後滅去。這會促使眼門心路過程

生起，而為了清楚地認知色所緣，許多的意門心路過

程也會接著生起。對耳、鼻、舌、身淨色之生起、滅

去及其心路過程亦可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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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境色C

所 謂 的 五 境 色 ， 分 別 是 ： 色 、 聲 、 香 、 味 、 及 觸 所

緣 。 觸 所 緣 包 含 地 、 火 、 風 三 界 ， 它 們 能 被 感 覺 到

熱、冷、硬、軟、壓力、振動及支撐。在此不包含水

界是因為它無法以觸去感覺。這五境色的特相是撞擊

眼、耳、鼻、舌及身等五淨色，它們的作用是作為五

根識的目標。

五境色不但存在外境，在體內也能找到。例如：

當一個禪修者辨識胃中刚吃下的食物的四大時，酸、

甜、苦、辣等味道會呈現在他的觀照中。同樣地，當

他辨識身體的氣味時，他可能會發現這個氣味真臭。

性根色D

性根色有兩種，稱為女根色與男根色。在每一粒性根

十法聚中，只能含有一種性根色。女根色具有女性的

特相。它的現起是透過女性的特質、特徵、舉止、身

體的結構、聲音等等，讓我們知道「這是一位女性」

，女根色只有女性才有。女性的舉止是纖細的、溫柔

的，其聲音是甜美的、輕聲的。

男根色的特相是男性。它的現起是透過男性的特

質、特徵、舉止、身體的結構、聲音等等，讓我們知

道「這是一位男性」，男根色只有男性才有。男性的

舉止與聲音都是比較粗獷的及低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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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女性」陰陽人而言，當她對女性生起執著

時，她的女性特徵會隱藏起來，而男性的特徵即會顯

現。同樣地，對於「男性」陰陽人而言，當他對男性

生起執著時，他的男性特徵會隱藏起來，而女性的特

徵即會顯現。

『性根十法聚』是由「八不離色」、「命根色」

及 「 性 根 色 」 組 合 成 的 。 它 們 遍 佈 全 身 ， 從 頭 至 腳

指。

 

性根十法聚

心色(心所依處)E

「 八 不 離 法 」 、 「 命 根 色 」 及 「 心 所 依 處 」 組 合 成   

『心所依處十法聚』。有许多萬個心所依處十法聚位

於心臟內的血中，它們支持除了五根識以外的所有心

識，其中包括有分心識。每一心識只依心所依處十法

聚中的心所依處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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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依處十法聚

命根F

「八不離法」及「命根色」組合成『命根九法聚』。

誠如在心所中有一個維持名法之命的「名命根」。同

樣地，也有一個維持色法之命的「命根色」，它賦予

有情生命。「命根色」有保護維持的作用，就像池塘

中的水维持蓮花不會枯萎一般。因此，命根色的特相

是維持在「住」時的『俱生色法』。它只維持與自己

同在一粒色聚中的俱生色法，由生時至滅時。命根色

只維持如： 眼、耳、鼻、舌、身、性根及心所依處等

業生色聚的生命。缺少了命根色，身軀就會成為一具

沒有生命力的死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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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九法聚

食素(營養素)G

每一粒色聚中都有食素，它形成基本的八不離色，或

純八法聚(地、水、火、風、顏色、香、味、食素)。

食 素 即 食 物 裡 的 營 養 素 ， 它 可 以 幫 助 身 體 中 新 色 法

的成長。在每一粒色聚中的食素，受到消化之火的支

助，就會不斷的產生『食生色』，禪修者很容易就能

觀照到。

五淨色、兩種性根色、心色、以及命根色，都是

由過去生所造之業產生的色法。因此，如果你的眼睛

或鼻子有先天殘缺，那就是過去的不善業所致。同樣

地，在今生是男性或是女性，也是過去所造之業的結

果。

這十八種完成色法整體的被稱為：

 1. 有自性色 (sabhàvaråpa)，因為它們每一種都有自己

的特性，例如： 火界的熱、地界的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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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相色(salakkhaõaråpa)，它們都有無常、苦、無我

三相。每一色法的生滅都是極其迅速的。因此，

它是無常的。並且它被不斷的生滅逼迫著，所以

是痛苦的。而其中並無一個實體可得，因此它也

是無我的。

 3.   完成色 (nipphannaråpa)，因為它們是直接由業、

心、時節、及食素等諸緣所造成的。

 4.   色色(råparåpa)，它們會遭受變更或破壞。

 5.  思惟色(sammasanaråpa)，它們的三相是觀智觀照的

目標。

十種不完成色

其餘十種色法被稱為「不完成色」，因為它們不是由

四 種 色 法 之 因 直 接 造 成 ， 而 只 是 完 成 色 的 形 式 及 特

質。因此他們不是究竟真實法，也不是觀禪的目標。

它們可分為四類：

限制色1

空界

空界是劃定色聚的界限或分隔諸色聚的空隙，它是諸

色聚間的空界。就如雖然將許多蛋擺放在一起，可是

因 為 它 們 之 間 有 空 隙 ， 所 以 才 能 分 辨 出 一 個 一 個 的

蛋。相同地，諸色聚間的空隙，劃定色聚的界限，讓

我們可以分辨一個一個的色聚是不同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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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色2

所謂表色，就是將自己的思想、感受與態度表達給他

人知道的方法。共有兩種表色：身表和語表。

1   身表

身表是透過身體的移動，如：點頭、彎身、揮手、前

進 、 後 退 等 等 的 肢 體 動 作 ， 將 個 人 的 意 念 傳 達 給 他

人。例如：當我們生起心念想要靠近某人時，就會產

生許多的「心生色聚」擴散全身。而許多心生色聚中

的風界會一同和繼續地生起，令色法從一處移動至另

一處，為此身體便向前移動了，把想要靠近某人的意

念表達出來。

2   語表

語表是發出聲音以表達自己的意念。當一個人想要說

話 時 ， 在 他 的 「 心 所 依 處 」 會 生 起 許 多 的 「 心 生 色

聚」擴散全身。當這些心生色聚的地界擴散至喉嚨，

與喉嚨中的「業生色聚」的地界相碰撞時，就會發出

聲音說話，如：「來，這兒」等等，如此人的意念就

會通過語表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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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色3

 1. 色輕快性，它能夠防止或去除色法的沉重性。

 2. 色柔軟性，它可以去除色法的僵硬性。

 3. 色適業性，它具有去除色法的不適業性。

以 上 三 種 色 法 必 須 同 時 生 起 方 可 作 用 。 當 人 們

因為氣候、食物、或情緒的關係，導致身體某一部分

的四界失衡時，則身體的那部份將不再感到輕快而呈

現沉重。它也不再感到柔軟而呈現僵硬。同時在它移

動時，感到並不　容易且呈現困難及不靈巧。當四大

界平衡，身體健康或心情愉快時，三種變化色之輕快

性、柔軟性及適業性就會去除色法的沉重、僵硬及不

適業。因此，身體就會感到輕快、柔軟及適業。

相色4   

 1. 色積集是指色法開始生起的剎那。

 2. 色相續是指在色法開始生起的剎那相續至諸根具

足後，色法不斷地再生起的過程。

 3. 色老性是指色法的成熟過程，它會導致色法的衰

敗或終止。

 4. 色無常性是指色法的完全壞滅。

事實上，色積集與色相續是相同的，它們兩者皆

是色法的「生時」。我們可以稱它們為色法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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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究竟真實法中，每一種色法都會經歷三時。

那就是生時、住時及滅時。

有關十種不完成色敘述至此。

揭開色法之奧秘

人類的身體是由以上所列之二十七種色法（一個人只

有 一 種 性 根 色 ） 構 造 而 成 的 。 它 們 以 色 聚 的 型 態 生

起，並快速地生滅。一個色法的壽命期能夠維持十七

個心識的生滅。每一粒色聚都是如此地微小，以致無

法 用 肉 眼 看 到 ， 甚 至 最 小 的 塵 沙 粒 子 也 是 由 龐 大 數

量的色聚所組合成的。我們只能從最精密的顯微鏡中

觀察到的細菌，也是由無數的色聚所組合成的。但一

顆被正定訓練有素的心，卻能觀照到更微小的色法單

位。而任何色法都是不斷地生、住、滅，生、住、滅

地進行著。

色法生起之源

由於世尊的教法重點是「因緣法」，因此我們應該明

白，任何色法都不可能無緣由地生起。

色法生起、開始或產生之源有四種：

  1   業 (kamma)

  2   心 (c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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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時節	(熱能) (utu)

  4   食素 (àhàra)

1   業

假設某人在過去生，因執著於「有」（生命）而謹守

戒 律 ， 希 望 來 世 能 投 生 為 佛 陀 座 下 的 比 丘 尼 。 當 其

業 果 成 熟 時 ， 她 的 願 望 就 會 實 現 。 在 卵 子 受 精 的 剎

那，「身十法聚」、「心所依處十法聚」及「性根十

法聚」等三十種色法就已經生起構成胚胎。這三十種

色法的生起或完成就是「色積集」，當諸根具足後，

伴隨生起的就是「色相續」。同時眼、耳、鼻及舌等

十法聚也逐漸地生起。「五淨色」是分別緣生於對觸

受、顏色、聲音、氣味及味道的貪著。「女性根十法

聚 」 的 生 起 也 是 果 報 ， 來 自 一 個 人 渴 望 成 為 女 性 的

業。女性根的色法遍滿全身，將具有女性的標誌、特

徵、特質及身軀結構等等清楚地顯示出來。支持「結

生心」的「心所依處」也是『業生色』。因而可知，

「八不離色」、「五淨色」、「性根色」及「心所依

處」等都是『業生色』。

根據經典記載，人們過去生所造之業決定人類今

生的性別、長相、壽命及健康。在《中部‧小業分別

經》(Majjhima Nikàya, Cåëakamma Vibhaïga Sutta)中所述，

我們可以知道，眾生的五官端正莊嚴，是因為不發脾

氣所致。而健康則是不虐待他人與動物的結果。長壽

是則不殺生之故。而有些則是因為眾生過去的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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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具有餓鬼或畜生等等完全不同的出生與長相。誠

如佛陀所言，輪迴的直接因素是業，但令業產生果報

的卻是伴隨的渴愛。因此，渴愛是所有的「業生色」

（如前述的三十種色法）生起的根本因素。由此，我

們明白了第二聖諦 苦集聖諦的真實法義。組成身

體 的 業 生 四 大 元 素 及 所 造 色 則 成 為 我 們 所 執 取 的 目

標，即是第一聖諦：苦聖諦。

2   心

所有依靠「心所依處」生起的心識，才能產生「心生

色 法 」 。 例 如 ： 當 你 想 要 說 話 時 ， 請 注 意 「 心 所 依

處」，你可以觀照到，因為想要說話的心念，生起千

千萬萬的心生之「純八法聚」，並佈滿全身。在喉嚨

中 也 有 許 多 的 「 業 生 色 聚 」 ， 透 析 這 些 色 聚 將 會 發

現，它們至少都含有「八不離色」。當「心生色聚」

擴散至喉嚨時，其中的地界會撞擊在喉嚨中的「業生

色聚」中之地界，因此就會產生聲音，所以話就說出

來了！就像當你敲打門戶時，因為手中的地界撞擊於

門中的地界，會發出聲音一樣。這就是『語表色』。

又或者，當有人想要與朋友握手的心念生起時，就會

產生許多的「心生色聚」佈滿全身。而「心生色聚」

中的風界會促使手擺動。因此，他就能擺動他的手並

傳達他的意念。這就是『身表色』。所以，身表、語

表及純八法聚都是『心生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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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一 個 人 生 氣 時 ， 當 然 也 會 產 生 許 多 的 「 心 生

色聚」佈滿全身。因為瞋心，色聚中的火界就會特別

的旺盛且明顯。這個火界會讓身體發熱並加劇風界的

運作，導致出現心跳加速、滿臉通紅及呼吸粗重的現

象。甚至引起身體的顫動及發抖。不過，當人修得深

沈的禪定時，身體內部就會產生許多強而有力的「心

生色聚」。由於專注的心會令所有色聚中的顏色變得

非常明亮。當許多的色聚同時生起時，色聚中明亮的

顏色會一個緊接著一個地密集生起，提供亮光。「心

生色聚」所產生的亮光，只能在身體內部生起，也只

有禪修者他們自己能觀照得到。

3   時節或熱能

每 一 粒 「 業 生 色 聚 」 、 「 心 生 色 聚 」 、 「 時 節 生 色

聚」以及「食生色聚」都含有火界。每一個火界達到

「住時」，就會產生新一代的色聚稱為時節生色聚。

這是時節的法則(utu niyama)。此新一代的「時節生色

聚」也含有火界，而此一火界又會產生第二代的「時

節生色聚」。「業生身十法聚」裡的火界也會製造新

一代的「時節生色聚」。接著，他觀照“第一代時節

生色聚”中的火界能再製造“第二代的時節生色聚”

。第二代也能以同樣的方式再製造。因此，「業生色

聚」中的火界，可以一代接著一代地繼續製造四代及

五代「時節生色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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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內部及外部皆能產生「時節生色」。內部之

時節生色包括：未經消化的食物、膿、糞便、及小便

等等。比如，當我們吃進太多辛辣的食物　會導致硬

便、長青春痘、小便赤黃等等。外部的時節生色則包

括：海洋、高山、石頭、食物、衣物、珠寶、錢、桌

子、屍體及其他一切物質。

一具屍體是由時節生色維持的。一旦禪修者能觀

照屍體的四界，那時他們會看到屍體粉碎成數以萬計

的色聚，其色聚中的火界會製造新一代的「時節生色

聚」，然後這新一代色聚的火界又會製造出第二代的

「時節生色聚」。就這樣一直源源不斷地再製造更多

的色聚。這樣的過程會持續地發生，直到「時節生色

聚」中的火界力量變弱至只能製造少量的「時節生色

聚」。如此一來，屍體也隨之腐爛，最後化為塵土。

而當火界停止再生時，甚至連塵土都會自世上消失！

緣起法的特性就是無常，因為它的「因」是那麼的不

穩定及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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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素

無論是內部或外部的色聚都含有『食素』。當外部食

素被吞下後，受到消化之火之支持，即能產生“第一

代 ” 的 『 食 生 純 八 法 聚 』 。 胃 中 未 消 化 之 食 物 屬 於    

「時節生色」每一粒時節生色聚含有「八不離色」。

當「時節生色聚」的「食素」，受到圍繞在胃四週的

「業生消化之火」的支助時，其「食素」會產生新一

代的色聚，稱為『食生色』(àhàraja råpa)。這些「食生

色聚」會擴散至全身，其中的「食素」能滋养色身維持

我們的體力。在這些新一代的『食生色聚裡的食素』的

支助下，身體中的「業生色聚」、「心生色聚」、「時

節生色聚」及繼起的「食生色聚」中的「食素」，就會

產生許多一代又一代的「食生色聚」。

由四因（業、心、時節、食素）形成的所有色聚

中的「食素」，只有在「業生消化之火」的幫助下，

才具有再生的能力。我們一天裡所吃下的食物，它的

食 素 ， 能 夠 維 持 身 體 長 達 七 天 之 久 ， 至 於 「 食 生 食

素」能製造多少代色聚決定於食物的品質。

所謂的消化之火，是『業生命根九法聚』中的火

界。它們遍及全身。當注射藥物至身體時，藥物中的

「食素」會被消化之火消化並擴散至全身。因此，健

康適宜的食物，在強有力的消化之火（善業形成的）

的支助下，能夠產生許多代的健康色法，進而維持人

類健康的生命。相反地，則會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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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食生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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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色如何產生色相續流

色法轉起的次第

1   業生色

在一個人的生命裡由四種原因產生的色法，究竟在何

時 生 起 及 形 成 的 呢 ？ 在 「 結 生 心 識 」 的 「 生 」 時 ，

身、性及「心所依處十法聚」等「業生色」(kammaja-

råpa)就開始形成，並且在隨後的每一個小刹那持續的

產 生 色 法 。 每 一 心 識 都 須 經 歷 生 、 住 、 滅 三 個 小 剎

那。

 

2   心生色

「結生心」隨後生起的是「有分心」，「心生色法」

(cittaja-råpa)就是從「有分心」的「生」時開始產生的。

之後，在生命期裡，它都會持續地於每一個相續心識的

「生時」產生。但「結生心」無法產生「心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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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心初來到新一世，所以投生時（结生識生起的

那一刹那）只有「業生色」生起。「雙五識」因力道

弱，所以不能產生心生色法。名法在「生」時力道最

强，因此「心生色法」只有在心的「生時」生起，不

會在心的「住時」或「滅時」生起。

 

3   時節生色

「時節生色」(utuja-råpa)是從「結生心」的「住時」

開始產生，當「業生色聚」裡的火界達到住時即能製

造「時節生色」。自此後的一世當中，由一切四種因

產 生 的 色 聚 裡 的 火 界 都 能 在 「 住 時 」 產 生 「 時 節 生

色」，誠如心識一樣，色法也須歷經生、住、滅三小

剎那。色法在「住時」最有力，所以火界只有在「住

時」產生「時節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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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生色

體內的每一粒色聚皆含有「食素」(ojà)。當“體內”的

「食素」(自結生時即存在於每一色聚中)遇到“體外” 

的「食素」(來自食物)，並在消化之火的幫助下，便

開始產生許多散播至全身的『食生色』。

死亡時刻

在臨終時，之前生起的「業生色」會持續存在　至死

亡 識 的 那 一 剎 那 ， 然 後 滅 盡 。 隨 後 ， 「 心 生 色 」 及

「 食 生 色 」 也 滅 盡 。 此 後 ， 在 屍 體 裡 ， 只 剩 下 「 時

節」所產生的「色相續流」。

名色相互依存

『名法』與『色法』之間到底有何牽連？名法必須依

靠 「 心 所 依 處 色 」 或 「 五 淨 色 」 ， 如 ： 「 眼 淨 色 」

、 「 耳 淨 色 」 等 等 ， 才 能 生 起 。 所 以 ， 「 名 法 」 必

須 依 靠 「 色 法 」 才 能 生 起 。 除 了 在 無 色 界 地 的 「 無

色界心」，因為無色界地的有情是沒有「色法」的。

「色法」，不僅是名法的依處，也是名法取悦及執取

的所緣。如我們的五淨色，七境色，性根色等。而善

與不善的名法能產生相符的優良及劣等的色法。優良

的色法如梵天、天神及人類的色身（四大），劣等的

色法如四惡趣眾生的色身，名法的多樣化產生各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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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色法，有莊嚴的、醜陋的、健康的、衰弱的等。

若讓心沉迷於貪、瞋與痴等煩惱，身體就會因爲不健

康的心生色而失去平衡或生病。所以，名色是相互依

存的。

色非自我

心、心所及色法的結合，形成世俗所說的人類、天神

或動物。只因為人類不明白色法是不斷變異的，是緣

起法，及具有毀壞、分裂及滅盡的本質，所以就錯認

色法為“自我”。他們被這種想法給迷惑了，認為：

色就是我的，我就是色，及色法是我的“自我”。如

此一來，由錯誤的想法而引生貪愛、我慢及邪見。這

三個心所是延長輪迴的妨害法(papa¤ca dhamma)。心、

心 所 與 色 法 持 續 不 斷 地 現 起 形 成 一 期 又 一 期 的 新 生

命，這就是輪迴(saÿsàra)，即“永久的漂泊”。相對於

無始漫長的輪迴，一世的生命只不過是飛逝的一剎那

罷了！

生命對許多人而言是神秘不解的，但對於擁有觀

智的禪修者，這奧秘却輕而易舉的被揭開了！ 



「加害於無辜之人，

如逆風撒沙，

最終仍回歸自己。」

《法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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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究竟真實法是『涅槃』(Nibbàna)。它是出世間

的 ， 即 超 越 名 色 或 五 取 蘊 的 世 間 。 所 謂 涅 槃 是 表 示

熄 滅 了 世 間 的 貪 、 瞋 、 痴 之 火 ， 並 且 最 後 自 有 為 世

間 的 痛 苦 中 解 脫 出 來 的 一 種 境 界 。 它 是 「 無 為 法 」

(asaïkhata dhamma)。另外的三個究竟真實法 心、心

所及色都是「有為法」(saïkhata dhamma)，是因緣和合

的，而因緣總是無常的。每一個有為法都具有三個特

性：生起(uppàda)、變異(thitassa a¤¤athatta)及滅盡(vaya)。

由因緣和合而成的諸行法必定是無常的。如果諸因緣

都受變異及滅盡的束縛，又怎麼能夠說諸果是永恆的

呢？就因為它們是短暫的，無法被把握的及被生滅壓

迫，所以它們勢必是痛苦的。

然而涅槃卻不是任何因緣和合的法。因此，它不

受任何產生、變異及滅盡的影響。它是常、樂及無我

的。

涅槃是「四道」 (magga) 和「四果」 (phala) 的所

緣。道和果只有透過培育觀智才能證得。在未證悟涅

槃前，一個人必須逐步地培育不同階段的觀智。這些

觀智分別是：

涅槃
(NIBBâ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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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色分別智 (nàmaråpa-pariccheda-¤àõa)

 2.  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a-¤àõa)

 3.  思惟智   (sammasana-¤àõa)

 4.  生滅隨觀智 (udayabbaya-¤àõa)

 5.  壞滅隨觀智	(bhaïga-¤àõa)

 6.  怖畏現起智 (bhaya-¤àõa)

 7.  過患隨觀智 (àdnava-¤àõa)

 8.  厭離隨觀智 (nibbidà-¤àõa)

 9.  欲解脫智    (mu¤citukamyatà-¤àõa)

 10. 審察隨觀智 (pañisaïkhà-¤àõa)

 11. 行捨智      (saïkhàrupekkhà-¤àõa)

 12. 隨順智      (anuloma-¤àõa)

 13. 種姓智      (gotrabhu-¤àõa)

 14. 道智         (magga-¤àõa)

 15. 果智         (phala-¤àõa)

 16.	省察智       (paccavekkhana-¤àõa)

當一位修行人的觀智透過思惟諸行法(有為法)的

無 常 、 或 苦 、 或 無 我 的 特 相 而 達 到 成 熟 時 ， 就 能 證

得涅槃。於彼時，『出世間安止心路』(sotàpatti magga 

vãthi)就會生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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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第一次證得道和果

首先，有分波動了一個心識剎那後，有分心即中

斷。接著，意門轉向心生起，思惟諸行法為無常、或

苦、或無我。然後，一種「欲界智相應廣大善心」會

生起四次作為速行心，分別執行不同的作用：

 1.  遍作心 (parikamma) : 它預備心流證入道心。

 2. 	近行心 (upacàra) : 它已接近道心。

 3. 	隨順心 (anuloma) : 它協調之前的欲界心及之後的

道心。於此剎那之後，彼修行人的心便不會再進

入有為法的任何範疇。

 4. 種姓心 (gotrabhu) : 它取無相、不轉起、滅、涅槃

為所緣，是超越凡夫種姓(puthujjana)進入聖者種姓

的轉戾點。它給予「當如是生」的道跡之後就滅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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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 不 容 緩 ， 道 心 無 間 相 續 地 隨 從 種 姓 心 生

起，摧破那未曾催破的貪、瞋、及痴。道心只生

起一次，它取涅槃為所緣。道心之後，緊接著生

起二至三個果心，果心是「果報心」，它也是取

涅槃為所緣。至此，此一修行者便成為須陀洹聖

者。在此之後，他的心再次沉入「有分」。

雖 然 種 姓 心 取 涅 槃 為 所 緣 ， 但 是 它 無 法 如 道 心

一般能斷除煩惱。道心只生起一個心識剎那就滅去。

循著輪迴，同樣的道心絕不會生起第二次。雖然只生

起一次，但是它強大的力量足以斷除煩惱、了知四聖

諦。須陀洹道心能斷除三結：

 1.  身見或我見 (sakkàya-diññhi)

  行者不再誤認五蘊為我、我的、或我的自我。

 2.  戒禁取	(sãlabbata-paràmàsa)

  行者不再執著地相信實行儀式能趣向解脫。例如

修習模仿牛和狗的行為。又或以各種形式折磨身

體，如長期睡在針板上等等，認為那樣的修習可

以淨化煩惱並且解脫輪迴。此外執著於吃素、唸

經、持戒並以為如此修習可以解脫煩惱，也是戒

禁取。

 3.  疑 (vicikicchà) 

  疑即對佛、法、僧三寶的懷疑。當一位修行人成

為須陀洹聖者後，他對佛、法、僧三寶就具足不

可動搖的信心。蘇巴普陀(Suppabuddha)就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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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例子。痲瘋病患蘇巴普陀（《法句經》66）

在專注地聽聞佛陀說法後，當下就徹知法義，證

得須陀洹果。而當聽眾散去後，他就跟隨佛陀回

到精舍。此時，帝釋天王(sakka)想要考驗蘇巴普陀

對三寶的信心，因而出現在他的面前說：「你只

不過是個孤苦無依，靠乞討維生的窮人。現在，

只要你否定佛、法、僧並且宣稱它們對你是無用

的 ， 我 就 給 你 無 限 的 財 富 。 」 蘇 巴 普 陀 回 答 ：   

「你錯了！我絕不是一個孤苦無依的窮人，我是

一個富人。因為我擁有聖者所擁有的七聖財：我

有信(saddhà)、戒(sãla)、慚(hiri)、愧(ottappa)、多聞

(babu-suta)、布施(càga)、慧(pa¤¤à)。」之後，帝釋天

王便前往佛陀處所並向世尊敘述他與蘇巴普陀之

間的對話。佛陀開示說：「既使一百個或一千個

帝釋天王也很難影響蘇巴普陀，讓他動搖對三

寶的信心。須陀洹聖者對三寶的信心就是如此

的堅定不移。」

須 陀 洹 道 心 能 縮 短 生 死 輪 迴 。 當 須 陀 洹 聖 者 在

天界與人間之間輾轉輪迴七次後，無論他多麼放逸，

仍 獲 得 永 恒 的 解 脱 。 他 會 堅 守 五 戒 。 誠 如 古 入 達 拉

(Khujjutarà)的例子一樣。古入達拉是佛陀的在家女弟

子，她是莎瑪瓦蒂王后(Sàmàvatã)的侍女。她在聽聞佛

陀說法之後就證得須陀洹果，心中感到非常的寧靜及

喜悅，不知不覺地她的內心起了變化，她整個人脫胎

換骨了！由於一個已證道的聖者是不可能隱瞞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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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失，所以她向莎瑪瓦蒂王后坦承她過去並未誠實地

履行職務：她曾經將王后欲購買花的錢，自己私藏一

半，只用一半的錢去買花。仁慈的莎瑪瓦蒂王后原諒

了她。她不同以往的是對三寶有不可動搖的信心及成

為堅守五戒的須陀洹聖者。

證得須陀洹道果後，就永遠關上四惡道之門，這

是極大的吉祥。它能真正體驗到七聖財的利益，並捨

棄邪道。道心是善心，果心則是果報心。每一個道心

都會促使與之相符的果心，自動地緊接著道心之後生

起，這是出世間法的特質：無時或無間(akaliko)。而世

間善法如布施，卻是需要經過一段特定的時間或遲至

一天、十天、一個月、四年、十年，或甚至往後好幾

世之後，才會產生果報。但是，出世間道心是立即產

生果報的。

道 心 與 果 心 之 間 有 何 不 同 ？ 道 心 的 作 用 是 斷 除   

（或永遠地減弱）諸煩惱。果心的作用則是體驗因相

符的道心所帶來的某種程度之解脫。

每 一 個 聖 道 智 在 生 起 時 ， 執 行 四 種 作 用 ， 即 ：

遍知、斷除、證悟及開展。誠如一盞燈在一剎那中同

時執行四種作用般 燃燒燈芯、出現亮光、驅逐黑

暗、及消耗燈油。同樣地，在一個剎那中，聖道智同

時徹知四聖諦：了知苦諦、斷除集諦、體證滅諦（涅

槃）、及開展道諦（八正道）。此意指為何？即道心

以涅槃為所緣，了知、照見及證悟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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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須陀洹道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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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須陀洹道心以涅槃為所緣生起時，三十六個相

應心所也緣取涅槃為所緣同時生起。哪三十六個心所

呢？分述如下：

 1.  觸：導致須陀洹道心連同相應心所與涅槃接

觸。

 2. 受：體驗涅槃的寂靜。

 3. 想：標記『這就是涅槃！』。

 4. 思：敦促相應名法對涅槃採取行動。

 5. 一境性：把相應名法專注於涅槃。

 6. 名法命根：維持相應名法之壽命。

 7. 作意：指引相應名法朝向涅槃。

 8. 尋：將相應名法安止於涅槃。

 9. 伺：將相應名法重複地置於涅槃。

 10. 勝解：確定『這是涅槃！』。

 11. 精進：努力支持相應名法並努力認知涅槃。

 12. 喜：滿意涅槃。

 13. 欲：想要證得涅槃。

 14. 信：對涅槃深信不疑。

 15. 念：促使相應名法不忘失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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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7. 慚與愧：在證得道智時，犯錯之欲就已經斷

除。因此，在證得的同時，慚愧的道德力量

就已經具足了。

 18. 無貪：不貪著涅槃是「我的」。

 19.  無瞋：當體證涅槃時，是友善愉快的心境。

 20. 中捨性：平衡心與心所以便能同時均衡地對待

涅槃。

 21. 22. 身輕安與心輕安：在取涅槃為所緣時，相應名

法皆輕安。

 23. 24. 身輕快性與心輕快性：在取涅槃為所緣時，相

應名法皆輕快。

 25. 26. 身柔軟性與心柔軟性：在取涅槃為所緣時，相

應名法皆柔軟。

 27. 28. 身適業性與心適業性：在取涅槃為所緣時，相

應名法皆具適應力。

 29. 30. 身練達性與心練達性：在取涅槃為所緣時，相

應名法皆是健全熟練的。

 31. 32. 身正直性與心正直性：在取涅槃為所緣時，相

應名法皆具正直性。

 33. – 35. 正語，正業及正命：這三種屬於八正道的美

心所各自執行斷除造惡語、惡行及邪命的傾

向之作用。

 36. 慧根：徹見涅槃並去除覆蓋四聖諦的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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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須陀洹道心的慧根相應心所，是能徹知四聖

諦。它執行四種作用：

 1. 了知苦諦 了知五取蘊的苦諦。

 2. 斷除集諦 斷除了一切強得足以導致投生至四

惡道的渴愛、貪欲。

 3. 體證滅諦 體證了這唯一之無為究竟法 涅

槃。

 4. 開展道諦 照見涅槃，稱為正見。把名法安置

於涅槃，稱為正思惟。努力體悟涅槃，稱為正精

進。不忘失涅槃，稱為正念。心一境性於涅槃，

稱為正定。道心斷除一切違反正語、正業及正命

的染污。因此，當禪修者證悟涅槃的時候，所有

的八正道也都被開展出來了。所以，只有聖者才

能透過道心真正地徹知四聖諦。當他證到阿羅漢

道智時，他即能徹底地終止生死輪迴。正如佛陀

在《相應部》(Saÿyutta Nikàya)所言：

「諸比丘，由於不徹知、不通達四聖諦，

你我長久以來不斷地生死輪迴。

但是，當徹知、通達四聖諦，

滅盡對生命的渴愛，摧毀輪迴之因，

就會中止生死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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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聖者共有四種：須陀洹聖者(sotàpanna)， 斯陀

含聖者(sakadàgàmã)，阿那含聖者(anàgàmã)，及阿羅漢聖

者。每一位聖者皆能進入與其證得的道心相符之『果

定』(phala samàpatti)，其作用是體驗涅槃的寂靜清涼。

當聖者進入果定(phala samàpatti)時，果心會取涅槃為所

緣連續地生滅，時間可達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

甚至更久。

 

欲 證 得 果 定 ， 須 陀 洹 聖 者 須 持 續 地 觀 照 有 為 法

的三相 無常、苦、無我，直到『果定心路過程』

(phala samàpatti vãthi)生起。當諸行法的三相之一進入須

陀洹的意門心路時，有分波動兩次後即中斷，然後意

門轉向心轉向那個相，隨後遍作、近行及隨順生起也

是取同樣的相為所緣。接著是『淨化』(vodàna)，取涅

槃為所緣。之後，果心生起體驗涅槃的寂静，至於果

圖10：果定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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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 槃

心生滅時間或入果定的時間依禪修者所願，可長達七

日。最後，有分心再度生起，禪修者自果定中出定。

在此果定心路過程中，淨化心取代了種姓心，那

是因為在證得道心時，凡夫的種姓已經永遠的被斷除

了。

了解涅槃與道果心路過程後，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唯有涅槃在，並無體悟者」。



「諸比丘！

生死輪迴的源頭是無法察知的。

在生死輪迴中一再流轉的眾生，

被無明所蒙蔽、

被愛欲所束縛的起點是難以得知的。」

《皮帶束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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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研究各種的心、心所、及色法，或簡言之，為何

了 知 『 名 色 』 是 如 此 地 重 要 ？ 因 為 這 三 者 就 是 『

五 蘊 』 ， 是 有 情 執 著 為 「 我 的 」 （ 貪 愛 ） 、 「 我 」

（ 慢 ） 、 我 的 「 自 我 」 （ 邪 見 ） ， 而 導 致 痛 苦 的 因

素。它们是觀智的目標，也是苦諦，透過觀禪，它們

會 被 徹 底 地 了 知 。 在 佛 陀 成 道 後 所 開 示 的 第 一 部 經

《轉法輪經》中，佛陀說：

「何謂苦？簡而言之，五取蘊即是苦。」

何謂五蘊？

1   色蘊 (råpakkhandha)：是四大與二十四所造色。這

一切色無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內在或外在

的，殊勝或低劣的，粗糙或微細的，遠或近的，

都稱為色蘊。

2    受蘊 (vedanàkkhandha)：是指受心所。一切受，無

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內在或外在的，殊勝

或劣等的，粗糙或微細的，遠或近的，都稱為受

蘊。

名色即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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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想蘊 (sa¤¤àkkhandha)：是指想心所。一切想，無

論是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內在或外在的，殊勝

或低劣的，粗糙或微細的，遠或近的，都稱為想

蘊。

4    行蘊 (saïkhàrakkhandha)：是除了受與想二個心所

之外的其他五十個心所。無論是過去、現在或未

來的，內在或外在的，殊勝或低劣的，粗糙或微

細的，遠或近的，這些都稱為行蘊。

5   識蘊 (vi¤¤àõakkhanda)：是相當於八十一種心識     

〈不包括八個出世間心〉。無論是過去、現在或

未來的，內在或外在的，殊勝或低劣的，粗糙或

微細的，遠或近的，都稱為識蘊。

五蘊就是名色，只是名稱不同。眾生對這五蘊帶

有很強的執取，比如：色蘊被執取為「色即是我」、

「我擁有色」、「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同樣

地，受、想、行與識蘊也分別的被這四種邪見執取。

因 此 ， 眾 生 對 此 五 蘊 共 有 二 十 種 邪 見 。 誠 如 佛 陀 所

言，五取蘊是苦諦，這是首先應被徹知的！佛陀繼

續地說，他已經了知苦諦。因此我們研究這些有為法

是如此的重要！因為它們是觀智的目標，必須是首先

被了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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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心路過程

心流如河水般一路延續不斷地流動，直到臨終時刻。到

那時，下列三種目標之一，必定會呈現於臨終者六門之

一的最後速行心路過程，稱為『臨終心路過程』。

臨終時會出現的三種目標分別如下：

1   業(kamma)

  為過去所造作的善業或惡業。一個人造下的善惡

業，如果在臨終時成熟，它們便會出現於臨終意

門心路。例如：一位僧侶可能會看到他自己好像

正在講經佈道。或一位樂於布施者可能會看到自

己好像正在供養食物予僧伽。但一位屠夫可能會

看見自己好像正在宰殺動物。

2   業相(kamma nimitta)

  業相是造業時用的工具。對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而

言，善的業相可能顯示寶塔、或曾經用來供養的

油燈、水果、花、食物、袈裟等等。而不善的業

相可能包括刀、槍、酒、炸彈、毒藥、或造惡業

時 曾 經 用 過 的 任 何 工 具 。 這 些 業 相 包 括 了 色 、

聲、香、味、觸等所緣。有些人曾經造作令人讚

嘆的善行，如：建造醫院、孤兒院或修橋鋪路，

那麼在臨終時刻，將會看到醫院及孤兒院等的業

相。相反地，曾經宰殺動物的屠夫則可能聽到受

難動物的哀嚎、或嗅到血腥味、或看到宰殺時所

用的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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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趣相(gati nimitta)

  此相會出現在臨終時刻，顯示臨終者下一世將投

生 的 去 處 。 假 如 某 人 因 為 殺 生 或 邪 淫 的 惡 業 成

熟 ， 即 將 投 生 至 地 獄 ， 他 可 能 會 看 到 狂 吠 的 黑

狗、青面獠牙的獄卒在拖拉他、或看到地獄之火

冒出。他同時可能感受到熱等等。假如他即將投

生至人間，他可能會看到在母親子宮中的紅血。

許多在帕奧禪林的修行者都看到前一世母胎中的

紅血。假如某人即將投生至畜生界如：猴子、老

虎、獅子等等，他可能會看到一座森林。假若某

人即將投生至天界，他　可能就會看到亮光、宮

殿或天神，或聽到天樂。

除了阿羅漢之外，這三相(nimitta)之一必定會在

所有有情的臨終心路過程中生起。為甚麼會出現這些

相呢？這是因為過去業已成熟，將導致下一世的結生

心。在此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好問題，那就是 既然

我們曾經造作過種種業，何種業會優先成熟呢？

果報的次序

依業產生果報的次序，共有四種業，即：

  1   重業 (garuka kamma)

  2   臨死業 (àsanna kamma)

  3   慣行業 (àciõõa kamma)

  4   已作業 (katattà k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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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業

重業(garuka kamma)是強而有力的業，它必定會產生下

一世的結生。在善的方面，屬於重業的就是證得色界

禪與無色界禪，並且維持禪那直至臨終時刻。因此可

以肯定他會往生色界或無色界。出世間道心也是一種

重業，因為它關閉了四惡道之門，此人永遠也不會往

生四惡趣。在不善的方面，屬於重業的有五種(亦稱五

無間業)：

 a. 分裂僧團

 b. 出佛身血

 c. 殺阿羅漢

 d. 弒母

 e.  弒父

這裡有一則描述不善重業是如何導致投生地獄的

故事：

佛 陀 的 表 兄 弟 提 婆 達 多 ， 他 嫉 妒 佛 陀 擁 有 比 自

己更多的尊重、榮譽及供養。因此，他渴望代替佛陀

領導僧團。就在貪、瞋、嫉妒等惡心所的影響下，他

企圖殺害佛陀。有一天，趁佛陀於靈鳩山山腳下經行

時，提婆達多由高處推下一塊岩石，意圖殺死佛陀。

結果，岩石的碎片打傷了佛陀的腳姆指。這就是提婆

達多所犯的第一個重業。殺害佛陀失敗後，他嘗試另

一個策略，他在比丘們舉行波提木叉時，帶領一群新



146

揭 開 生 命 的 實 相

進的僧伽隨他離開，試圖分裂僧團的團結。不過，佛

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及目犍連尊者，將大部分

的僧伽又帶回僧團。這是他所犯的另一個重業，導致

他死後立刻投生地獄。在死前，他被大地給吞噬並墮

入阿鼻地獄裡。

堅持於否定因果觀念或業果法則的邪見，假若直

到臨命終時仍不捨棄，則也被視為是一種重業。任何

人只要造作其中一項重業，此生他將無法證得禪那或

涅槃，因為該惡業會形成一種無法突破的障礙。這就

是為何阿闍世王在殺害自己的父親之後，第一次聽聞

佛陀的開示時，雖然已經擁有一切證悟須陀洹道果的

因緣，但卻不能證得須陀洹道果的原因。

2   臨死業

臨死業是在臨死前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即將生起之前

所憶起或所造的業。若無重業，則臨死業會優先成熟。

有 數 則 關 於 臨 死 業 的 故 事 。 其 中 一 則 是 《 法 句

經》裡瑪塔侃達理的故事。瑪塔侃達理是一位吝嗇大

富翁的獨生子，由於他的父親不願花任何錢為他延請

醫生，所以他即將死於黃疸病。這位父親甚至還將他

垂死的兒子移置大門外，以防來探訪他兒子的親戚朋

友入屋來，瞧見他的財富。此時，佛陀以天眼通觀察

到這可憐男孩的悲慘困境，為了救度他，莊嚴的佛陀

出現在他的面前。當瑪塔侃達理看到佛陀時，心中充

滿無比的清淨及極度的虔誠。就在那個時刻，他帶著

對佛陀甚深的信仰往生並立即投生至天界。這是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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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死業，是瑪塔侃達理於死亡前在心中所造的，導致

他投生至善趣。佛陀說：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

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

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

下面的例子，說明不善的臨死業所產生的影響。

在 佛 陀 時 代 ， 有 一 位 比 丘 被 供 養 一 件 上 等 質 地 的 袈

裟 ， 他 非 常 地 喜 愛 並 執 著 它 。 但 是 ， 在 還 未 穿 上 它

時，他就死亡了。因為臨終時強烈的執著心，他死後

投生成為一隻跳蚤，寄生在他最喜愛的袈裟摺層中。

喪 禮 結 束 後 ， 比 丘 們 ， 要 將 他 的 衣 物 分 發 出 去 。 就

在這個時候，佛陀以天耳通聽到那隻跳蚤因自己的財

物被發放外送而發出慘烈的叫聲。於是，佛陀請阿難

尊者暫緩七天再行分發。當問其原因時，世尊說明：

因為執著袈裟，此比丘已經投生為一隻跳蚤住在袈裟

中 。 假 如 此 時 將 袈 裟 取 走 ， 跳 蚤 的 瞋 心 會 導 致 他 下

一世投生至地獄。七日後，他所累積成為一位比丘的

善 業 將 會 成 熟 ， 他 就 可 以 投 生 至 天 界 。 在 這 個 例 子

中，這位善良比丘的唯一過失就是，對他的袈裟心懷

執著。因為此一比丘的執著與貪根心相應，並且至臨

命終時仍不捨棄，所以其「不善臨死業」是有力的，

足以導致投生至惡趣，儘管在惡道的時間是多麼的短

暫 。 警 惕 ！ 任 何 我 們 所 擁 有 的 財 物 、 孩 子 、 親 人 等

等，都會成為我們臨終時執著的目標。

在 此 我 們 既 然 已 經 明 白 臨 死 業 的 重 要 。 兒 女 或

親戚朋友們就應該避免在臨終者的面前哭泣或為爭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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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而吵鬧不休，因為這樣會干擾臨終者心的平靜。

眷屬們應該取而代之地做一些能夠幫助臨終者擁有善

的臨死業之安排，這才是正確的。例如，他們能以臨

終者的名義布施並讓他知道而心生歡喜，將佛像放置

在他可以看見的地方，以便讓他心生信仰及喜悅，用

花或香來佈置讓環境顯得莊嚴及安祥，邀請僧伽或善

友來幫他念佛或誦經，以引導他的心生起善念，對他

修行慈心禪，引導他的心緣取他平時修行的業處，如    

「 安 般 念 」 ， 提 醒 他 以 前 所 造 的 善 業 等 等 。 這 些 種

種安排的用意是為了激起臨終者的善念，讓他能安祥

地、歡喜地往生，以確保他下一世能投生善趣。

當一個人投生善趣時，如人間或天界，他就會有

許多的機會培植善行。而當人們累積許多善業時，那

些隨著累世輪迴積聚的惡業的力量就會轉弱，不會如

此地快速成熟。縱然成熟了，也會因為善業的支助而

減輕果報的力量。

3   慣行業

慣行業是指任何時常性、習慣性造作的善或惡行。對

屠夫而言，他的慣行業是宰殺動物。對醫生而言，他

的 慣 行 業 是 醫 治 病 人 。 而 對 於 虔 誠 的 佛 教 徒 而 言 ，

他們的慣行業可能是供養四事給僧伽、持守五戒或八

戒、聽經聞法、修習止禪或觀禪、及以花、燈和香供

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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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舉《法句經》中的例子說明慣行業是如何

在下一世形成果報：

在舍衛城住著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人稱如法居士

(Dhammika)，他為人端正且好善樂施。經常供養食物及

其他生活必需品給僧伽。如法居士的許多孩子，全傚

仿其父。當如法居士因病重躺在病床上時，他請求僧

伽為他誦《四念處經》(Satipaññhàna Sutta)。就在誦經的

當時，如法居士看到他下一世的趣相：出現分別來自

六天界的六輛輝煌馬車，準備接引他至祂們的天界。

由於他想要繼續聽經，不希望被中斷，所以他示意請

求天神們等一下。但是比丘們會錯意，就停止誦經。

如法居士的孩子們看到他們父親反常的樣子，就開始

哭泣。過了一會兒，看似失去意識的如法居士又恢復

神識，看到他的孩子們正在哭泣而誦經的僧伽們則不

見了，他感到非常迷惑。當知道原委後，他向大家解

釋，他是向駕著馬車的天神示意，並非比丘。為了證

明他所言不虛，他要孩子們瞄準兜率天的馬車，向空

中拋出花圈。結果，由於趣相只有臨終者才看得到，

因此他們無法看到馬車，只看到花圈掛在空中。在說

服他的孩子們必須如他生前般的繼續行善之後，他就

過世了，並且立刻投生成為兜率天的天神。

此 外 還 有 另 一 個 慣 行 業 的 好 例 子 ， 是 來 自 帕 奧

禪修中心一位女性修行者的經驗。當她修至「緣攝受

智」時，她看到自己在前二世是一隻雄水蛇。牠堅守

五 戒 ， 不 願 為 了 食 物 而 犯 殺 戒 ， 根 本 無 視 自 己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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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牠只是張開嘴巴並不刻意捕食，假如有魚兒偶爾

進入嘴巴再掉入胃中，就隨牠吧！由於持守不殺生戒

的善慣行業，當水蛇餓死後，牠投生至天界。

沒有臨死業，慣行業即會決定下一世的投生處。

最好的慣行業就是修行止禪與觀禪。假如我們能培養

隨時保持正念在禪修業處的習慣，臨命終時，由於我

們 慣 性 的 修 行 ， 自 然 地 我 們 的 意 念 就 會 回 到 禪 修 所

緣上。這是強而有力的善業，會導致死後絕對投生善

趣。

說 明 慣 行 業 的 最 佳 例 子 之 一 ， 就 是 佛 陀 時 代 一

位比丘的故事。這位比丘過著自給自足的修行生活，

他唯一的願望就是隱退叢林，非常急切地想成為阿羅

漢。他努力不懈地修行，以致於不但嚴重地損害自己

的健康，更是無法入睡成眠。直到有一天，由於他忽

視那如刀割的胃痛，終於在經行時，不支倒地而亡。

因為在臨終時刻，他的心念還在禪修所緣上，所以立

即投生至三十三天。他化生在豪華的宮殿裡，身穿雄

偉的天神服裝，那裡有一千位仙女正急著要見他們的

主人。但是，這位可憐的比丘完全無意識到他已經離

開人世間了。對於他的新生，在經過一番的解釋後，

當下他驚嚇異常，非常失望。因為他想要達到的目標

是解脱而非出生天界。因此，他立即飛離天界來到佛

陀處，向佛陀叙述他的困境。

這位沙門天神得到佛陀精要的禪修指導，很快地

就證得須陀洹，成為入流聖者，在這個例子中，觀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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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使比丘投生三十三天的慣行業。它也強調如果一

個人於臨終時修行觀禪，會為自己下一世的解脫紮下

強而有力的根基。如果我們經常培育好的慣行業，臨

終時就會成為善的臨死業。

4   已作業

已作業是指除了前述的三種業，重業、臨死業、慣行

業之外的業，在缺乏前述三種業之下，這種業即會決

定下一世投生至何處。《阿毗達摩要義》舉出一個牛

欄的例子來形容上述四種業：

譬如有許多牛在晚上時被關在一個大牛欄裡，到

了早上才打開柵門讓牛群出去吃草。試想哪一頭牛會

先出去？其實，全部的牛都想儘快出去！假如其中有

一頭特別強壯的大牛，牠當然會先走出去，因為牠的

力量最強。這就有如「重業」肯定會先成熟以產生下

一世。若沒有特別強壯的大牛，最接近柵門的牛就有

可能會先出去。這就有如產生下一世的「臨死業」。

如果時常保持警覺，不斷注意柵門何時打開的牛，會

在即將打開柵門之前移至該處，而在柵門一打開時即

先走出去。這就有如產生下一世的「慣行業」。

有時，某隻弱小的牛，牠並沒有特意挨近門邊，

但 是 在 其 他 強 壯 的 牛 突 然 推 擠 下 ， 它 竟 然 先 走 了 出

去。這就有如一個未料想到的「已作業」得到成熟的

機會而產生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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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心路過程之生起

臨終心路過程(maraõàsanna vãthi)是如何生起的呢？在

臨命終時，某種業會成熟，可能是「臨死業」或「慣

行業」，並且會以「業相」或「趣相」呈現於臨終者

的五門之一或意門。帕奧禪修中心有一位女禪修者，

她見到自己的過去世正在以米粥、鮮花及油燈開心地

供養一座佛塔。在她臨終時，由於此善業成熟，她即

將於下一世產生結生心。因此，她看見呈現母親子宮

內的紅色影像，這意味著她即將投生至人間。這就是

「趣相」(紅色)呈現於她的最後一個速行心路過程。

她的臨終心路過程發生如下：

首先，有分心生起二次，即有分波動，有分斷，

之後即停止。五門轉向心生起並轉向紅色所緣，接著

眼識生起看到红色所缘，然後領受心領受紅色所緣，

推度心推度紅色所緣，及確定心確定紅色所緣，然後

緊接著是五個善速行心迅速地體驗紅色所緣。

一般欲界速行應該是生起七次。但是臨終時由於

心所依處的力量變弱，臨終心路過程的速行只生起五

次。此最後之速行過程缺少原本的造業能力，只是作

為過去業成為令生業的管道。五個速行之後，兩個彼

所緣及有分心可能會生起，也可能不會生起。然後，

『死亡心』(cuticitta)生起，它是一期生命的最後一個

心，也是有分心。它執行死亡的作用。隨著死亡心的

滅 盡 ， 命 根 亦 被 切 斷 。 最 後 ， 色 蘊 會 在 死 時 瓦 解 崩

潰，只要造成名蘊與色蘊生起的『根源』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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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名色蘊就會持續不斷地生滅，直到證得阿羅漢方

能中斷。

一旦『命根』(jãvitindriya)被切斷，一期的生命就

正式宣告死亡。但是潛伏的業力卻沒有隨之消亡，它

繼續以心識的延續生起為「結生識」。在此，我們必

須 明 白 隨 之 而 來 的 投 生 ， 並 非 是 由 最 後 的 死 亡 心 控

制，而是由『令生業』(janaka kamma)決定。

人之結生

在死亡心滅盡之後，不容間斷地，下一世的結生心即

刻在人世間生起，緣取紅色為目標，並基於與臨終時

相同的善業，此善業是由未被斷除的無明與渴愛所推

動的。

「 結 生 心 」 的 作 用 是 將 前 一 世 與 現 在 世 連 結 起

來，但是並不意指有一個靈魂從過去世轉移或漂泊至

新的色身，這是『常見』(sassata-diññhi)，也是大多數人

持有的錯誤見解。一般人都認為結生識是永恆不變的

靈 魂 或 自 我 。 相 信 永 生 或 靈 魂 或 自 我 不 滅 的 人 ， 對

生命有著強烈的執著及愛染，一旦聽到佛陀宣示「無

我」，他們會感到惶恐、緊張、憂慮與痛苦，不知如

何是好，害怕他們幻想出來的、緊握不放的「我」就

要毀滅。如我們所知，心識一生起即立刻滅去，成為

下一個心識生起的因緣。每一個心識都不一樣，甚至

二個連續生起的心識也不會相同，又怎麼會從一世轉

至另一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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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陀時期，有一位比丘名叫沙帝(Sati)，他因誤

解佛法所以宣稱：「據我所了解的佛陀教法，是同一

個心識在生死輪迴中漂泊且流轉，而不是別的心識。

」 佛 陀 知 道 後 便 問 他 ： 「 沙 帝 ， 你 所 說 的 心 識 是 什

麼？」沙帝回答：「世尊，是那個會說、會感受及隨

處體驗善與不善業所帶來的果報。」佛陀譴責他的無

知，並對他開示說心識是因緣生法，沒有因緣條件，

就 沒 有 心 識 的 生 起 。 識 是 從 它 生 起 的 因 緣 得 名 。 譬

如：當心識依眼淨色及色塵生起時，便稱為眼識。依

耳淨色及聲塵生起時，便稱為耳識。依鼻淨色及香塵

生起時，便稱為鼻識。依舌淨色及味塵生起時，便稱

為舌識。依身淨色及觸塵生起時，便稱為身識。

若 認 為 前 一 世 的 名 色 不 再 於 新 的 一 世 中 持 續 ，

即認為有情死後名色就徹底斷滅不再生起，新一世的

名色完全與過去世沒有關係，這是另一種邪見，稱為   

『斷見』(uccheda diññhi)。因此，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

不要墮入這兩種邪見中。

佛陀的教法是避開這兩種邪見，宣稱：緣於無

明，諸行生起；緣於諸行，識生起；緣於識，名色

生起等等。在新一世的名色是過去善或惡業的果報，

而這些過去業是根源於無明與渴愛。當我們在山谷中

大聲地喊叫，就會聽到迴音。這個迴音並非原來的叫

聲，但卻是源自於原來的聲音。同樣地，新的生命並

非舊生命的轉移，但卻是源自於舊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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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結 生 心 的 生 起 ， 身 十 法 聚 、 性 根 十 法 聚 、

及心所依處十法聚等色法也生起，而結生心是由隨之

生起的心所依處所支助的。在結生心之後，有分心生

起，它是緣取與前一世最後速行過程相同的所緣(即

母體子宮的紅色) 以上面女禪修者所見為例。結生

心也是有分心，兩者皆為同一個業的果報心，並且緣

取同一所緣。在十六個有分心依序生滅後，一生中的

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生起，執取新的生命(五蘊)為所

緣。在此一新生命的第一個心路過程中，它對新生命

的貪著便開始產生了。它無視於生命的苦相，並於新

一世裡的第一個心路過程開始渴望新生命的生存與維

持。

在《阿沙卡本生經》(Assaka-Jàtaka no. 207)中的烏

巴里皇后(Ubbari)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烏巴里皇后只

熱衷於裝飾自己，取樂國王，輕視行善。當她死後，

阿沙卡國王陷入極度的哀慟中，完全無心治理國家政

務。當時菩薩擁有五神通及八定，由於慈悲心，菩薩

要幫助國王，讓他知道他的所愛目前的投生處。菩薩

把國王帶到御花園中，烏巴里皇后由於生前不行善並

且過度迷戀她自己的美貌，所以現在投生為皇宮御花

園中的一隻糞蟲。菩薩以神通令她開口說話，她承認

在前生時，是阿沙卡國王的皇后，她與所愛的國王在

這御花園中享受許多色、聲、香、味、觸五欲之樂，

但是由於輪迴，如今她的記憶已變得模糊不清，阿沙

卡國王對她而言已無任何意義了！她甚至希望能割他

的喉嚨取他的血，來塗抹她的現在糞蟲丈夫的腳。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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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轉世是多麼無情，從皇后至糞蟲，丈夫至怨敵，豈

有永恆之道理？

唉！就連一隻卑微的糞蟲都如此地執著牠的生命

與享受，不管那個生命是多麼的卑微和悲慘。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明白眾生對欲樂及生命的貪著是如何的根

深蒂固。所以佛陀如此宣示苦集聖諦：「那渴愛，一

再地渴求新生。」

每一位眾生都貪愛生命，這就是『苦集聖諦』，

它帶來生死輪迴中無盡的痛苦。甚至在天界的阿那含

聖者(ànàgàmi)也渴愛生命。欲望與渴愛(taõhà)是潛藏

在心流中一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大到足以推動我

們在生死輪迴中一世又一世地流轉著。渴愛生命是如

此地深植在我們心流中，因此當佛陀根除渴愛終止輪

迴，證到無上菩提後，立即以詩歌讚頌如下：

久遠劫來的生死輪迴，我徘徊其中。

尋找，卻始終找不著這造屋者（渴愛），

一再地輪迴是痛苦的。

喔！造屋者，你已被找著，

你再也不能造屋。

諸櫞已斷，橫樑已碎，

我的心已到達無為之境。

一切貪愛皆成灰燼。

第 一 個 意 門 心 路 過 程 之 後 ， 即 貪 著 新 生 命 ， 有

分心再度生起以保持生命流不會中斷。只要沒有心路

過程生起，有分心即會不斷地生滅，有如河水之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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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 直 至 死 亡 心 再 次 生 起 。 死 亡 心 與 結 生 心 及 有 分

心一樣，都是取紅色為所緣。因此，在一生當中，結

生心、有分心及死亡心，都是取同一個所緣，即前一

世最後臨終心路過程的所緣。其實它們都是屬於有分

心，只是在不同的時間執行不同的作用，就會有不同

的名稱，正如一個女人一樣，她可以是一個母親、一

個妻子、一個女兒、或是一位女企業家，她分別在不

同的時間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此，心之流從結生流到

死亡，又從死亡流到新一世，就有如車輪一般次第地

轉起。生命就是如此地在生死輪迴中不斷地流轉著。

至 於 凡 夫 的 投 生 ， 其 結 生 心 可 以 是 欲 界 與 智 相

應或是與智不相應的果報心，這取決於此人在造業時

是否了知業果法則或無常、苦、無我三相。當一個人

因了知業的法則而歡喜地行善，在他臨終時，若此善

業成熟並將產生果報。那麼他下一世的結生心就是『

悅俱智相應』。凡夫與天神的結生心若是與智不相應

的，即沒有智慧。因此，縱然他們努力精進，在這一

世仍然無法證得禪那或道果。誠如上所言，這是因為

他們的結生心缺少慧根或無痴心所，而無痴心所是證

得禪那或道果的必要心所。不過，他們也不需要感到

氣餒而停止修行，因為任何的努力都不會是白費的。

假若他們這一生努力地修行止觀與禪觀直至臨終時，

那麼他們下一世的結生心及有分心會變得非常有力並

且與睿智相應。如果他們在下一世持續地努力修行，

很有可能會快速地證得涅槃，就如同前述的沙門天神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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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生的第一剎那，會有三十個相應業色法隨之

生起，它們是：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及心所依處

十法聚，這些都是過去業所生的。根據《阿毗達摩》

，性別在結生的那一剎那就已經決定，取决於個人的

意願或業，決定是男性或女性。例如：耶輸陀羅，她

是悉達多太子的妻子，在許多世以前，她以發願成為

菩薩的忠誠伴侶並協助他圓滿十波羅密直至成佛而造

作種種善業。

根據《本生經》阿難尊者在過去的某一世中，曾

經與有夫之婦造作邪淫。因此死後，墮入地獄承受極

大的痛苦，在地獄受完漫長的折磨後，又輪迴好幾世

的畜生道，並且於每一世都被閹割了。之後，他投生

成為一位陰陽人。緊接著另外一世，就投生成為他先

前所貪愛的目標 女人。

總而言之，名法(結生心及三十三個相應心所)與

色法(上述的三十種色法)在結生的那一剎那就是如此

地產生。在此，筆者僅論及人類及一些世俗所謂之天

神的結生過程。

梵天的死亡與結生

對於梵天的結生，有不同的名色。當一位止觀行者通

過修行安般念或十遍(kasiõas)之一，證得禪定如：初

禪。並且於臨命終時，仍然不失其禪那。在這種情況

下，關於他的臨終心路過程，請參閱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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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分波動及有分斷。接著，意門轉向心生

起，取禪那『似相』(pañibhàga nimitta)為所緣，這似相

也是業相。五個速行心隨後生起，快速地認知似相所

緣。接著是死亡心，它是這一世的最後一個心識。死

亡心滅盡之後，緊接地，在色界天生起由初禪善業產

生的結生心，此心也取相同的似相為所緣。

梵天界的結生方式是「化生」，祂不需要一個孕

育處。既然如此，梵天化生在初禪天時，就已經諸根

俱足成形。此一梵天的結生心是初禪果報心，具有三

十三個相應心所及三十九種業生色 眼十法聚、耳

十法聚、心所依處十法聚，及命根九法聚。它們全部

都會隨著結生心生起，是業生色。在究竟諦上，生起

的是名色法；但是，在世俗諦上，祂們却被稱為梵天

神。結生心之後，十六個有分心依序生滅，也取相同

的似相為所緣。然後，新一世的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

生起並貪著新生命。當此心路過程結束後，心會再度

跌入有分心以維持生命流不斷。有分心就如此不斷地

流動著，直到死亡心生起，故彼梵天的死亡心也缘取

相同的似相為所緣，並自那一世死亡。

五蘊非自我

名 色 就 是 五 蘊 。 無 論 生 為 人 或 天 神 ， 或 餓 鬼 ， 或 動

物，或色界天的梵天，這都只不過是五蘊的聚合體罷

了。所謂的「有情」，在究竟諦而言，是五蘊或名色

的組合。而這些五蘊是眾生執取的目標。因此，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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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人間或是色界天，在結生的那一剎那，五蘊就已

經呈現。由於受到無明的影響，凡夫把這些剎那變化

且不斷生滅的五蘊當作是「我的」、「我」、或「我

的自我」，因此產生渴愛與執著，痛苦亦隨之而至。

而 人 們 總 是 認 為 色 法 或 身 體 是 自 我 。 或 自 我 擁 有 身

體。或身體是在自我中。又或自我是在身體中。因此

人們會說：「我就是這個身體，這個身體就是我。」

這純粹是因為他們完全被自我的身見矇蔽了。

因 為 被 這 個 身 見 所 矇 蔽 ， 所 以 當 身 體 有 所 變 化

時，人們就會感到難過、痛苦、哀傷、及絕望。同樣

地，對於其他四蘊，他們也持有相同的邪見。在《相

應部‧苦經》(Saÿyutta Nikàya‧Dukkha Sutta)中，佛陀

說：「諸比丘！以何為苦耶？名五取蘊。以何為五

耶？謂：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乃至

識取蘊是。諸比丘！此名為苦。」因此，苦聖諦！

或換句話說，「五取蘊」於結生心生起時就已經存在

了。我們要問，苦來自哪裡？為何於結生時五取蘊就

存在並呈現了？這是因為果報或五取蘊是在結生的第

一剎那就生起。而根據佛陀的教法，苦聖諦與苦集聖

諦是不能在同一個心識剎那一起生起的。因此，苦因  

(即苦集聖諦)是無法在現在世出現，它必須是來自過

去世。依據『緣起法』(Pañicca-samuppàda)，無明緣行、

行緣識…….由於過去某一世所造作的業，而此業是根

源於潛伏的無明與渴愛，如今諸緣具足，以致於在現

在世生起名色或五蘊，又稱苦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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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遠劫來的生死輪迴，我徘徊其中。

尋找，卻始終找不著這造屋者（渴愛），

一再地輪迴是痛苦的。

喔！造屋者，你已被找著，

你再也不能造屋。

諸櫞已斷，橫樑已碎，

我的心已到達無為之境。

一切貪愛皆成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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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法基本上是解釋生死輪轉的因緣結構，開顯維持

眾生從一世轉到另一世的諸緣，依照緣起法的解釋，

無 明 緣 行 。 行 緣 識 。 識 緣 名 色 。 名 色 緣 六 入 。 六 入

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

老，病，死，愁，悲，苦，憂，惱。如是，此乃全苦

蘊之集。雖然在緣起法只列出一因一果，但我們必須

明瞭因緣法是錯綜複雜的。只有多種因緣的集合，才

能產生其果。在此，只列出一因，如緣于無明，行生

起，那是因為無明是主因，其他的因如愛與取其實也

包含在內。

『無明』有兩個含意 不知與錯知。它的特相

是心盲目或愚痴。作用是無法徹見或矇蔽了諸法的真

實本質。在《阿毗達摩》中，無明意指無法了知下列

八事：

  1   苦聖諦

  2   苦集聖諦

  3   苦滅聖諦

緣起法
(PAòICCA-SAMUPPâDA)

(此緣起法的結構取自<清淨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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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導向苦滅的道聖諦

  5   過去五蘊

  6   未來五蘊

  7   過去五蘊與未來五蘊

  8   因緣法則，包括業力和其果報

當眾生的無明生起時，它會隱藏苦聖諦，覆蓋對

苦聖諦的覺知能力。同樣地，它也隱藏其他七事，並

覆蓋對它們真實性的覺知能力。由於不知過去和未來

五蘊的真實本質是苦諦。且同樣地，不知渴愛是苦的

原因，為了滿足六欲之樂的欲望，及渴望成為男人或

女人、天神或梵天等等的渴愛，人們造作種種的善行

及不善行，並錯知它將會帶來永恆的快樂。大部分的

人類都沉迷於感官欲樂當中，因為他們被無明給矇蔽

了，就如同透過玫瑰色的鏡片看世間的一切，誤認所

有的事物都是美好快樂的。

無明緣行  (avijjàpaccayàsaïkhàra)A  

根據《阿毗達摩》，諸行有三類：

 1. 非福行 它是與十二不善心(8貪根心、2瞋根

心、2痴根心)相應的思心所。

  當不善心透過身行和語行來呈現時，人們就會犯

下殺戮、折磨、偷盜、邪淫、毀謗、及欺騙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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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若不善心透過意行來呈現時，人們就會犯下

包括：否定業果法則、嫉妒、慳吝、我慢及懷疑

八正道及其他正法的功效等等。

 2. 福行

    包括如下

 a.  與欲界善心	 (4與智相應，4與智不相應)相

應的思心所。

    它們包括所有身、口、意的善行，如：布施、

持戒、禪修、迴向、隨喜、聽經聞法、教導

正法、及糾正他人的知見等等。譬如：某人

造作了所有的善行，卻不懂業果法則，則他

的善業是與智不相應的。當此善業成熟並產

生結生果報心時，彼結生心將只具有無貪根

心和無瞋根心，而他的結生心因缺少了無痴

根心，所以在新一世中，他將會是一位有福

報卻沒有智慧的愚痴者。

    反之，如果有人修行觀禪，以諸行的無常、

苦、無我之特性為所緣，知見究竟名色法，

則其人的善業是與無貪、無瞋、及無痴三個

善 根 心 相 應 。 當 此 善 業 在 生 存 地 產 生 果 報

時，它會賦予此人敏銳的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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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與五色界善心相應的思心所。

  它們是由修習止禪而證得的初禪、二禪、三

禪 、 四 禪 及 五 禪 所 組 合 成 的 。 它 們 只 有 意

行，沒有身行與語行。

 3. 不動行 與四無色界善心相應的思心所。

  此屬無色界禪那心，它只有意行而無有身行與語

行。

	 	 		 無明如何緣行？

  當一個人受無明矇蔽，不知五取蘊或任何形式

的生命是苦諦時，就會誤以為痛苦的輪迴是

快樂的，並且會受潛伏的渴愛影響，開始造

作前述的三種行。而不知渴愛是集諦，其人

就會錯知渴愛是快樂的源頭。而且因為對於

涅槃（滅諦）與八正道（道諦）的無知，他

就會錯知滅諦是往生另一個特別的世界如：

天堂、淨土或梵天界等。其實那並非是真正

痛苦的熄滅，因為任何的出生都會遭遇老死

的結局。由於不知八正道是真正朝向滅苦的

道路，人們還錯知，如：獻祭動物或人類、

或是苦行及虐待自己的身體、又或是特定的

祭典及儀式，如：祭天、拜神等等，以為是

滅苦的途徑，因此他們造作種種此類的身、

口、意業行。因此，當人們企圖滅苦時，他

們就開始造作種種福行、非福行及不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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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對四聖諦的無知，彼等所造作的諸

行，實際上，卻是延長了生死輪迴的痛苦。

其 次 ， 由 於 不 知 有 過 去 及 未 來 五 蘊 ， 人 們 相 信

現世五蘊是唯一的生命。因此，無視業果法則的必然

性，終其一生參與種種的不善業行以滿足欲望。因為

不知放縱於五欲等等的危險，及不知一切的感官欲樂

最後會因為它的變化而讓人產生極大的苦惱，人們因

此造作身、語、意業行。因此世尊稱說：「緣於無

明，諸行生起。」

緣起法雖然開始於無明，但無明卻不是第一因。

在《皮帶束縛經》(Gaddulabaddha Sutta)世尊說：「諸比

丘！生死輪迴的源頭是無法察知的。在生死輪迴中

一再流轉的眾生，被無明所蒙蔽、被愛欲所束縛的

起點是難以得知的。」

佛世時，世尊與阿羅漢聖者也造作善行，甚至比

凡夫更積極地行善。但是他們已證得阿羅漢道智，徹

底斷除了覆蓋四聖諦的無明及渴愛，不再執著由五蘊

構成的生命（「此生已盡，不受後有」 這已是他

們的最後一世）。因此，他們的行為，無論是身行、

語行、或意行都沒有無明與渴愛作為支持的根源，所

以不會帶來任何的功德，當然也不會在未來產生任何

的果報心。他們的行為不能稱為業行，因為缺少了執

著現在世或未來世生命必要的造業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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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緣識  (saïkhàrapaccayàvi¤¤àõaÿ)B  

在此，識意指果報心，它以兩種方式生起，即：

 1.  在結生時，生起的第一個心識為結生識。

 2. 在有情生命期間的(連續性)心識及其他之五根識。

由 於 無 明 和 過 去 世 累 積 的 業 行 ， 結 生 心 在 現 在

世生起。一旦業因為無明與渴愛的影響而形成，它就

會留下業力。而當諸緣具足時，它即會產生一定的果

報。就像播下的大樹種子，只要具備適當的氣候、肥

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及陽光等，它必定會長成一顆

大樹。依照由過去善、惡業所致的果報，心流會以結

生心開始在新一世生起。無論在欲界、色界、或在無

色界，此都端視成熟之業的種類而定。

就一個惡人而言，當他臨命終時，過往的惡業之

一成熟了，並且準備在下一世產生惡果。因此，在他

的最後一個臨終心路過程中，出現了火焰的所緣（惡

趣之相）。讓我們來看看他的臨終心路過程。首先，

有分心生滅兩次，一個意門轉向心，五個速行心和兩

個彼所緣心依序生起，從意門轉向至彼所緣皆取火焰

為所緣。之後，死亡心生起並滅盡。緊接著，結生心

在地獄的新生命裡生起，取相同的火焰為所緣。因為

是由相同的惡業所產生的，而惡業是由那未斷除的煩

惱力所驅使的，所以惡趣之相便在他的臨終心路過程

中出現，之後死亡，然後結生果報心在地獄的新生命

中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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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舉 一 例 。 因 為 某 人 的 善 業 已 經 成 熟 （ 如 持 守

五戒等），所以在他往生時，莊嚴的神殿等等趣相出

現在臨終的最後速行心路過程，這表示他將投生至天

界。當最後速行過程結束後，死亡心生起並滅去。緊

接著，結生心在天界的新生命裡生起。取神殿之相為

所緣，那是因為由相同的善業產生的，而善業是由那

潛伏的无明與愛欲所驅使的。

因此，輪迴只不過是一個心識接著一個心識的生

滅。即心識的相續流，具足因緣的心識會生起，隨後

即滅去，成為下一個心生起的因緣。它不是永恆的生

命，也不是一個靈魂。它既不是從過去生轉世而來，

然而也不是毫無因緣的出現在今生。我們將以人類死

亡與結生的一般過程做進一步的解釋。

在 過 去 生 時 ， 有 位 善 者 在 臨 終 之 最 後 時 刻 ， 他

感到生命力正逐漸地在消失。接著，臨終速行心在心

所依處的支助下生起，並且由於即將引生果報的業力

的 緣 故 ， 出 現 了 業 ， 或 業 相 ， 或 趣 相 。 同 時 ， 因 為

無明與渴愛尚未斷除，無明是不知任何的新生都是危

險 的 ， 渴 愛 是 貪 愛 生 命 或 求 生 的 一 種 意 志 力 。 當 心

識傾向於所緣（假設是業相）時，渴愛的力量會驅使

它執取所緣或新的生命，無明無视於隱藏在生命中的

危險。依照心的相續過程（由死亡心到結生心），死

亡心會捨棄舊的心所依處，結生心則依賴新的依處生

起。就好像一個人很想離開此岸的危險，他緊握住綁

在岸邊樹上的繩索，完全不知對岸也是充滿着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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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藉着繩索把自己拋擲到對岸。然後，他放掉此岸的

繩索，並且在另一個河岸取得新的依處。同樣地，死

亡心滅去後，結生心在新的心所依處支助下，執取業

相為所緣，到達新的結生地（人界）。

因此，我們明瞭，結生心既不是由過去生轉世而

來的，而它的現起也不是沒有業力、諸行、渴愛的驅

使力量及最後速行的所緣等等作為因緣。所以，它只

不過是依著因緣生滅的相續流罷了。但此相續流既非

相同，亦非相異。因為如果在相續流中具有絕對的相

同性，這是『常見』，就如固執地認定牛奶不會形成

乳酪一般。如果認為它們具有絕對的相異性，這是『

斷見』，這好比我們以為乳酪無法自牛奶衍生而出一

樣。所以，現在世之名色與過去世之名色既不完全相

同也不完全相異。所謂某人轉世只是世俗的說法，在

究竟諦上只是名色剎那生滅相續流而已。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沒有出現轉世，則當此人

的五蘊滅盡之後（即人死亡後），因為沒有受報者，

到底是誰在承受果報呢？」於此，受報者只是世俗諦

的概念，生命是樂和苦的體驗，由樂和苦組成的果或

果報生起就是所謂的「受報」。而承受果報的只是受

蘊而已，因為受心所的作用是體驗樂與苦的感受。然

而 凡 夫 卻 以 渴 愛 、 我 慢 及 邪 見 為 因 ， 執 著 地 認 定 受

蘊是「我的、我、我的自我」。錯知受蘊是「我的、

我 、 我 的 自 我 」 會 導 致 人 或 天 神 的 「 身 見 」 或 顛 倒

想。其實在究竟諦裡，只有受蘊在承受果報，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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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受報者。覺音尊者在《清淨道論》寫到: 「沒有

業的作者，也無異熟的受者，只是諸法的轉起。這是

正確的見解。」

「執取不斷生滅的五蘊，亦即名色，是苦聖

諦」，佛陀如是宣說。

或許有人還會問：「我們如何知道諸業行真的是

結生心生起的因？」那是因為沒有過去生所造之「業」

留下的「業力」（業行），就不會產生「業果」。這

是《發趣論》裡提到的『異剎那業緣』(nanakkhanika 

kammapaccayà)。不過，業力可能會潛伏在無盡的輪迴

中，直到諸緣具足時才引生果報。

結生心之後，其他的果報心，如：五根識 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領受心及推度心等，

也會在隨後的生命期間，依其相應的過去業而生起。

十二緣起支的首二支，無明與行，是過去因，成為現

在世的潛在之根。換言之，我們先前被無明矇蔽的業

行“創造”了我們的今生，而非創世主。

「誰創造了生命？」答案是：「無明與行創造

的 ！」結生心是今生的果報。在南傳《相應部》及

北 傳 《 雜 阿 含 經 》 裡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世 尊 形 容 『 緣

起法』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

無，此滅故彼滅。」緣於無明，諸行生起。緣於諸

行 ， 識 生 起 。 當 沒 有 無 明 ， 就 沒 有 諸 行 。 當 沒 有 諸

行，就沒有結生識。佛陀教導緣起法是為了開顯：諸

法皆是因緣法，沒有自我及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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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緣名色  (vi¤¤àõapaccayànàmaråpaÿ)C  

緣於識的生起，名色也跟著生起。「名」一詞是指與

果報相應的諸心所; 事實上，名色與結生心是同時生起

的。但是因為心是相應心所及色法的前導，所以我們

說：緣於識，名色生起。『色』則是四大種色及依靠

四大種色而生起的二十四種所造色。但更準確的說, 色

在此是指業生色。

胎生的有情如：人類（在結生時）會有身、性與

心所依處三種十法聚生起。之後，在生命期裡，眼、

耳、鼻十法聚等會漸次地生起。

人類初生的色法，光用肉眼是無法看到的。自懷

孕開始，一個受精卵逐漸發育成一個有情眾生，其過

程如下：

 1.  第一週，是一個受精卵（一開始無法看到）。

 2.  第二週，是一個皰結。

 3.  第三週，是一個血塊。

 4.  第四週，是一個極小的肉塊。

然後，在第十一週底，當眼、耳、鼻、舌四淨色

形成時，頭及四肢也成形了。

對於欲界化生的有情（餓鬼和天神），在結生的

剎那，最多有七十種色法生起，即眼、耳、鼻、舌、

身、性、及心所依處十法聚。有時候，某些及某類眾

生則不得眼、耳、鼻及性十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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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色 界 天 之 梵 天 結 生 的 眾 生 ， 在 結 生 的 那 一 剎

那，會有三十九種業生色同時生起（眼、耳、心所依

處十法聚和命根九法聚）。至於在色界天之無想有情

眾生(asa¤¤a satta)在結生時，只有命根九法聚生起，牠

們並沒有名法。

在無色界天的眾生，牠們只有緣於結生心同時生

起的相應的諸心所;但沒有色法。

名色緣六處  (nàmaråpapaccayàsaëàyatanaÿ)D  

六處是指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及意處。前

五 處 相 同 於 五 淨 色 ， 屬 於 色 蘊 ， 意 處 是 指 識 蘊 。 在

《相應部》中，前五處被佛陀形容為空鎮。五塵

色、聲、香、味、觸則被形容為掠奪空鎮的強盜，由

於 空 的 村 鎮 無 人 守 護 ， 所 以 時 常 被 強 盜 侵 略 。 同 樣

的，眾生的五根因為缺乏正念的守護，時常被可喜的

或不可喜的五塵侵略，而生起種種煩惱。

六處緣觸  (saëàyatanapaccayàphasso)E  

當六塵撞擊六處，六觸生起。當色所緣撞擊眼處，眼

識生起。這三者（色所緣、眼處和眼識）的集合稱為

『觸』。觸有六種：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

及意觸。聲所緣，耳處及耳識的集合，稱為耳觸，以

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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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緣受  (phassapaccayàvedanà)F  

因為六所緣撞擊各自的依處，所以產生六種『受』：

眼觸生受、耳觸生受、鼻觸生受、舌觸生受、身觸生

受 及 意 觸 生 受 。 這 六 種 受 的 體 驗 可 分 為 ： 樂 受 、 苦

受、及不苦不樂受。事實上，觸與受是同時生起的，

因為它們是七遍一切心心所中的兩個，所以必須一起

生起。

佛陀在《相應部》中，比喻受有如雨中水上的泡

沫，當一個人仔細檢視它時，發現泡沫是空的，沒有

實質。受也是如此，一生起即滅去，有什麼實質可言

呢？若受被執取為「我」或「我受有」，就會誠如佛

陀說：「就有如一個人被山水沖走時，嘗試抓緊長

在岸邊的草，那草將被拔毀與斷掉，那人無法脫離

河流的漩渦。」執取受為「我」，無法脫離痛苦。受

是因緣法，緣於觸，受生起。當觸滅時，受也跟著滅

去。因此，緣於眼觸，眼門心路過程中的所有受都會

生起。其他的觸也是如此相同地緣生受。受心所是在

體驗可喜的或不可喜的現在果報或過去諸行。除了這

受心所在執行它的體驗作用外，並沒有一個靈魂或自

我在體驗果報。佛陀說：無論是哪一種受，都是苦的

(yaÿ ki¤ci vedayitaÿ taÿ dukkhasmiÿ)！這是因為「受」具

有無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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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緣愛  (vedanàpaccayàtaõhà)G  

當六處接觸可喜的六塵時，便生起樂受，一個人便會

開始貪愛它。佛陀說：「貪愛潛伏在樂受裡。」舉

例 而 言 ， 當 一 位 男 人 的 眼 睛 觸 到 一 位 漂 亮 的 女 人 時        

（色所緣），心中生起樂受，它的心便被繫結住了！

之後，他反覆思念，執著其樂受，「愛」產生了。

至於一個人的六處接觸到不可喜的六塵時便生起

苦受，當他感受到痛苦時就會排斥它，並期望能回復

樂受。因此，渴愛的生起，不只是緣於樂受，它也緣

於苦受。

愛可分為六種：色愛、聲愛、香愛、味愛、觸愛

及法愛。每一種愛又可依下列三方面分為三種：

 1. 	欲愛 (kàma-taõhà)：純粹只是渴愛感官的欲樂。

 2. 有愛 (bhava-taõhà)：與「常見」相應，如：認為生

存是永恆的。

 3. 無有愛 (vibhava-taõhà)：與「斷見」相應，認為死

後生命皆會滅盡。

無明與渴愛是輪迴的二個主因或起因，導致我們

在生死輪迴中一世又一世地輪轉著。『無明』是過去

因引生現在果，而『渴愛』則是現在因引生未來果。

但是，在究竟諦中，它們倆者總是一起生起的。雖然

如此，但是前者的無明是後者的渴愛生起的強而有力

的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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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緣取  (taõhàpaccayàupàdànaÿ)H  

『取』是強化了的『愛』，它共分為四種：

 1.  欲取 (kàmupàdàna)：這是屬於貪心所的呈現，舉凡

熱愛、貪著、喜愛及沉迷於六欲之樂皆屬之。

 2.  邪見取 (diññhupàdàna)：如無因見、無因果見等邪

見。例如：執著地排斥道德、良善及聖道的智慧

和創世主論等。

 3.  戒禁取 (sãlabbatupàdàna)：執著於相信要淨化並達

到涅槃必須透過某種特定的祭典和儀式，如自我

折磨的苦行或無意義的戒行等等。

 4.  我論取 (attavadupàdàna)：執著地相信所有五蘊或任

何一蘊是自我。識蘊是自我。受蘊是自我。想蘊

是自我。行蘊是自我。色蘊是自我。

取緣有  (upàdànapaccayàbhavo)I  

由於『取』的影響，人們才會造下身、口、意的作為

而累積了業力。『有』是指會產生輪迴的善與不善的

業行。緣於愛，取生起，缘与取，有生起。回到那個

男人貪以美色之例，由以强烈的貪愛，於是他開始計

劃如何勾引她，從貪愛至計畫等都屬於不善的意業。

過後，他開始以花言巧語（語業）或種種身行（無論

是善的或不善的）來得到她。緣於取，有生起。就像

過去世的業行是現在世的因，所以現在世的「有」是

未來世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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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緣生  (bhavapaccayàjàti)J  

任何的身、口、意之業都會留下業力，一旦此業力成

熟，就會產生新的一生。緣於有，生生起。『生』意

指投生於任何生存地的有情，其任何一蘊或四蘊或五

蘊開始生起之時。

在此，從上述之例，可以了解到由樂受生起的愛

是推動輪迴的輪子。因此，在《相應部》，佛陀說若

能在被某種東西繫結的當下，隨而產生無常觀、生滅

觀、無欲觀、滅觀、捨觀、不淨觀或白骨觀。其間，

不生反覆的思念。則心便不會被束縛住，則愛就會被

滅去。當愛滅時，取滅。取滅則有滅。

 

一旦『生』發生，『老』和『死』就無法避免。老化

是身體及色法最根本的苦。它以體弱、掉牙、皺紋、

行動遲緩、力衰、失憶及失智等等現象呈現。死是五

蘊的崩解及生命的滅盡。人類因無法放下所擁有的一

切，包括：親人、財富及自己的生命，所以死時心中

充滿了痛苦。同樣地，在生命期間，人們無可避免地

會遇到愁、悲、苦、憂、惱、愛別離及失去健康和財

富等等的苦。

生緣老、死、愁、悲、苦、憂及惱，如是，生起了這K
整堆苦。(jàtipaccayà jaràmaraõaÿ soka-parideva-
 dukkha-domanass-upàyàsa sambhav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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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如火般在心中燃燒，悲則是痛哭。苦是身痛而

憂是心痛。那些心痛不已的人們，他們會以各種方式

如毒害、懸吊、鞭打、殘害他們自己，進而承受種種

的苦惱。因此，生起了這整堆的『苦』。

只 要 潛 伏 的 『 無 明 』 及 『 渴 愛 』 這 兩 個 輪 迴 的

根本之因尚未被阿羅漢道智給斷除，這苦 即生死

之輪，將會持續地轉動著。就如只要樹根還原封不動

地留在土裡，樹木就一定會持續地生長一樣。佛陀在    

《法句經》如是說：「不傷深固根，雖伐樹還生。愛

欲不斷根，苦生亦復爾。」

三時的緣起

『緣起法』顯示了因果如何在過去、現在及未來三世

運作。無明與行二個心所屬於過去世。識、名色、六

處、觸、受、愛、取與有屬於現在世。而生、老與死

屬於未來世。雖然說無明與行是「過去因」，其實，

愛 、 取 、 有 也 包 括 在 內 。 這 五 個 同 時 成 為 引 生 未 來

果的「現在因」。而它們又會成為引生下一個投生的    

「未來因」。因此，只要它們還潛伏在心流中，生死

輪迴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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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三時

圖14：三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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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輪轉

從 另 一 個 觀 點 來 看 ， 我 們 應 該 明 白 緣 起 法 就 是 三 輪

轉 。 無 明 、 愛 及 取 是 煩 惱 輪 轉 。 行 與 有 是 業 輪 轉 。

識 、 名 色 、 六 處 、 觸 及 受 是 果 報 輪 轉 。 因 此 ， 只 要

煩 惱 輪 轉 尚 未 被 諸 聖 道 根 除 ， 此 三 輪 轉 的 生 命 之 輪

就 會 永 遠 不 停 地 轉 動 著 。 不 了 知 緣 起 法 ， 人 們 就 不

會 了 解 生 命 的 本 質 ， 因 果 的 作 用 及 痛 苦 的 原 因 或 痛

苦是如何生起的。在《長部‧大因緣經》Dãgha Nikàya, 

Mahànidàna Sutta中，佛陀說：

「阿難！這緣起的確深奧，也顯得深奧。

由於未能遍知與通達此諦，

有情就好像一圈打結的線，

或像織巢鳥的巢，或像打結的蘆葦，

無法脫離惡趣、惡道及生死輪迴的痛苦。」

人们在禪修中會有一個階段，對於自己的存在不

再感到疑惑。此即了知緣起或因果，因而對於人之生

死不再有疑惑了。帕奧禪修中心有一些禪修者，他們

已修得第二觀智 緣攝受智。他們能夠辨識過去世

造作何種業引生今世生為男人或女人的結生識。

以 下 是 個 在 帕 奧 禪 修 中 心 的 女 禪 修 者 之 真 實 例

子。當她達到能辨識因果的第二觀智時，她嘗試找出

導致今生成為女人五蘊身的因。因為果報五蘊是在結

生心時生起的，所以她必須回到過去生追查造成她結

生的因。首先，她必須能觀照現世的名色法之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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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過去世觀照，直到她看見前一世臨死時的名色法，

取業相為所緣。在她的例子中，她看到一位男子以蠟

燭供養佛塔的業相。然後，她必須開始以四界分別觀

來進一步觀照供養蠟燭那個人的名色法。她發現那個

男人很窮，並且有妻子及兒子。有一天，他們全家到

某一個佛塔當義工，幫忙清掃佛塔的周圍環境。當完

成時，他於四周尋找可以供養的東西。在祭壇上，他

找到一根燃燒半截的蠟燭，當下他感到非常的歡喜，

他點亮蠟燭並以極強的思心所恭敬地供養佛塔。在慎

思他生為一個男人必須養家糊口的的悲慘狀況後，他

發願來世要成為一位女人。

在此例中，無明(avijjà)是錯知「女人」為實體，不

知「女人」只是不斷生滅的名色法。愛(taõhà)是喜歡

渴望生為女人。取(upàdàna)是強烈地執著女人的生命。

以蠟燭供養佛塔的善思(kusala-cetanà)是行(saïkhàra)。

而由善行留下的業力是業(kamma)。由於潛伏的無明、

愛及取的矇蔽，他造作發願成為女人的善業（業行）， 

他的願望實現了，在今世他投生成為一位女人。

一位具有觀智的禪修者，能以正見觀照過去五種

因 無明、愛、取、行、及業是如何產生今世的結

生識及果報五蘊，能夠如此觀照因果的能力就是第二

觀智，稱為『緣攝受智』(paccaya-pariggaha-¤àõa)。

人 們 可 能 會 懷 疑 一 個 如 此 小 的 善 行 如 何 導 致 投

生成為難得的人身？那是因為他以蠟燭供養佛塔的善

業，是受到他之前清掃佛塔的善行的支助並增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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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說 ， 善 速 行 心 已 經 生 起 並 持 續 很 久 的 時 間 。 再

者，他是以極強的思心所供養蠟燭，當造業的思心所

強時，業力也相對地強。在供養前，供養時，及供養

後，他都感到無比的喜悅，佛陀說此為上等的布施，

將獲得極大的果報。他經常想起自己的善行，因此造

成善速行心一而再，再而三地生起。所以，當諸緣具

足時，他的願望就實現了。

還 有 一 個 例 子 是 ， 某 個 在 帕 奧 禪 修 中 心 的 禪 修

者，當他追查過去第二世的因果時，他看到自己在那

一世是一名比丘。當時，他經常批評其他同修比丘們

吃肉尤其是吃牛肉。在他嚴厲的言詞中，總是具有瞋

心。到臨命終時，這不善業成熟了並呈現趣相，一頭

公牛，出現在他的臨終心路過程，然後他就死了。接

著，在新一世的結生心執取相同的公牛為所緣，他投

生成為一頭公牛。這頭公牛正因懊悔而在流淚，因為

牠能憶起在過去世所造的惡語業導致牠現在的困境。

很幸運地，在公牛臨終時，牠前一世生為比丘的善業

成熟了，基於過去第二世的清淨戒，造成他現世投生

成為一位男人。

我們必須知道，前一世或這一世，累積的善業不

一定會在下一世產生結生心。有可能是過去幾百世的

某一個業，因諸緣具足而於現世成熟了。

緣起法是解釋種種名色相續流的因緣本質。它說

明每一個個人是如何地被捲入生命之輪中，在無始輪

迴中歷經生死輪迴的痛苦。依悉達西(Isidàsã)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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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她是在巴答厘子(Pataliputta)的一位比丘尼，

並已證得阿羅漢果。她出生在優祇尼(Ujjenã)一個富豪

的家族中。她的父親是一位有地位的商人，而她是他

摯愛的獨生女。在她長大後，她的父親將她嫁給另一

位富商的兒子。二個家族對於這一樁完美的婚姻都感

到相當地滿意和愉快。而依悉達西以她良好的教養，

當然成為當時印度傳統中理想妻子的典範。她尊敬丈

夫、公婆及所有的親友，言行得體，專心地做好她的

職責，真是一位值得疼惜的好妻子。

按理而言，她的丈夫應該要非常歡喜能娶得如此

美麗又完美的伴侶。然而奇怪的是，她的丈夫無法忍

受她，並去向他的父母表達不滿及怨言。他的父母感

到非常的困惑，因為他們都看到了依悉達西的善良，

而伊悉達西對於要被休掉一事感到驚訝。沒有人，甚

至連她的丈夫，都不能解釋為何他無法忍受她並且正

視她。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沮喪及失望，但是除了

將依悉達西送回娘家之外，也別無他途。

對 依 悉 達 西 來 說 ， 這 是 有 生 以 來 最 丟 臉 的 事 ，

讓她難過到幾乎崩潰。此時，在她父親所認識的人當

中 ， 有 一 位 富 有 且 善 良 的 人 渴 望 能 娶 他 的 女 兒 。 這

次，雖然依悉達西竭盡所能地服伺她的新丈夫，但是

經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同樣的怪現象又再次發生。

第二任丈夫對她失去感情，只要看到她就感到煩躁憤

怒，最後離婚將她送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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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悉 達 西 父 女 倆 這 下 子 可 真 是 完 全 不 知 所 措 。

不久之後，一位托缽僧前來乞食，此時，這位父親突

然將他的女兒供養給這位修道僧。而這位修道僧也欣

然接受了包括一棟豪宅、一筆錢財及娶貌美的依悉達

西為妻的供養，這些供養遠遠超過他原本的期望。但

是兩星期後，很奇怪地，他前往他的岳父處並要求退

還他的缽碗及道袍，因為他無法繼續與依悉達西同處

於一個屋簷下。之後，他就離開了。依悉達西感到非

常的痛苦，她甚至想到要自殺，這總比承受如此的屈

辱來的好受。但就在當天發生一件事，一位佛教比丘

尼到她父親的住處托缽，那位比丘尼安祥自在的神情

讓依悉達西非常感動，因此她想要出家成為比丘尼。

出家後，她就精進禪修七日並證得阿羅漢果，同時具

足三種神通 宿住隨念智、死生智及漏盡智。透過

觀 智 ， 她 看 到 隱 藏 在 這 一 世 婚 姻 失 敗 背 後 的 潛 在 之

因，以及更多累積在輪迴幽深之處的其他因緣。在八

世前，她是一位男人，一個既英俊又有錢及活力十足

的金匠。憑著自滿的外表，這位精力充沛的金匠已經

誘拐了許多有夫之婦，完全不在意規範及道德。他喜

歡這種征服他人之妻的遊戲，根本不在乎是否會傷害

或破壞他人的家庭。所有他渴望得到的僅是情慾的悸

動、滿足，卻沒有任何責任、承諾或良心，他就這樣

過完他的一生。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死後，他投生至地獄，在

那裡他體驗上千次他曾經施加於他人的痛苦及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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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的殘酷無情是蓄意的及故意的，所以他在地獄

受盡許多酷刑，沒有任何同情或憐憫，就像他在人間

所造作的一般。在地獄中，有一項特別的酷刑是針對

姦夫及好色之徒的，那就是他們必須穿過一座森林，

而森林中的樹葉都是利劍。在森林中，他們總是會看

到一位美女站在不遠處，於是他們就會去追趕她，就

在追趕的同時，彼等會被鋒利的刀片割得遍體鱗傷，

但是他們永遠也無法追捕到那位美女。此是這位金匠

因他自己的惡業，必須長期遭受的地獄之苦。

地 獄 之 後 ， 即 受 完 他 惡 行 的 最 壞 果 報 之 後 ， 他

投生至畜生道，成為一隻猴子。這一世的投生只有七

日，因為猴王為了防止將來的敵對，便咬掉新生小猴

的性器官，造成小猴慘死。接著，他投生成為一隻羊

而且是被閹割的羊，無法滿足性慾。他在悲慘中度過

十二年直到死亡。他第三次投生畜生道是一頭公牛，

被閹割且被強迫必須犁田和搬運，難得可以休息，非

常辛苦。

在 下 一 世 ， 即 在 投 生 為 淫 蕩 的 花 花 公 子 、 地 獄

眾生、猴子、羊、公牛之後，他終於來到了人間，但

卻是一個陰陽人。因為他曾經如此地著迷自己及那些

女人的性器官，所以這一世同時擁有男女兩種。再度

地，他的性慾無法得到滿足，而且因為他出生在不幸

的環境裡，所以他過了一個悲慘的人生，於三十歲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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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生，現在的他出生為一位女人。顯然的，

慾望將一個男人轉變成他所渴望的事物 他成為自

己先前所渴望的目標，女人！這個女孩出身低賤，他

的 父 親 將 她 賣 人 為 奴 ， 買 者 是 她 父 親 的 眾 多 債 主 之

一。這位富人的兒子愛上她並娶她為第二任妻子。之

後 ， 她 不 但 沒 有 對 她 的 豪 華 新 生 活 心 懷 感 激 ， 與 善

良淳厚的第一任妻子和諧地相處，反而為了鞏固她的

地位及身分，極力地在丈夫與第一任妻子之間挑撥離

間。終於，她成功地達到目的。

那一世之後，她就投生成為伊悉達西。至此，她

先前的惡行果報已經竭盡，因此她出生成為一位完美

的人類女性。不過，因為她曾將另一個女人驅逐家門

並歡喜地取而代之，所以現在她必須遭受三個丈夫的

鄙視及遺棄。因此，丈夫們排斥且厭惡她，這是她過

去生的自私行為的結果。不過很幸運地，她仍保有善

良的本質，是三個丈夫的好妻子，並且她不再造作敵

對行為或起瞋恨心。因此，以這德行為根基，再加上

在漫長的輪迴旅程中所累積的波羅蜜已成熟，她在出

家後，能輕易地證得阿羅漢道智，結束了生死輪迴。

她終於了知緣源自於無明且放縱的渴愛導致她造下如

此多的身、語、意惡業，而在各個不同的痛苦生存地

所生起的生命是她過去惡業的果報。痛苦驅策她要中

斷整個生死輪迴的運轉，她運用天眼通了知過去幾世

及現在世的因緣結構及相互作用。對於其他有情，這

個緣起法也同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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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阿羅漢的道果智，無明完全被斷除滅盡。當

光明出現時，黑暗消失。同樣地，當智慧生起時，無

明被斷除！

由於無明滅盡，諸行滅盡。

	 由於諸行滅盡，結生識滅盡。

由於結生識滅盡，名色滅盡。

	 由於名色滅盡，六處滅盡。

由於六處滅盡，觸滅盡。

	 由於觸滅盡，受滅盡。

由於受滅盡，愛滅盡。

	 由於愛滅盡，取滅盡。

由於取滅盡，有滅盡。

	 由於有滅盡，生滅盡。

由於生滅盡，老、病、死、愁、悲、苦、

	 憂及惱，不會生起。

因此，這整堆苦完全滅盡。

	 這整條緣起鏈終於崩斷。

這也是第三聖諦 苦滅聖諦。



「藉著避免這兩種極端，如來實踐中道。

此中道引生徹見、引生真知，

通向寂靜、勝智、正覺、涅槃。」

「諸比丘！那引生徹見、引生真知，

通向寂靜、勝智、正覺、

涅槃的中道是什麼呢？」

「那就是八聖道分，

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諸比丘！這就是如來實踐的中道。」

《轉法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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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將無明徹底滅盡，只有一條道路，修行『八聖道

分』 也就是第四聖諦 道聖諦。在佛陀第一次的開

示《轉法輪經》(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中，世尊

說：

「藉著避免這兩種極端，如來實踐中道。

此中道引生徹見、引生真知，

通向寂靜、勝智、正覺、涅槃。」

「諸比丘！

那引生徹見、引生真知，

通向寂靜、勝智、正覺、

涅槃的中道是什麼呢？」

「那就是八聖道分，

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諸比丘！這就是如來實踐的中道。」

八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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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聖道：

  1   正見   (sammà diññhi)             

  2   正思惟  (sammà saïkappa)

  3   正語   (sammà vàcà)

  4   正業		 	 (sammà kammanta)         

  5   正命   (sammà àjãva)

  6   正精進  (sammà vàyàma)

  7   正念   (sammà sati)              

  8   正定   (sammà samàdhi)

八聖道分可分為三學：

  1   戒學 (sãla sikkhà) 戒學相當於正語、

     正業、正命。

  2   定學 (samàdhi sikkhà) 定學相當於正

     精進、正念、正定。

  3   慧學 (pa¤¤à sikkhà) 慧學相當於正見、

     正思惟。

三學中，首先要培育的是戒學，如果沒有清淨的

戒學，定學就不可能有成就。

慧學

戒學

定學



192

揭 開 生 命 的 實 相

清淨的戒學內容如下：

1   正語：

    a. 戒禁妄語。

    b. 戒禁兩舌。

    c. 戒禁惡口。

    d. 戒禁綺語。

     妄語、兩舌與惡口都是不文明的惡口業。根

據業之運作，它們會傷害自己及他人。猶如投向

牆壁的球，最終仍會彈回自身一樣。綺語浪費我

們的時間，並引生許多不善心所。

2   正業：

  戒禁殺生 以培育對眾生的慈悲。眾生最愛的

就是自己的生命，而為了自己的利益殺害其他眾

生，是不文明的。

     戒禁偷盜，或拿取非他人給予的東西 我

們戒禁此惡行，明白巧取豪奪他人辛苦賺得的東

西是非法的、是不義的，是欠仁慈的。 

     戒禁邪淫 我們戒禁此惡行，以便維護自

己及他人的名譽和健康，進而建立一個幸福安康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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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 禁 飲 酒 及 一 切 使 人 心 智 遲 鈍 和 渙 散 的 物

品 酒醉或失神有極大的可能性會破其他的戒

律。

     因 此 ， 為 了 自 己 與 他 人 的 安 寧 、 和 諧 及 幸

福，我人應該修行正語和正業。

3   正命：

  當人們戒禁下列五種邪命時 買賣武器、買賣

奴 隸 、 買 賣 供 宰 殺 的 動 物 、 買 賣 毒 品 、 買 賣 酒

或麻醉品，人們就是在修行『正命』。並同時發

展成一個和諧、正義、溫暖、安康、及法治的社

會。任何需要違反正語及正業的職業，都是錯誤

的維生方式。

簡而言之，我們必須透過業報智的智慧來愛惜自

己和一切有情，並藉此來培育清淨的戒行。同時還要

透過了解因破戒後加諸在他人的痛苦，努力於戒行的

實踐和維護來展現我人所應有的悲心。當培養好清淨

的行為或戒律後，我們就會充滿自信、無憂無懼、快

樂、安祥、不會自責、也不會受他人譴責，並且藉此

沉靜的心，為止觀的成就打下穩固的基礎。

在《中部‧傳車經》(Majjhima Nikàya, Rathavinãta 

Sutta)中所陳述的，富樓那尊者以七清淨回答舍利弗尊

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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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如是戒清淨是唯至心清淨，

心清淨是唯至見清淨，

見清淨是唯至斷疑清淨，

斷疑清淨是唯至道非道智見清淨，

道非道智見清淨是唯至行道智見清淨，

行道智見清淨是唯至智見清淨，

智見清淨是唯至無取著，是至般涅槃。」

戒 清 淨 是 心 清 淨 的 基 礎 ， 心 清 淨 是 見 清 淨 的 基

礎 。 所 謂 的 心 清 淨 則 是 在 《 清 淨 道 論 》 中 提 到 的 四

色界禪 (råpàvacara samàdhi) 和四無色界禪 (aråpàvacara 

samàdhi) 它們合稱為八定(samàpatti)在一起的近行定

(upacàra samàdhi)。在《長部‧大念處經》(Dãgha Nikàya, 

Mahàparinibbàna Sutta)中的『四聖諦篇』，於苦滅道聖

諦之教說裡，佛陀解釋八聖道分的最後一項「正定」

為初禪、第二禪、第三禪及第四禪。

行 人 當 知 ， 定 能 發 慧 。 當 定 具 足 後 ， 人 們 便 能

徹見諸法的真實本質 無常、苦、無我，以及它們

因緣結構的智慧。當諸法實相顯露時，人們就會捨棄

常、樂、實有的幻相，並放下執著。執著是來自於錯

誤的看待有為法之恆常、快樂及有一個實質的我。如

佛陀在《相應部‧三摩地經》中所說：

「諸比丘，應當培育定力。

有定力者能如實地了知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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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諸法』是他們如實　了知的？」他們如

實了知諸法即五蘊或名色或苦諦。他們也了知諸法生

起之因緣 當「因緣生，苦生。因緣滅，苦滅」。

他們也了知行法無常(anicca)、苦(dukkha)、無我(anatta)

的本質。這些深奧微妙的法，就潛藏在我們的身心當

中，沒有定力的輔助是無法徹見它們的，就像當你想

要透視細胞或水中的細菌時，你需要一座顯微鏡。同

樣地，如果你想要徹見身心的實相，你就需要定力的

幫助。所以，在諸法實相顯露之前，培育定力是相當

重要的。

在《長部‧大般涅槃經》(Dãgha Nikàya, Mahàpari-

nibbàna Sutta)中，佛陀不斷地激勵弟子們　：

「有關此是戒、此是定、此是慧。

修習戒成就，則定有大利益、大果報。

修習定成就，則慧有大利益、大果報。

修習慧成就，則心完全由欲漏、有漏、

見漏及無明漏等之諸漏解脫。」

因此，為了讓心從墮落的深淵徹底解脫出來，行

人必須勤修戒、定、慧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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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是戒、此是定、此是慧。

修習戒成就，則定有大利益、大果報。

修習定成就，則慧有大利益、大果報。

修習慧成就，則心完全由欲漏、有漏、

見漏及無明漏等之諸漏解脫。」

《長部 ●大般涅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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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得戒成就

智者得以開發禪定

為了對治不同性格的修行人，佛陀教導四十種止禪業

處(kammaññhàna)。首先，我們應該認識的是『安般念』

(ânàpànasati)，即出入息念或呼吸念。在一切諸佛、某

些辟支佛和聲聞弟子藉以證得成就與當下樂住的基本

業處中，安般念是最主要的一種。它是最簡易的學習

方式。不過，《清淨道論》裡提到，在開始主修安般

念之前，行者應先修行『慈心禪』(mettàbhàvanà)和『死

隨念』(maraõ（ànussati)這兩種廣益的禪修業處，它們對

修行安般念是有益的。

首 先 ， 我 們 應 先 對 自 己 培 育 慈 愛 ， 想 想 那 些 曾

經讓自己快樂的美好事物。當一個人對自己真正慈愛

時，才較容易培育對他人的慈愛。之後，再散播慈愛

給自己的師長、父母、朋友、同修、鄰居、週遭的護

法天神、及任何我們想要祝福的人，以全心全意的慈

愛祝福他們：

止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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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他們免除危難。

願他們免除精神的痛苦。

願他們免除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平安快樂。」

當向他們散播慈愛或憶念他們曾對我們所表現的

善意時，我人應該先觀想他們愉快的神情，這將會輕

易地軟化我們的心。透過向我們的同修夥伴們散播慈

愛，他們會感應到正面的能量，而變得易於相處。以

慈愛散播給周圍的天神，我們會得到祂們的護祐。將

慈愛散播給所有的人類，則無論走到哪裡，都會結下

善緣。當我們的心因修習慈心觀變得柔軟、寬大、溫

柔及開朗時，它會幫助吾人沉靜下來準備修行我們的

主要業處 安般念。

有 時 當 我 們 變 得 懶 散 不 想 精 進 時 ， 建 議 修 行          

『死隨念』，我們可以如此思惟：「我一定會死」、

「我隨時會死」、「我的生命是無常，我的死亡卻是

必然」、「我生命的終點即是死亡」，然後，「當死

亡發生時，屬於我的一切，無論是愉快的、摯愛的，

都將消逝、滅盡」。如此一來！內心會生起悚懼感，

因此就會放棄許多不當的追求，例如：追求財富、社

會地位、奢華的生活、永生、欲樂以及沉迷於藥物或

酒精等等。這些都不能帶來永恆的快樂。修行死隨念

能讓心中生起一種，想要過不執著世間欲樂的清淨生

活之急迫感。至此，我人已準備好全心地投入修行中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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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兩 種 禪 修 業 處 被 稱 為 「 廣 益 」 ， 這 是 因 為

它們被廣泛地需要，並且由於它們對止禪有極大的助

益，所以是值得培育的。禪修者應該於每次修行安般

念之前，利用十分鐘的時間先修習這二種業處。

安般念  (ânàpànasati)

佛陀在《大念處經》中教導安般念，在《相應部‧毗

舍離經 Saÿyutta Nikàya, Vesàlã Sutta》中讚嘆：

「諸比丘！於入出息念定，

如是修習、如是多修者，

則寂靜、殊妙、無染、樂住，

不善法生時，

則隨忽消滅而止。」

行者在開始修習安般念時，首先他須保持上身正

直，如此身體的皮膚、肌肉等才不會扭曲、壓迫，氣

才能順暢地流動。下顎微縮，眼睛輕輕閉著。接著，

不要讓身體因為內心罣礙某些人、事、物而有緊繃的

現象。放下萬緣！為何要執取對你無益的事物呢？當

心澄淨時，身就會放鬆。

現在，開始專注於呼吸，將注意力輕輕地安置在

鼻端與上唇之間的人中區域，那是入出息接觸皮膚的

地方。假如你無法找到明顯的呼吸接觸點，那麼就只

要覺知呼吸。請務必記住！我們的業處是呼吸，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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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接觸點。不要隨著氣息進入體內上升至頭頂或下

降至腹部，只要將注意力或心輕輕地安置在呼吸接觸

點上即可。

《清淨道論》以守門人的例子來說明此覺知呼吸

的方法：正如守門人不會檢查已經進入城裡及走出城

外的人，不會去詢問「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往

哪裡去？」他只是檢查正在通過城門的人。同樣地，

已經吸入體內及呼出體外的氣息，並非是安般念禪修

者所應注意的，而是每一次抵達鼻孔出入處的氣息，

才是禪修者所應該注意的。如果隨著呼吸進出身體，

則我們的心會不斷地上下移動，這將無法培育行者心

的一境性。

保 持 自 然 的 呼 吸 ， 不 需 要 太 用 力 集 中 於 呼 吸 ，

否則必定會引起鼻子、前額及頭的緊繃。鼻子會變得

呼吸困難，而頭會變得沉重。過度精進會引起心的掉

舉不安。反之，則會引起心的懈怠，這是多數禪修者

經常犯的一個錯誤。禪修者越精進，心就繃的愈緊，

愈不能注意到呼吸自然的流動，漸漸地他們會變得氣

餒及消沉，進而對修行失去信心及興趣，最後就半途

而廢並放棄了。所以，要警覺！不要太用力集中於呼

吸，只要適度地覺知呼吸就夠了。猶如坐在河岸邊，

觀水流般地自在、輕鬆、自然。

其次，行者應該致力於控制心不要隨著幻想、計

畫、臆測、懷疑、懊悔及種種的妄念飄移不定，而偏

離了呼吸業處。另外，也要避免注意呼吸裡四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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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如：冷或熱，應當只專注於呼吸的本身。在此，

如果禪修者只注意呼吸裡的四界，就是在修行『四界

分別觀』，不是安般念。只要保持自然的呼吸，身心

放鬆不緊繃，放下所有的期待！期待會使心繃緊。就

讓我們的心安止於呼吸上！如果一開始難以專注於呼

吸，不要感到氣餒，那是很自然的情形，因為我們的

心時常妄念紛飛。正如佛陀所說：

「心飄移不定。」

為了克服妄念，《清淨道論》中鼓勵禪修者使用

數習的方法來幫助攝心。行者可以在每次呼吸將近結

束時，心中慢慢地默數如下：「吸！呼！1。吸！呼！ 

2。吸！呼！3。……吸！呼！8。」如此從一數到八，

然後再次從一數到八，一直重複。數習的數目最好不

要超過十。如果多於十，你的注意力將會轉移到數目

上 ， 而 不 是 呼 吸 。 心 應 該 堅 定 在 每 一 組 八 個 呼 吸 當

中，絕不讓心渙散或攀著其他妄念。行者應該只是一

心地覺知呼吸，沒有任何的緊繃感。

在 經 過 三 十 分 鐘 或 一 個 小 時 後 ， 當 心 變 得 平 靜

穩定時，行者就應該停止數習，而只是單純地覺知呼

吸。在《大念處經》(Mahàsatipaññhàna Sutta)中，佛陀

教導修習安般念的四個步驟：一、彼正念而入息，正

念而出息。二、或入息長，而知「我入息長，」又出

息長者，知：「我出息長。」又入息短，知：「我入

息短，」又出息短者，知「我出息短。」三、「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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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息全身而入息」，修習：「我覺知息全身而出息」

。四、「我止身行而入息」，修習：「我止身行而出

息」。現在進入第二步驟，當吸氣長時，了知那是長

吸氣。呼氣長時，了知那是長呼氣。吸氣短時，了知

那是短吸氣。呼氣短時，了知那是短呼氣。這裡的長

或短，意指為何？這裡所謂的長短，是指時間的持續

長度。如果呼吸的時間長，那就是長呼吸，反之，如

果呼吸的時間短，那就是短呼吸。千萬不要刻意地控

制呼吸的長短，否則會感到非常疲勞，讓呼吸保持自

然。只要把注意力安置于鼻端下的出入息，單純地覺

知呼吸的長或短便可。接著，注意力不要隨著呼吸進

出身體！當專注於呼吸一段時間之後，行者會感受到

雙腿發熱、發麻、疼痛、或其他的感覺，有時候這些

感覺可能強過呼吸。縱然如此，也不能轉移注意力！

因為一旦注意力轉移，專注於呼吸的定力就退失了。

修行安般念，呼吸是行者唯一的目標。除了呼吸，則

不應該專注其他任何目標。

在修行的過程中，行者肯定會面對一些阻礙修行

進步的障礙。當障礙在心中生起時，我們的心就會變

得陰暗、無力、沉重、猶豫，甚至懷疑證得禪那的可

能性。到底是哪些障礙阻礙修行的進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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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就是所謂的五蓋(nãvaraõa)：

  1   欲欲 (kàmacchanda)

  2   瞋恨 (byàpàda)

  3   昏沉與睡眠 (thina-middha)

  4   掉舉與追悔 (uddhacca-kukkucca)

  5   懷疑 (vicikicchà)

1   欲欲蓋

所 謂 「 欲 欲 」 就 是 欲 求 五 欲 之 樂 ， 如 ： 美 妙 的 色 、

聲、香、味、及觸等。美妙的色塵包括：異性、電視

節目、電影、或舞蹈及戲劇。某些人會偏好特定的食

物，如果他們無法取得所想要的香塵和味塵，便會因

為無法滿足欲望，心就變得焦慮不安或生氣。當一個

人缺少所渴望的美妙、柔軟及舒服的觸摸時，同樣也

會變得煩躁不安。所以，我們應該培育知足的心。

當一個人對異性有強烈的貪愛時，心就會時常地

留戀他或她，而不是將心安置在呼吸上。在禪修時，

我們要如何才能去除對人或異性的執著呢？當渴望或

欲愛生起時，應該以三十二身分的『不淨』對那個人

如理作意。例如：觀想對方的頭髮、體毛、指甲、牙

齒、皮膚、肌肉、肌腱、骨頭、骨髓、腎臟、心臟、

尿、糞、及等等的不淨污穢，從頭頂到腳底，從腳底

到頭頂，一遍又一遍地如是觀想。最後，對異性的欲

望將會因作觀而消退。之後，心就會冷靜平穩，可以

再度繼續地專注於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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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貪求無生命的物質時，就應該思惟一

切緣起的事物都是『無常』的。無論諸行為何？不論

是好或壞？它們都將會變異、消失及滅盡。如此地作

意，人們對物質的執著、渴望、及堅持都將會漸漸地

消失終止。這就是行人應該如何以智慧如理地作意目

標，克服對有生命及無生命事物的欲求。

佛陀曾以各種不同顏色的水來比喻欲望。在有色

的水中，人們是無法看清自己的投影。同樣地，沉迷

於欲望中，眾生是無法看清甚麼才是真正對自己有益

的，或對他人有益的，或對雙方有益的。

2   瞋恨

所謂的「瞋恨」就是對人或自我或針對某個目標或特

別的狀況，產生惱怒、焦慮、憤恨、或不滿。在禪修

中，是什麼情況讓你對某人發怒生氣呢？在禪堂內，

正當你的心安穩地專注於呼吸時，坐在旁邊的同修者

不斷地咳嗽、打嗝、走進走出、或時常地變換坐姿，

製造許多噪音，你的心因而感到困擾不安。同時，你

對那個人生氣了。因為怒氣生起，你的心更不能安置

於呼吸上。

在此時，行者應該覺察你的怒氣及生氣的原因。

可能的話，以你的慈愛代替怒氣。願這個人免除身體

的痛苦，願他平安快樂。如果行者能以此方式散播慈

愛 ， 代 替 怒 氣 的 生 起 ， 那 麼 你 已 經 對 那 個 人 培 育 慈

悲，而你的心也已經變得柔和。此時，將心和作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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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呼吸，你就能專注於呼吸的所緣上。某些人因為

外在的噪音而變得不耐煩甚至生氣，那是因為他們將

注意力放在噪音，而不是呼吸所緣。當然，也正因為

你不斷地注意那個噪音，它才變成你的干擾。

有 時 候 ， 你 可 能 會 憶 起 他 人 對 不 起 你 的 事 ， 而

心中感到憤恨難平。此時，你應該修行寬恕，放下怨

恨。你應該也如此思惟：「這也許是我過去惡業的果

報，現在就安然地接受吧！」

還 有 ， 行 者 有 可 能 對 自 己 生 起 怒 氣 。 因 為 期 待

過高及精進過度，當不能如願地獲得所期待的或精進

力 過 剩 ， 就 變 得 躁 動 不 安 。 所 以 ， 你 就 對 自 己 愈 生

氣。事實上，期待也是一種貪求，當觀察呼吸之心與

貪相應時，心已經不再純淨了。而精進則應該與定平

衡。放下期待！應該以『因緣法』來消除怒氣，讓成

績自然呈現。怒氣無論何時生起，心都會變得火熱，

就如滾水一樣。一顆火燙的心，如何能夠培育平靜心

及專注力呢？佛陀以滾水來比喻瞋恨，此正如一個人

無法在滾水中看到自己的投影一般，當心被生氣或煩

躁 給 纏 住 時 ， 他 是 無 法 看 清 甚 麼 才 是 真 正 對 自 己 有

益的，或對他人有益的，或對雙方有益的。瞋恨是不

善心所，它會阻礙禪修的進步。行人應該要在它生起

時就立刻覺知到，認出它並了知瞋恨生起之因緣。對

治因，當因滅，果則滅。或將瞋恨轉化為慈愛的善心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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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昏沉與睡眠

昏 沉 與 睡 眠 是 心 缺 少 驅 動 力 ， 處 在 遲 鈍 或 消 沉 的 狀

態。當昏沉與睡眠發生時，行者會出現頭下垂、人打

盹、身體傾斜搖擺、及完全看不到和抓取不到呼吸的

情況。通常昏沉與睡眠會生起，是因為行者對禪修業

處缺乏興趣。如果一個人對呼吸業處缺乏興趣，則很

快地，昏沉與睡眠將會侵襲他。為什麼禪修者對禪修

業處或呼吸會缺乏興趣呢？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白安般

念或定力的利益。定力是產生智慧的近因。基於定，

智慧能徹見諸法的本質。所有的菩薩，即我們所謂的

尚未證悟之未來佛，在最後一世都修行安般念。所以

那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任務，一個值得我們努力以赴的

任務！為了進行此一偉大的任務，行者需要極優的精

進力，而非次等的努力。當面對需要極大精力的工作

時，一個努力精進的修行人是不會自任務中退縮下來

的。

當 昏 沉 與 睡 眠 生 起 時 ， 行 者 要 如 何 克 服 它 呢 ？

我們可以思惟某些僧人或禪修者，他們如何激發自己

的精進力，以此來克服他們修行中所有困難的勵志故

事。在佛陀時期，有　位學人在明白人生如幻後，便

捨棄所有的財產出家為僧，並努力精進於禪修。因為

害怕自己在禪坐時會睡著，所以在半夜時分，他不斷

地經行不睡覺。由於路走得太多，以致他的腳底受傷

流血，無法繼續經行。於是，他開始在地上爬行。當

晚，有　位獵人看到地上有動物在爬行，他並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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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人類，所以就以一根木樁刺傷他的背，對他造成

極強烈的痛楚。儘管如此，他也不放棄、不鬆懈地精

進修行。當思惟到如此勇猛精進的修行和決心，便能

夠激勵我們，振奮我們的心，努力以赴於修行道上。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要思惟定學的利益。

世 尊 曾 教 導 我 們 一 系 列 的 方 法 來 克 服 昏 沉 與 睡

眠蓋。首先，不要注意引起昏睡的念頭。如果沒有成

功，可以思惟佛法的好處，以便激勵消沉的心。如果

仍然失敗，可以拉拉自己的耳朵，按摩四肢，保持正

念地從座位起身，並用冷水清洗眼睛，環顧周圍且抬

頭遙望星辰，並可以藉此作『光明想』，培育一顆明

亮的心。此外，或者可以在一段清楚起訖點的距離內

來回經行。當嘗試這些方法之後，昏沉與睡眠應該或

可能得以消除。

如果上述之方法仍都無效時，佛陀建議我們做最

後的對策，那就是去躺下來休息或小睡片刻。但是雖

如此，行者仍應要保持正念、正知，躺下時，要清楚

於呼吸。醒來時，應該立刻起身，不能貪睡賴床。世

尊之所以如此教導我們，是因為有時候，由於行者身

體的疲憊及沒有睡好，昏沉與睡眠也會生起。還有，

過 量 的 飲 食 或 錯 誤 的 飲 食 ， 也 可 能 會 造 成 昏 睡 。 因

此，當行者在進入禪堂前，應該要飲食知量。飲食只

要能夠維持身體的需要即可。

佛陀以被青苔覆蓋的水來比喻昏沉與睡眠。在這

樣的水中，行者是無法看到自己的投影。同樣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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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被昏沉與睡眠給矇蔽時，行人是無法看清甚麼才是

真正對自己有益的，或對他人有益的，或對雙方有益

的。

4   掉舉與追悔

掉舉就像一堆灰燼，當我們對它投入石頭時，它就會

四處飛揚，到處擴散。它是心的散亂及不安的狀態。

每當我們想要集中注意力在禪修業處，如呼吸時，就

會發現我們的心非常迅速地失去它專注的力量。掉舉

驅趕我們的心從一個念頭到另一個念頭，我們的心就

像猴子一樣，到處跳躍，不曾停止。心何以如此不專

注地掉舉、高揚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心長久以來一直

耽迷於五官的欲樂中。現在我們被教導要集中在單一

的目標上 呼吸，在初期那樣做會發現完全沒有快

樂可言。我們的心就開始匆忙地來來回回不安起來，

因為它再也找不到先前慣有的欲樂。就像一條魚被撈

出池塘放在地板上，它會到處跳躍奮力掙扎，想要回

到它所習慣生活的水世界。心也是如此！所以我們須

要持久的精進力，不屈不撓，一再地將我們的心從外

面的世界帶回到呼吸上，以正念之繩將我們那一顆搖

擺不安的心錨定於呼吸業處上。

倘 若 我 們 修 行 時 仍 隨 心 所 欲 ， 那 麼 將 會 無 所 成

就！我們必須馴服我們的心，就像馴服小牛一樣。我

們用一條繩索將小牛綁在柱子上想要馴服牠。此時，

小牛會跑來跑去，想要掙脫逃跑。但是繩子牢牢地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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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柱 子 上 ， 小 牛 想 要 掙 脫 繩 子 實 非 易 事 。 就 這 樣 奮

力掙扎一段時間之後，小牛累了，不想再動了，因此

牠在一個地方靜靜地躺下來。同樣地，假如我們想要

馴服自己的心，就應該用正念之繩將心綁在呼吸之柱

上。只要我們依法奉行，漸漸地，心就會平靜下來。

過 度 的 精 進 也 會 造 成 掉 舉 。 當 它 發 生 時 ， 請 檢

查我們的心：「我是否太興奮？我是否期待發生一些

事？我是否擔憂呼吸不清楚？」期待與擔憂都會導致

掉舉。所以，放下它們！假如掉舉過度時，只要平靜

地覺知它，千萬不要氣惱。暫時改換禪修業處或許會

有幫助。

追 悔 也 是 阻 礙 禪 修 進 步 的 障 礙 之 一 。 我 們 可 能

會後悔過去所造的惡行，也可能會悔恨未做應做的善

行。在尚未聞佛法之前，我們可能都曾殺生、偷盜、

邪 淫 、 妄 語 、 酗 酒 或 磕 藥 等 等 。 當 了 知 佛 法 之 後 ，

我們明白這些都是不善行，待時機成熟時，它們就會

一一產生惡報。為此，我們便不斷地追悔曾造作的惡

行。有時候我們也會悔恨那些應做而未做的善行。對

於沒有早一點開始修行我們覺得很後悔。如今這個身

體老化、太虛弱了，以致於無法長時間地禪坐而不出

問題。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憾事可追悔，追悔本身就

是一種不善心，它也會產生惡果。如果我們讓追悔一

再地在心中生起，那麼，它將會習慣性地時常在心中

出現，如此一來，禪修會被干擾，心就無法專注於呼

吸。克服追悔最好的辦法就是認知它的不善，然後，

放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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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以因風吹打而波動的水來比喻掉舉與追悔。

在那樣的水中，我們無法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投影。同

樣地，當心充滿掉舉與追悔時，人們是無法看清甚麼

才是真正對自己有益的，或對他人有益的，或對雙方

有益的。

5   懷疑

此處的懷疑，意指行者對佛陀的教導、佛陀的證悟、

或定力的修行等等的懷疑。例如：當我們被教導要專

注於呼吸時，心中可能會想：「這有什麼用？只是覺

知呼吸有什麼好處？只是專注於簡單的呼吸，我如何

能獲得禪那？」諸如此類等等。如果我們的心充滿懷

疑，我們將無法讓自己全心投入禪修課程中。所以，

疑生起時，不要理會它。我們應該對佛陀或老師的指

導有信心。信心，猶如雙手，當一個人進入寶山，若

無雙手，則不能取寶。同樣地，入佛門若無信心，則

空手而返。當懷疑已經妨礙了行者的進展時，應該親

近導師或任何有經驗的禪修者，或聆聽有關的正法，

以便澄清生起的疑心。

佛陀以混濁骯髒的水來比喻懷疑。就如在髒水中

一個人是無法看清自己的投影一樣。當行者的心中對

修行一直產生懷疑時，他就無法產生精進力，也無法

看清甚麼才是真正對自己有益的，或對他人有益的，

或對雙方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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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禪修者必須清楚明白『五蓋』是如何地阻

礙或妨礙他們的修行進步。當它們生起時，就應該立

刻想辦法將它們克服。當超越了五蓋之後，心將會好

好地專注於呼吸。它會自所有的染污，如：貪、瞋、

痴、慢、自私、吝嗇、殘忍、掉舉等等中解脫出來。

當心如此地自所有的染污中解脫出來，而且持續地安

置於呼吸半小時或以上，這就是更高層次的善行。

當 行 者 覺 得 自 己 的 定 力 穩 定 ， 但 仍 未 有 禪 相

(nimitta)出現時，則應該進行第三步驟的修行。「我

覺知息全身而入息」，「我覺知息全身而出息」。行

者應該持續地覺知全息，即在同一個地方覺知每一次

呼吸從頭至尾的氣息。這並非意味著行者要隨著氣息

進出身體。由於每一次呼吸從頭至尾都會經過鼻端至

上唇之間，所以只要在那個範圍覺知息的全身即可。

假如行者每天能夠持續不斷地如此專注息的全身一至

二 小 時 ， 禪 相 可 能 會 出 現 。 但 是 ， 無 論 禪 相 是 否 出

現，此時我們都應該進行至第四步驟。在此階段，行

者應使心傾向於：「願我粗糙的呼吸平靜下來。」漸

漸地，呼吸本身將會變得順暢、微細、及平靜。但千

萬不能刻意地使呼吸變成平靜或微細，如果這麼做，

行者則會氣喘並覺得疲倦。假若呼吸自行變得細微而

且心也平靜地安置其上。由於禪定的力量，大部分的

禪 修 者 此 時 都 感 覺 不 到 鼻 子 或 身 體 的 存 在 ， 只 覺 知

到呼吸及專注於呼吸的心。就在此時，沒有「我」或         

「他」，只有安置在呼吸的專注心。如果心能如此地

平靜專注於呼吸上一小時或以上，則於彼時內，所有



213

止 禪

的悲傷、憂慮、不安、沮喪，以及其他不善心都會暫

時地消除。那就是更高層次的善行，而此情形相當接

近於近行定(upacàra samàdhi)。

由於今世精進修定加上過去世的波羅密(pàramãs)，

禪相可能於此階段出現。當禪相出現時，行者不應馬

上轉移注意力至禪相上，而是應該持續地覺知呼吸。

在禪相即將出現之前，許多禪修者會碰到困境。

大部分是他們發現呼吸變得太微細，以致心無法清楚

地覺知它。如果這種現象發生，你應該繼續保持你的

覺知在最後注意到呼吸的地方，平靜地等待呼吸重

現 。 勿 須 困 惑 ， 以 為 自 己 的 定 力 退 失 了 。 除 了 安 般

念之外的其他禪修業處，都是愈專注，業處就會愈明

顯。但是唯有安般念則是愈專注，呼吸就愈平和、愈

微細。因此，安放在呼吸的強力正念及智慧是此階段

所必須的。

不 要 試 圖 以 用 力 地 呼 吸 來 讓 氣 息 變 得 清 楚 ， 如

果那樣做，行者就無法培育進一步的定力。只要覺知

自然的呼吸！如果呼吸不明顯，就在最後發現呼吸的

地方等待它的重現。此時行者應當如是思惟：「只有

七種人沒有呼吸，他們是死人、子宮內的胎兒、溺水

者、昏迷悶厥者、入第四禪定者、入滅盡定者及梵天

人。而我不是其中任何一者。所以，事實上我仍有呼

吸，只因為我的正念不夠強，不能覺知微細的呼吸罷

了。」由此，行者將會發現因為自己如此正確地運用

正念及智慧，呼吸將再度出現。在此階段，禪相會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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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禪 相 一 開 始 出 現 時 ， 它 是 灰 色 的 ， 就 像 一 陣

煙，位於鼻孔處。這是遍作相(parikamma nimitta)。通

常在剛開始時它是不穩定的，由於定力的不穩定它會

晃動或消失。所以，當禪相首次出現時，不要立刻將

注 意 力 從 呼 吸 轉 移 至 禪 相 ， 如 果 這 麼 做 ， 禪 相 將 會

消失，行者應該只專注於呼吸上。當定力變得較深或

較強時，禪相會變成白色，就像一團棉花。這是取相

(uggaha nimitta)，但它還不是光亮的。

由 於 不 同 的 「 想 」 ， 禪 相 會 依 不 同 的 人 以 不 同

的型態出現。它可以看起來像是白線或長白燈，或星

狀的亮光、花圈、張開的蜘蛛網、車輪、雲朵或白棉

球。它出現的樣子，有時候會覆蓋整張臉，有時或像

太陽、月亮、梨子、紅寶石，或帶點黃色。所以，雖

然此時安般念是唯一的禪修業處。但是，它會依個人

的「想」產生各種不同型態的禪相。

在此階段，禪修者應該要小心地守護其禪相，就

如皇后為了王位的繼承，要小心地護衛她腹中的胎兒

一樣。最重要的是，不要注意它的顏色，也不要以故

意改變它的形狀或外觀的方式來玩弄他的禪相。如果

禪相的顏色和形狀經常改變，定力則會退失，這是因

為禪修者的「想」已經改變，心也不再投入單一的呼

吸業處，定力當然就會退失。所以，禪修者應該不要

去注意禪相的顏色及形狀，而應該當它只是安般念的

禪相注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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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禪修者發現自己的禪相已經穩定，並且心自

動地安置於它，那時就讓心專注於禪相。有時候行者

會覺得禪相似乎有一股吸力，會將他的注意力拉入其

中，這是好現象！此時只要專注於禪相。若行者的禪

相出現在其面前遠處則不要注意它，因為它可能隨時

會消失。假如禪修者不去注意它，而只是持續地專注

於呼吸的接觸點，他將發現禪相會自行靠近並停留在

鼻端人中上。若是其禪相出現在呼吸的接觸點上並保

持穩定，或有時發現它隨著呼吸進出身體。似乎禪相

就是呼吸，呼吸就是禪相，這是最好的現象，此時行

者只要專注於禪相，而忘掉呼吸。如此將注意力由呼

吸轉移至禪相，持續地專注使定力提昇，修行將會更

進步。

當行者保持專注於禪相一小時或二小時，他會發

現其禪相變得清澈、明亮及耀眼。如水晶、如鑽石、

如晨星。這就是所謂的『似相』(pañibhàga nimitta)。在

此一刻，行者應下定決心繼續修行，將心專注於似相

持續一小時、二小時、或三小時……。在此階段，禪

修者將達到近行定(upacàra)或安止定(appanà)。近行定是

最接近禪那或進入禪那之前的定，而安止定是禪那之

定。這兩種定都是取似相為所緣。它們的差別在於：

近行定的諸禪支尚未培育至完全強而有力，因為當近

行定生起時，他們還不夠有力。所以，心首先取似相

為所緣，有時就會落入有分心，就這樣來回反復地發

生。由於此緣故，在近行定時有分心仍然會生起，而

禪修者會落入有分心。就像幼兒太弱小以致無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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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每當扶起讓其自行站立時就會跌倒，就這樣一

再地扶起、跌倒。同樣地，因為諸禪支在近行定的階

段尚未完全培育成功，這是由於正念不夠強，心會落

入有分心，無法覺知似相。此時禪修者心中會覺得安

祥平和，似乎一切都停止了，他沒有識知任何目標，

甚至會以為這就是涅槃。事實上，此時仍然有有分心

在 生 滅 ， 心 並 未 停 止 。 正 如 先 前 所 言 ， 有 分 心 只 緣

取前一世臨死速行心的目標，所以它不緣取現世的似

相，但是禪修者沒有足夠的能力辨識這一點。因為有

分心非常微細，當他達到「攝緣受智第二觀智」時，

他就能辨識有分心的所緣了。

為了避免落入有分心，以及能夠持續提昇定力，

禪修者需要藉助信、精進、念、定　及慧等五根來平

衡其心，並使心專注於似相。此時，行者應該有信心

安般念能引導他證得禪那。他應該激起精進，讓心一

再地專注於似相。他也應該提起正念，讓心不忘失似

相。他還應該平穩的將定力安置於似相，而不是其他

業 處 ， 並 且 應 該 以 智 慧 了 知 似 相 。 當 此 五 根 得 到 充

分的培育及平衡時，定力將會超越近行定而達到安止

定，或初禪。禪那的諸禪支是強而有力的。因為當禪

那生起時，它們都是強而有力的，所以禪那速行心流

會持續很長的時間，就像一個健康的成人自他的座位

起身後，可以站立一整天都不會跌倒一般。

在 此 ， 稱 「 定 」 為 「 禪 那 」 是 因 為 它 們 完 全 地

專注於業處，也是因為它們燒盡與定相對的障礙。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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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障礙就是五蓋。當行者的修行達到禪那時，他的心

會持續不間斷地覺知似相一小時、二小時、三小時，

甚至整夜或一整天。此時他不會聽到任何聲音，也不

會 落 入 有 分 心 。 除 了 似 相 ， 他 一 無 所 知 。 有 些 禪 修

者說，他們在禪定中可以聽到聲音，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因為禪那心路過程是取似相為目標，而耳門

心路過程是取聲音為目標。所以當耳門心路過程生起

時，禪那心路過程就不會生起。有此現象，可能是禪

修者在彼時並不知道，自己曾自禪那出定一瞬間，之

後又進入禪那。由於無法了知禪那心路過程與耳門心

路過程是不能同時生起，而是間隔地生起。所以他們

宣稱可以在禪那中聽到聲音。

我們要問，禪那心路過程是如何生起的呢？當證

得初禪時，禪那心路過程發生如下：

圖15：初禪心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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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似相出現於意門時，有分心波動並中斷。然後

意門轉向心將心轉向似相，接著是

  1   遍作	  是為證得禪那作準備的心。

  2   近行	  是已接近禪那的心。

  3   隨順	  是協調前一個心識與後一個更高層 

      次的禪那心識的心。

  4   種姓	  是切斷欲界種姓，進入更高層次之 

      色 界禪那種姓的心。

之後立刻地，色界禪那善心只生起一次為安止速

行，並取同樣的似相為所緣。

其間，共有三十三個心所與禪那心識相應：

 1. 觸：導致初禪心識連同相應心所與似相撞擊。

 2. 受：體驗似相的清涼愉悅。

 3. 想：作個印記，「這是似相」。

 4. 思：敦促禪那心與相應心所對似相採取行動，

自己亦造色界善業。

 5. 一境性：讓禪那心與相應心所專注於似相上。

 6. 名命法根：維持禪那心與相應心所的生命力。

 7. 作意：把禪那心與相應心所轉向似相。

 8. 尋：把禪那心與相應心所投入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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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伺：使禪那心與相應心所持續地注意似相。

 10.  勝解：確定「這就是似相」。

 11. 	精進：它是支持禪那心與相應心所了知似相。

 12.  喜：喜歡似相。

 13.  欲：想要專注於似相。

 14.  信：相信取似相為修行目標可證得禪那。

 15.  念：將禪那心與相應心所沉入似相中，不忘失

似相。

 16.–17. 慚與愧：當證得禪那時，就不再有造惡的欲

望。這樣的善行稱為慚與愧。

 18.  無貪：當心專注於似相時，不會執取似相為「

我的」。

 19. 無瞋：當專注似相時，心自然地不會嚴厲或粗

魯。

 20. 中捨性：平衡心與相應心所使它們能同時作

用，防止過多或不足或偏袒。

 21.–22. 身輕安與心輕安：在緣取似相時，禪那心與相

應心所的平靜。

 23.–24. 身輕快性與心輕快性：是輕快敏捷地緣取似相

的能力。

 25.–26. 身柔軟性與心柔軟性：在緣取似相時，禪那心

與相應心所的柔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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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 身適業性與心適業性：在緣取似相時，禪那心

與相應心所的適應力。

 29.–30. 身練達性與心練達性：對於緣取似相，禪那心

與相應心所變得非常熟練。

 31.–32. 身正直性與心正直性：在緣取似相時，禪那心

與相應心所的正直不虛偽。

 33.  慧根：徹見似相。

由上可知，當行者在證得初禪時，會有三十三個

心所及一個初禪心識出現，也就是一共有三十四個名

法。

剛 剛 證 得 禪 那 的 第 一 個 安 止 心 路 過 程 ， 由 於 缺

少重複力，所以禪那速行心只生起一次，過後就沉入

有分心。此時，因為禪修者已經掌握安止定的修行技

巧，所以他能進入禪那持續一段長久的時間。而禪那

或安止速行心會在其中不斷地生起，直到他自禪那出

定，之後心就再度落入有分心。如果禪那心生起一小

時，其間就有數萬億個善心生滅，並累積了大量的善

業。當行者的心穩定地專注於似相一小時、二小時、

或一天、二天。之後出定，他則應該轉移注意力至心

臟下方之血液(即心所依處)尋找有分意門。有分意門

非常的明亮、清晰，它有如一面鏡子。假如禪修者能

找到有分意門，他也將會發現相同於出現在鼻端人中

的似相出現在那裡。同時，行者應該在相同的心處辨

識尋(vitakka)、伺(vicàra)、喜(pãti)、樂(sukha)、及一境性

(ekaggatà)等五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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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禪修者應該逐一地辨識這些禪支：

1   尋 (vitakka)：將心導向並安置於似相。

2   伺 (vicàra)：維持心重複安置在似相，或維持

心 鉤 住 似 相 。 「 尋 」 就 像 蜜 蜂 俯 衝 撞 擊 蓮

花 。 「 伺 」 是 持 續 地 視 察 目 標 ， 就 像 俯 衝

後，蜜蜂在蓮花上嗡嗡地作響一樣。

3   喜 (pãti)：喜悅、興趣或喜歡似相。其作用就

是 令 身 和 心 清 新 ， 或 讓 歡 喜 遍 佈 及 激 動 全

身。

4   樂 (sukha)：體驗似相而引生的樂受或快樂。 

5   一境性(ekaggatà)：將心牢固地專注在似相，

當它被提昇時就成為『定』(samàdhi)。 

最後，行者將能同時辨識所有五禪支。當如此證

得禪那時，禪修者必須了知證得的方式。以便當失去

禪那時，他才能再依這些他曾使用過的方法再次證得

禪那，或當他熟練這些方法後，就能一再地重複進入

禪那中。

之 後 ， 禪 修 者 也 應 該 練 習 初 禪 的 五 自 在 。 它 們

是：

1   轉向自在：能夠在出定之後辨識諸禪支。

2   入定自在：能夠在任何想入定的時刻入定。

3   住定自在：能夠依照意願決定住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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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定自在：能夠在所預定的時間出定。

5   省察自在：能夠辨識諸禪支。

當行者熟練這初禪的五自在後，他就應該進修第

二禪。倘若行者尚未精通初禪，就想要嘗試進修第二

禪，他則將會失去初禪，並且達不到第二禪，兩者皆

失。為了達到第二禪，禪修者必須先進入初禪。自初

禪出定後，他應該思惟初禪的缺點及第二禪的優點。

此時，他應該思惟初禪與五蓋很接近，並且初禪中的

尋 、 伺 二 禪 支 是 很 粗 糙 的 。 它 們 讓 初 禪 比 不 上 無 尋

無伺二禪支的第二禪寂靜。他應該懷著要移除這二禪

支，只留下喜、樂、及一境性的意願。再次持續地專

注於似相，如此就能達到具有喜、樂、及一境性的第

二禪。

接著，禪修者應該練習第二禪的五自在。熟練後

就應該培育第三禪，他應該思惟第二禪的缺點及第三

禪的優點。他應該思惟第二禪與初禪很接近，並且第

二禪中的喜禪支是很情緒的。它讓第二禪比不上無喜

禪支的第三禪寂靜。他從第二禪出定並如此思惟後，

便應培育想要證得第三禪的願望，再次專注於似相。

如 此 就 能 達 到 具 有 樂 及 一 境 性 的 第 三 禪 。 佛 陀 說 ：    

「第三禪的樂，不是五欲之樂，它超越一切的世俗

之樂。」

接著，禪修者應該練習第三禪的五自在。在熟練

它們後，就應該培育第四禪，他應該思惟第三禪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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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第四禪的優點。第三禪中的樂禪支顯得粗糙並且

它讓第三禪比不上無樂禪支的第四禪寂靜，他從第三

禪出定並如此思惟後，便應培育想要證得第四禪的願

望，再次專注於似相。如此就能達到具有捨及一境性

的第四禪。

接著，禪修者應該練習第四禪的五自在。證得第

四禪時，呼吸完全停止。至此，完成安般念的第四步

驟。

「我靜止息之身行而入息」，彼如此修行。

「我靜止息之身行而出息」，彼如此修行。

要知道，禪那心識是緣取似相為目標的，也許諸

仁者會有興趣知道禪相是從何而來。大部分依靠心所

依處生起的心都會產生呼吸，而真正的安那般那禪相

就是來自呼吸。不過，並非每一個心都能產生禪相。

只有深度專注的心才能產生禪相。因此，安那般那禪

相的出現是根源於深度專注之心的结果。

「在禪修中所體驗的禪相或光到底是什麼？」每

一個依靠心所依處生起的心都會產生許多『心生色』

(cittaja råpas)或『色聚』(kalàpas)。在每一個色聚中都有

八不離色(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顏色、香、味及

食素)，沒有五欲之樂的「止禪心識」(samatha-bhàvanà-

citta)與「觀禪心識」(vipassanà-bhàvanà-citta)都能從體內

產 生 許 多 的 「 心 生 色 聚 」 。 這 些 色 聚 的 顏 色 非 常 明

亮 ， 只 要 止 禪 心 識 與 觀 禪 心 識 愈 強 而 有 力 ， 顏 色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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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明亮。並且因為很多心生色聚會同時地生起，所以

一粒色聚的顏色與另一粒色聚的顏色會緊鄰著同時生

起，就像一長串燈泡，而光就如此出現了。

再 者 ， 在 每 一 粒 由 止 禪 心 識 與 觀 禪 心 識 所 產 生

的心生色聚中都有火界，此火界也能產生許多代的新

色聚，稱為『時節生色』(utuja kalàpa)。這不但在體內

會發生，體外也會產生時節生色。當一粒明亮的顏色

與另一粒明亮的顏色緊鄰著同時生起，就像一長串燈

泡，而光就如此出現了。

心 生 色 聚 的 光 與 時 節 生 色 聚 的 光 ， 兩 者 會 同 時

在體內生起。而時節生色聚會在體內生起並擴散至體

外。所以，禪修者在禪修時，看到位於鼻端或人中的

禪相或光，這就是那些明亮的時節生色聚。而隨著止

禪心識與觀禪心識的力量，時節生色聚的光可以散播

十方以至全世界，或全宇宙或更遠。

佛陀的名色分別觀智所產生的光，可以散播到一

萬個輪圍世界。其他聖弟子的觀智所產生的光，隨著

他們止禪心識與觀禪心識的力量強弱，可以達到任何

方位一由旬(yojana)、二由旬等等的範圍。

當心受到定力的培育，於修行觀禪時，心就會變

得如純金般的柔順、適業、自在、及圓融。一位已證

得第四禪並打算修行觀禪的禪修者，他從第四禪出定

後， 可以省察與四襌相應的心所，觀其爲無常，苦及

無我。或者仁者可以把相應心所歸納爲四名藴，呼吸

之四大爲色藴，然後觀照五藴爲苦聖諦、貪愛五藴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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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聖諦、去除對五藴之貪愛爲滅聖諦、觀照五藴之無

常、苦和無我爲道聖諦。

結論

通過分析心、心所、色法以及心運作的過程，我們揭

開了生命的奥秘。生命只不過是一連串緣生緣滅的相

續過程。它的本質是變化無常，苦以及没有一个主宰

者。智者通過勇猛精進的修行，以智慧之利箭斬斷對

虛幻生命的執着，証得解脱之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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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八貪根心

    1. 悅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

    2. 悅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3. 悅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

    4. 悅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5. 捨俱邪見相應無行一心

    6. 捨俱邪見相應有行一心

    7. 捨俱邪見不相應無行一心

    8. 捨俱邪見不相應有行一心

 B    二瞋根心

    1. 憂俱瞋恚相應無行一心

    2. 憂俱瞋恚相應有行一心

    這兩種心與瞋恚相應。

 C    二痴根心

    1. 捨俱疑相應一心

    2. 捨俱掉舉相應一心

    這兩種心都包含純粹的痴。

十二不善心
(AKUSALACITTâ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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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悅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2. 悅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3. 悅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4. 悅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5. 捨俱智相應無行一心

  6. 捨俱智相應有行一心

  7. 捨俱智不相應無行一心

  8. 捨俱智不相應有行一心

八欲界善心
(KâMâVACARA-

KUSALACITTâ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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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有分心

    圖 2 五門心路過程

    圖 3 意門心路過程 1

    圖 4 意門心路過程 2 

    圖 5 三十一界地

    圖 6 二十八種色法

    圖 7 食生色的過程

    圖 8 第一次證得道和果

    圖 9 須陀洹道心路過程

  圖  10 果定心路過程

  圖  11 臨終五門心路過程

  圖  12 死亡與結生過程

  圖  13 三時

  圖  14 三輪轉

  圖  15 初襌心路過程

圖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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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hidhamma  阿毗達摩

àciõõa kamma    慣行業

adhigama-suta  直接智(觀智)

adhimokkha      勝解

adinava         過患

adosa           無瞋

adukkhamasukha   捨受

agama-suta      理論智

àhàra råpa      時節生色

ahirãka           無慚

àkàsàna¤càyatana  空無遍處

àki¤cà¤¤àyatana 無所有處

ahosi kamma    無效業

akaliko             不費時

akusala             不善

akusalacetasika     不善心所

akusalacittàni      不善心

alobha            無貪

amoha            無癡

anàgàmã      阿那含

a¤¤asamanà-

 cetasika 通一切心所

anatta  無我

ànàpànasati      呼吸念

aïga             因素

anicca            無常

anottappa         無愧

anuloma           隨順

appanà jhàna         安止定

aparàpariyavedaniya   無盡業

àpodhàtu             水界

arahant              阿羅漢

ariya-citta            聖者之心

aråpàvacaracitta     無色界心

asaõkheyya          無數劫

asaïkhata Dhamma   無為法

àsanna kamma       臨死業

asa¤¤a satta         臨終者

attavàdupàdàna     我語取

atãta-bhavaïga     過去有分

avijjà              無明

avinibbhoga-råpas   八不離色

B
bhaïga   滅時

bhava            有

bhavaïga         有分

bhavaïga-calana  有分波動

bhavaïgupaccheda  有分斷

bhaya             怖畏

brahma            梵天

巴英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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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hmavihàra      四梵住

byàpàda           瞋恨

C
càga               慷慨

cakkavàla           世界

cakkhuvi¤¤aõa       眼識

caranà              行

temperature         時節

cetana              思

cetasika             心所

chanda              欲

citta                 心

cittaja-råpa          心生色

cittakamma¤¤atà     心適業性

cittalahutà           心輕快性

cittamudutà          心柔軟性

citta-niyàma          心的定法

cittapàgu¤¤ata       心練達性

cittapassaddhi        心輕安性

citta visuddhi         心清淨

cittujukatà           心正直性

cuticitta         死亡心

D
dàna            佈施

dhamma           法

dhatu           界，元素

diññhadhamma-
 vedanãya 現生受業

diññhi             見

diññhi visuddhi      見清淨

diññhupàdàna      見取

domanasa        苦受

dosa             瞋

dosamulacittàni   瞋根心

dukkha           苦

G
gandha          香(氣味)

garuka kamma        重業

gati nimitta           趣相

ghànavi¤¤ana         鼻識

gotrabu              種姓

H
hiri                 慚

I
indriya              根

issa                嫉妒

J
janaka kamma      令生業

jati                 生

javana              速行

jhàna               禪那

jivhàvi¤¤ana         舌識

jivitindriya         命根

K
kappas            劫

kamma            業

kamacchanda     性慾

kàma-taõhà        欲愛

kàmàvacara-citta   欲界心

kammassakata  人是自己所造             

    之業的承受者

kammaññhàna        業處

kàmupàdàna        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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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uõà               悲

kasiõa              遍處

katattà kamma      已作業

kayàkamma¤¤ata   身適業性

kàyalahutà         身輕快性

kàyamudutà        身柔軟性

kayàpàgu¤¤atà     身練達性

kàyapassaddhi      身輕安性

kàyavi¤¤ana        身識

kàyujjukatà        身正直性

khandha           蘊

kicca ghana       功用密集

kilesa             煩惱、染污

kiriya              唯作

kriyà citta         唯作心

kukkucca          惡作

kusala             善

kusala citta        善心

L
lakkhana       特相

lobha          貪

lobhamulacittàni   貪根心

lokuttaracitta   出世間心

 

M
macchariya     貪婪

magga         道

mahàbhåta     大元素

manasikàra     作意

màna        慢

mano        心識

maranàsanna 

 vãthi 臨終心路過程

maranànussati   死隨念

mettà       慈心

middha      睡眠

moha        癡

mohamålacittàni   癡根心

mudità       隨喜

N
nàma       心

¤àõa        智

n’evasa¤¤àn àsa¤¤a-
 yatana 非想非非想處

nipphannaråpa     俱生色

nibbàna             涅槃

nibbida          覺醒

nirodha samàpati   滅盡定

nãvaraõa          蓋

O
ojà          食素

ottappa      愧

P
paccaya      緣

paccaya-pariggaha-¤àõa
    緣攝受智

paccupaññhàna     現起

padaññhàna        近因

pa¤¤à             慧

pa¤¤à sikkhà       慧學

pa¤ca-

 dvaravajjana 五門轉向心

paramathasacca   究竟締

parikamma         遍作

parinibbàna        般涅槃

pari¤¤eyya        徹見、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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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hàna       發趣論

pañhavãdhàtu    地界

patibhaga nimitta     似相

Paticca-samuppada  緣起法

pañisandhicitta    結生心

pañisankhà       審察

pavati          生命期間

phala             聖果

phala samapatti   果定

phassa           觸

pãti               喜

puthujjana        凡夫

R
rasa        〈嚐〉味

råpa         色法

råpa kalàpa   色聚

råparåpa      色色

råpàvacaracitta   色界心

S
sabba¤¤uta-¤àõa     一切知智

sabhàva              本質

sabhàvaråpa          自性色

saddhà               信

sakàdàgamã           斯陀含

sakkàya-diññhi          身見

saëàyatana            六處

samatha              止禪

sammà àjiva          正命

sammàdhi sikkhà       定學

sammà diññhi           正見

sammà kammanta      正業

sammàpatti           八定

sammà sammàdhi      正定

sammasana           正知

sammà sankappa      正思惟

sammàvàcà          正語

sammuti sacca     世俗締

sampañicchana     領受心

samuha ghana      組合密集

saÿsàra           輪迴

sandhàna    相續不斷的過程

saïkhàra          行或業行

saïkhàrupekkhà     行捨

saïkhatadhamma   有為法

sa¤¤a             想

santati ghana      相續密集

santãrana          推度心

sassata-diññhi      常見

sati               念

sãla               戒

sãlabbataparàmàsa   戒禁取

sãla sikkhà            戒學

sãla visuddhi          戒清淨

sobhanacetasika    美心所

somanassa         樂受

sotàpanna      須陀洹

sotavi¤¤àõa     耳識

suddha-manodvara 

 vithi  純意門心路過程

sudha-vipassanà 

 yànika 純觀行者

sukha              樂

T
tadàrammaõa     彼所緣   

taõhà            渴望

tatramajjhattatà   中捨性

tejodhàtu         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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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ãna             昏沉

ñhiti              住時

tipiñaka          三藏

tàvatiÿsa         三十三天

U
uccheda diññhi       斷見

uddhacca           掉舉

udayabbaya        生滅

uggaha nimitta      取相

upacàra samàdhi    近行定

upàdàna            執著

upapajjavedanãya 

 kamma 次生受業

upekkhà             捨受

uppàda             生時

utu niyàma        時節定法

V
vaõõa             顏色

vaya              滅盡

vayodhàtu         風界

vedanà           受

vibhava-taõhà     非有愛

vicàra         伺

vicikicchà          疑

vijjà          智

vinaya        律法

vi¤¤àõa        心識

vi¤¤àõacàyatana    識無邊處

vipàka         果報

vipàka citta    果報心

vãriya          精進

visuddhi        單純

vitakka         尋

vãthimutta      離心路過程

vipassanà      觀禪

vodanà         清淨

votthapana      確定

Y
yoniso manasikàra   如理作意

yojana              由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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